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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八
七
二
年
︵
清
同
治
十
一
年
壬
申
︶
六
歲

孫
中
山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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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八
七
一
年
︵
清
同
治
十
年
辛
未
︶
五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六
九
年
︵
清
同
治
八
年
己
巳
︶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八
六
六
年
︵
清
同
治
五
年
丙
寅
︶
誕
生
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
︵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
日
︶

八
月
十
一
日
︵
七

月
初
八
日
︶

四
月
︵
三
月
︶

同
年

九
月
三
日
︵
七
月

十
九
日
︶

七
月
︵
五
月
︶

三
月
十
八
日
︵
辛

未
年
正
月
二
十
八

日
︶

同
年

十
月
九
日
︵
九
月

初
五
日
︶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︵
十
月
初
六
日
︶

十
月
二
十
日
︵
九

月
十
二
日
︶

二
月
七
日
︵
清
同

治
四
年
十
二
月

二
十
二
日
︶

清
直
隸
總
督
李
鴻
章
奏
請
在
上
海
試
辦
輪
船
招
商
局
，
翌
年
一
月
正
式
開
局
，
是

為
官
督
商
辦
之
近
代
航
運
企
業
。

清
廷
派
第
一
批
學
生
梁
敦
彥
、
詹
天
佑
等
三
十
人
赴
美
留
學
，
是
為
近
代
中
國
首

批
官
費
留
洋
學
生
。

堅
持
鬥
爭
十
七
年
的
貴
州
苗
族
人
民
起
義
失
敗
，
首
領
張
秀
眉
被
俘
犧
牲
。

孫
眉
赴
檀
香
山
，
在
鄉
人
的
農
牧
場
做
雇
工
。

妹
秋
綺
︵
一
八
七
一—

一
九
一
二
年
︶
生
。

沙
俄
侵
佔
我
國
新
疆
綏
定
，
旋
即
宣
佈
永
遠
佔
據
伊
犁
九
城
。

法
國
工
人
階
級
建
立
歷
史
上
第
一
個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的
政
權
巴
黎
公
社
，
至
五
月

二
十
八
日
失
敗
。

兄
孫
眉
到
鄰
鄉
南

村
的
地
主
程
名
桂
家
做
長
工
。

祖
母
黃
氏
病
逝
。

出
生
於
廣
東
省
香
山
縣
大
字
都
︵
今
中
山
市
南
朗
鎮
︶
翠
亨
村
一
個
貧
苦
的
農
民

家
庭
。

撚
軍
在
河
南
陳
留
、
杞
縣
分
成
東
西
兩
支
，
東
撚
軍
轉
戰
中
原
地
區
，
西
撚
軍
向

陝
甘
進
軍
。

太
平
軍
餘
部
譚
體
元
據
守
的
嘉
應
州
︵
今
梅
縣
︶
失
陷
，
長
江
以
南
的
太
平
軍
完

全
被
政
府
鎮
壓
下
去
。

附
錄
一

說
明
：

︵
一
︶ 

按
年
、
月
、
日
順
序
，
逐
條
記
事
。
每
年
先
記
與
民
主
革
命
運
動
有
關
或
直
接
間
接
有
影
響
的
國
際
、
國
內
重
要
事
件
，

次
記
孫
中
山
及
其
有
關
的
重
要
事
蹟
。
所
有
記
事
，
同
一
日
首
條
標
明
時
間
，
其
餘
各
條
用
△
標
示
。

︵
二
︶
凡
在
一
九
一
一
年
以
前
需
記
明
日
期
者
，
皆
附
以
陰
曆
。
國
際
重
要
事
件
則
不
附
記
陰
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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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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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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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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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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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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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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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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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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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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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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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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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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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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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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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。

太
平
軍
餘
部
譚
體
元
據
守
的
嘉
應
州
︵
今
梅
縣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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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
，
長
江
以
南
的
太
平
軍
完

全
被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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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
下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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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八
七
七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年
丁
丑
︶
十
一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七
六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年
丙
子
︶
十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八
七
五
年
︵
清
光
緒
元
年
乙
亥
︶
九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七
四
年
︵
清
同
治
十
三
年
甲
戌
︶
八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七
三
年
︵
清
同
治
十
二
年
癸
酉
︶
七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六
月

同
年

秋 九
月
十
三
日
︵
七

月
二
十
六
日
︶

同
年

一
月
十
二
日
︵
同

治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初
五
日
︶

同
年

五
月
八
日
︵
三
月

二
十
三
日
︶

同
年

同
年

本
年

同
年

孫
眉
回
翠
亨
村
完
婚
。

接
孫
眉
來
信
，
興
出
洋
之
志
。

△
開
始
對
種
種
黑
暗
現
象
不
滿
，
反
對
給
妹
妹
纏
足
。

△
 喜
聽
太
平
軍
戰
士
講
述
太
平
天
國
故
事
，
對
太
平
天
國
革
命
產
生
了
朦
朧
的
景

仰
心
情
。

在
村
塾
讀
書
期
間
，
常
與
同
學
楊
帝
賀
等
到
鄰
村
觀
看
三
合
會
練
武
。

中
英
︽
煙
臺
條
約
︾
簽
訂
。

入
村
塾
讀
書
。

清
愛
新
覺
羅‧

載
湉
即
帝
位
，
改
元
光
緒
。
十
五
日
，
東
、
西
太
后
再
度
垂
簾
聽

政
。
︵
慈
禧
太
后
一
八
六
一
年
起
垂
簾
聽
政
︶

在
遊
戲
中
反
抗
別
人
的
無
故
欺
凌
。

日
本
派
兵
侵
略
臺
灣
。

聽
嬸
母
程
氏
講
述
停
泊
在
金
海
門
海
峽
︵
離
翠
亨
村
不
遠
︶
外
輪
洋
人
的
情
況
，

因
而
常
想
﹁
既
然
洋
人
使
人
不
安
，
他
一
定
有
什
麼
可
以
值
得
研
究
的
事
情
﹂
。

僑
商
陳
啟
源
在
廣
東
南
海
縣
創
辦
繼
昌
隆
繅
絲
廠
，
民
族
資
本
主
義
近
代
工
業
開

始
出
現
。

西
方
資
本
主
義
世
界
爆
發
深
刻
的
經
濟
危
機
，
此
後
，
自
由
資
本
主
義
迅
速
向
壟

斷
資
本
主
義
過
渡
。

開
始
在
田
間
參
加
農
業
勞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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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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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二
年
︵
清
光
緒
八
年
壬
午
︶
十
六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一
年
︵
清
光
緒
七
年
辛
巳
︶
十
五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八○

年
︵
清
光
緒
六
年
庚
辰
︶
十
四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七
九
年
︵
清
光
緒
五
年
己
卯
︶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七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四
年
戊
寅
︶
十
二
歲

秋 七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六
月
十
三
日
︶
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
︵
六
月
初
九
日
︶
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
︵
三
月
初
八
日
︶

同
年
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
正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︶

本
年

九
月
中
旬
︵
七
八

月
間
︶

夏
秋
間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四
月

春 同
年

九
月

入
火
奴
魯
魯
美
基
督
教
公
理
會
設
立
的
奧
阿
厚
書
院
︵
高
級
中
學
︶
讀
書
。

在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畢
業
。
旋
到
茄
荷
蕾
埠
孫
眉
經
營
的
商
店
協
理
店
務
數
月
。

朝
鮮
發
生
﹁
壬
午
政
變
﹂
。

法
軍
侵
佔
越
南
河
內
。

繼
續
就
讀
於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，
開
始
學
習
軍
事
體
操
。
目
睹
國
內
外
的
不
同
情
景
，

產
生
了
改
造
祖
國
的
念
頭
。

與
俄
國
簽
訂
︽
中
俄
伊
犁
條
約
︾
和
︽
中
俄
改
訂
陸
路
通
商
章
程
︾
。

繼
續
就
讀
於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，
課
餘
學
習
國
學
，
喜
讀
華
盛
頓
、
林
肯
等
人
物
傳

記
。

入
火
奴
魯
魯
︵
即
檀
香
山
正
埠
︶
英
基
督
教
監
理
會
主
辦
的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︵
男

子
中
學
︶
就
讀
。
孫
中
山
的
生
活
和
學
習
費
用
由
孫
眉
供
給
。

到
孫
眉
在
茂
宜
島
茄
荷
蕾
埠
開
設
的
商
店
幫
助
店
務
。
不
久
，
入
盤
羅
河
學
校
補

習
算
術
等
科
。

第
一
次
離
開
家
鄉
，
隨
母
親
從
香
港
乘
輪
船
赴
檀
香
山
。

結
束
在
村
塾
之
學
業
。

△
 對
社
會
上
一
些
封
建
陋
習
表
示
不
滿
。
反
對
纏
足
；
反
對
鄉
中
的
蓄
奴
現
象
；

反
對
賭
博
。

繼
續
在
村
塾
讀
書
。

在
村
塾
繼
續
讀
儒
書
。
對
舊
的
封
建
傳
統
教
育
方
式
產
生
懷
疑
，
表
示
了
不
滿
。

孫
眉
返
檀
香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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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一
年
︵
清
光
緒
七
年
辛
巳
︶
十
五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八○

年
︵
清
光
緒
六
年
庚
辰
︶
十
四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七
九
年
︵
清
光
緒
五
年
己
卯
︶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七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四
年
戊
寅
︶
十
二
歲

秋 七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六
月
十
三
日
︶
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
︵
六
月
初
九
日
︶
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
︵
三
月
初
八
日
︶

同
年
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
正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︶

本
年

九
月
中
旬
︵
七
八

月
間
︶

夏
秋
間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四
月

春 同
年

九
月

入
火
奴
魯
魯
美
基
督
教
公
理
會
設
立
的
奧
阿
厚
書
院
︵
高
級
中
學
︶
讀
書
。

在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畢
業
。
旋
到
茄
荷
蕾
埠
孫
眉
經
營
的
商
店
協
理
店
務
數
月
。

朝
鮮
發
生
﹁
壬
午
政
變
﹂
。

法
軍
侵
佔
越
南
河
內
。

繼
續
就
讀
於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，
開
始
學
習
軍
事
體
操
。
目
睹
國
內
外
的
不
同
情
景
，

產
生
了
改
造
祖
國
的
念
頭
。

與
俄
國
簽
訂
︽
中
俄
伊
犁
條
約
︾
和
︽
中
俄
改
訂
陸
路
通
商
章
程
︾
。

繼
續
就
讀
於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，
課
餘
學
習
國
學
，
喜
讀
華
盛
頓
、
林
肯
等
人
物
傳

記
。

入
火
奴
魯
魯
︵
即
檀
香
山
正
埠
︶
英
基
督
教
監
理
會
主
辦
的
意
奧
蘭
尼
學
校
︵
男

子
中
學
︶
就
讀
。
孫
中
山
的
生
活
和
學
習
費
用
由
孫
眉
供
給
。

到
孫
眉
在
茂
宜
島
茄
荷
蕾
埠
開
設
的
商
店
幫
助
店
務
。
不
久
，
入
盤
羅
河
學
校
補

習
算
術
等
科
。

第
一
次
離
開
家
鄉
，
隨
母
親
從
香
港
乘
輪
船
赴
檀
香
山
。

結
束
在
村
塾
之
學
業
。

△
 對
社
會
上
一
些
封
建
陋
習
表
示
不
滿
。
反
對
纏
足
；
反
對
鄉
中
的
蓄
奴
現
象
；

反
對
賭
博
。

繼
續
在
村
塾
讀
書
。

在
村
塾
繼
續
讀
儒
書
。
對
舊
的
封
建
傳
統
教
育
方
式
產
生
懷
疑
，
表
示
了
不
滿
。

孫
眉
返
檀
香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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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八
五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一
年
乙
酉
︶
十
九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八
四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年
甲
申
︶
十
八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三
年
︵
清
光
緒
九
年
癸
未
︶
十
七
歲

四
月
︵
三
月
︶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六
月
︵
四
月
︶

十
一
月
︵
九
月
至

十
月
︶

秋 四
月
︵
三
月
︶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八
月
至
十
月
︵
六

月
至
九
月
︶

十
月
︵
八
月
︶

年
底

十
一—

十
二
月

︵

十

月

至

十

一

月
︶

秋 夏
秋

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十

二

月
︵

十

一

月
︶

五
月
十
九
日
︵
四

月
十
三
日
︶

三
月
十
四
日
︵
癸

未
年
二
月
初
六

日
︶

自
檀
香
山
經
日
本
回
國
。

清
政
府
決
定
福
建
省
屬
臺
灣
府
改
建
行
省
。

清
政
府
與
法
國
訂
立
屈
辱
的
︽
中
法
新
約
︾
。
中
法
戰
爭
結
束
。

接
孫
眉
函
召
，
在
香
港
輟
學
再
赴
檀
香
山
。
後
到
茄
荷
蕾
埠
商
店
當
店
員
。

從
廣
大
群
眾
、
特
別
是
香
港
工
人
反
法
愛
國
鬥
爭
中
受
到
鼓
舞
，
覺
得
中
國
人
民

已
經
有
相
當
覺
悟
。

入
香
港
英
國
當
局
所
辦
的
域
多
利
書
院
︵
中
等
學
校
，
一
八
八
七
年
改
名
皇
仁
書

院
︶
讀
書
。

為
抗
議
法
國
侵
略
，
香
港
船
塢
工
人
拒
修
法
國
兵
艦
，
各
行
業
工
人
也
紛
紛
罷
工
，

商
人
罷
市
。

中
國
各
省
人
民
掀
起
反
法
國
侵
略
的
鬥
爭
熱
潮
，
給
予
孫
中
山
極
大
鼓
舞
。

法
軍
進
攻
臺
灣
侵
佔
基
隆
，
攻
襲
福
建
馬
江
的
水
師
，
清
政
府
下
詔
對
法
宣
戰
。

在
香
港
和
陸
皓
東
等
由
美
公
理
會
傳
教
士
喜
嘉
理
行
洗
禮
，
加
入
基
督
教
。

入
英
基
督
教
聖
公
會
所
辦
的
拔
萃
書
室
︵
男
子
中
學
︶
讀
書
。

與
陸
皓
東
搗
毀
村
廟
的
神
像
。
被
迫
赴
香
港
。

在
鄉
居
住
，
努
力
改
造
鄉
政
，
向
村
民
抨
擊
清
政
府
之
腐
敗
。

因
欲
受
洗
入
基
督
教
，
孫
眉
著
令
其
回
國
。
回
鄉
途
中
反
對
清
朝
官
吏
勒
索
，
並

向
同
行
乘
客
宣
傳
中
國
政
治
改
造
之
必
要
。

法
軍
進
攻
駐
守
越
南
北
部
的
清
軍
，
中
法
戰
爭
爆
發
。

劉
永
福
黑
旗
軍
在
越
南
紙
橋
大
敗
法
軍
，
擊
斃
法
將
李
威
利
。

卡
爾‧

馬
克
思
逝
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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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八
五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一
年
乙
酉
︶
十
九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八
四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年
甲
申
︶
十
八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三
年
︵
清
光
緒
九
年
癸
未
︶
十
七
歲

四
月
︵
三
月
︶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六
月
︵
四
月
︶

十
一
月
︵
九
月
至

十
月
︶

秋 四
月
︵
三
月
︶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八
月
至
十
月
︵
六

月
至
九
月
︶

十
月
︵
八
月
︶

年
底

十
一—

十
二
月

︵

十

月

至

十

一

月
︶

秋 夏
秋

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十

二

月
︵

十

一

月
︶

五
月
十
九
日
︵
四

月
十
三
日
︶

三
月
十
四
日
︵
癸

未
年
二
月
初
六

日
︶

自
檀
香
山
經
日
本
回
國
。

清
政
府
決
定
福
建
省
屬
臺
灣
府
改
建
行
省
。

清
政
府
與
法
國
訂
立
屈
辱
的
︽
中
法
新
約
︾
。
中
法
戰
爭
結
束
。

接
孫
眉
函
召
，
在
香
港
輟
學
再
赴
檀
香
山
。
後
到
茄
荷
蕾
埠
商
店
當
店
員
。

從
廣
大
群
眾
、
特
別
是
香
港
工
人
反
法
愛
國
鬥
爭
中
受
到
鼓
舞
，
覺
得
中
國
人
民

已
經
有
相
當
覺
悟
。

入
香
港
英
國
當
局
所
辦
的
域
多
利
書
院
︵
中
等
學
校
，
一
八
八
七
年
改
名
皇
仁
書

院
︶
讀
書
。

為
抗
議
法
國
侵
略
，
香
港
船
塢
工
人
拒
修
法
國
兵
艦
，
各
行
業
工
人
也
紛
紛
罷
工
，

商
人
罷
市
。

中
國
各
省
人
民
掀
起
反
法
國
侵
略
的
鬥
爭
熱
潮
，
給
予
孫
中
山
極
大
鼓
舞
。

法
軍
進
攻
臺
灣
侵
佔
基
隆
，
攻
襲
福
建
馬
江
的
水
師
，
清
政
府
下
詔
對
法
宣
戰
。

在
香
港
和
陸
皓
東
等
由
美
公
理
會
傳
教
士
喜
嘉
理
行
洗
禮
，
加
入
基
督
教
。

入
英
基
督
教
聖
公
會
所
辦
的
拔
萃
書
室
︵
男
子
中
學
︶
讀
書
。

與
陸
皓
東
搗
毀
村
廟
的
神
像
。
被
迫
赴
香
港
。

在
鄉
居
住
，
努
力
改
造
鄉
政
，
向
村
民
抨
擊
清
政
府
之
腐
敗
。

因
欲
受
洗
入
基
督
教
，
孫
眉
著
令
其
回
國
。
回
鄉
途
中
反
對
清
朝
官
吏
勒
索
，
並

向
同
行
乘
客
宣
傳
中
國
政
治
改
造
之
必
要
。

法
軍
進
攻
駐
守
越
南
北
部
的
清
軍
，
中
法
戰
爭
爆
發
。

劉
永
福
黑
旗
軍
在
越
南
紙
橋
大
敗
法
軍
，
擊
斃
法
將
李
威
利
。

卡
爾‧

馬
克
思
逝
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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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九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五
年
己
丑
︶
二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八
八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四
年
戊
子
︶
二
十
二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八
七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三
年
丁
亥
︶
二
十
一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六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二
年
丙
戌
︶
二
十
歲

夏 七
月
十
四
日
︵
六

月
十
七
日
︶

八
月
六—

十
日

︵
六
月
廿
九
日
至

七
月
初
三
日
︶
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二
月
十
二
日
︶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二
月
︵
正
月
︶

冬 九
月
︵
七
月
至
八

月
︶

同
年

秋 七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六
月
二
十
三
︶

同
年

八
月
︵
七
月
︶
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
︵
四
月
十
三
日
︶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通
過
第
二
學
年
考
試
，
成
績
列
全
級
九
人
中
之
冠
。

巴
黎
舉
行
國
際
社
會
主
義
者
代
表
大
會
，
第
二
國
際
成
立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通
過
第
一
學
年
考
試
，
在
全
級
同
學
十
三
人
中
名
列
第
三
。

父
孫
達
成
病
逝
。

康
有
為
在
北
京
第
一
次
上
書
清
光
緒
帝
，
告
言
時
局
危
急
，
提
出
﹁
變
成
法
﹂
、
﹁
通

下
情
﹂
、
﹁
慎
左
右
﹂
。
上
書
因
中
梗
未
達
。

西
太
后
挪
用
建
設
海
軍
的
鉅
款
修
造
頤
和
園

父
孫
達
成
病
危
，
孫
中
山
及
孫
眉
回
鄉
奉
侍
。

轉
學
香
港
議
政
局
議
員
何
啟
新
創
辦
的
西
醫
書
院
︵
即
香
港
大
學
醫
學
院
前
身
︶
。

在
校
有
五
年
時
間
，
勤
奮
學
習
。
除
正
課
外
，
廣
泛
研
讀
西
方
國
家
的
各
類
書
籍
。

在
思
想
上
，
受
到
何
啟
所
鼓
吹
的
改
良
主
義
的
一
些
影
響
。
△
入
學
後
，
結
識
了

教
務
長
英
人
康
德
黎
，
師
生
關
係
甚
密
。

結
識
鄭
士
良
、
尢
列
。

入
美
基
督
教
長
老
會
所
辦
的
廣
州
博
濟
醫
院
附
設
南
華
醫
學
堂
讀
書
。
常
對
人
抒

發
愛
國
情
懷
和
革
新
政
治
的
抱
負
。

中
英
簽
訂
︽
緬
甸
條
約
︾
，
法
政
府
承
認
英
國
對
緬
甸
的
佔
領
。

增
強
改
革
現
狀
的
思
想
。

去
香
港
域
多
利
書
院
復
學
。
對
當
時
清
政
府
向
法
國
屈
膝
求
和
，
感
到
非
常
憤
恨
。

在
翠
亨
村
與
同
縣
外
璺
村
人
盧
慕
貞
︵
一
八
六
七—

一
九
五
二
年
︶
結
婚
︵
後
於

一
九
一
五
年
協
議
離
婚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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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九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五
年
己
丑
︶
二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八
八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四
年
戊
子
︶
二
十
二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八
七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三
年
丁
亥
︶
二
十
一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八
六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二
年
丙
戌
︶
二
十
歲

夏 七
月
十
四
日
︵
六

月
十
七
日
︶

八
月
六—

十
日

︵
六
月
廿
九
日
至

七
月
初
三
日
︶
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二
月
十
二
日
︶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二
月
︵
正
月
︶

冬 九
月
︵
七
月
至
八

月
︶

同
年

秋 七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六
月
二
十
三
︶

同
年

八
月
︵
七
月
︶
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
︵
四
月
十
三
日
︶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通
過
第
二
學
年
考
試
，
成
績
列
全
級
九
人
中
之
冠
。

巴
黎
舉
行
國
際
社
會
主
義
者
代
表
大
會
，
第
二
國
際
成
立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通
過
第
一
學
年
考
試
，
在
全
級
同
學
十
三
人
中
名
列
第
三
。

父
孫
達
成
病
逝
。

康
有
為
在
北
京
第
一
次
上
書
清
光
緒
帝
，
告
言
時
局
危
急
，
提
出
﹁
變
成
法
﹂
、
﹁
通

下
情
﹂
、
﹁
慎
左
右
﹂
。
上
書
因
中
梗
未
達
。

西
太
后
挪
用
建
設
海
軍
的
鉅
款
修
造
頤
和
園

父
孫
達
成
病
危
，
孫
中
山
及
孫
眉
回
鄉
奉
侍
。

轉
學
香
港
議
政
局
議
員
何
啟
新
創
辦
的
西
醫
書
院
︵
即
香
港
大
學
醫
學
院
前
身
︶
。

在
校
有
五
年
時
間
，
勤
奮
學
習
。
除
正
課
外
，
廣
泛
研
讀
西
方
國
家
的
各
類
書
籍
。

在
思
想
上
，
受
到
何
啟
所
鼓
吹
的
改
良
主
義
的
一
些
影
響
。
△
入
學
後
，
結
識
了

教
務
長
英
人
康
德
黎
，
師
生
關
係
甚
密
。

結
識
鄭
士
良
、
尢
列
。

入
美
基
督
教
長
老
會
所
辦
的
廣
州
博
濟
醫
院
附
設
南
華
醫
學
堂
讀
書
。
常
對
人
抒

發
愛
國
情
懷
和
革
新
政
治
的
抱
負
。

中
英
簽
訂
︽
緬
甸
條
約
︾
，
法
政
府
承
認
英
國
對
緬
甸
的
佔
領
。

增
強
改
革
現
狀
的
思
想
。

去
香
港
域
多
利
書
院
復
學
。
對
當
時
清
政
府
向
法
國
屈
膝
求
和
，
感
到
非
常
憤
恨
。

在
翠
亨
村
與
同
縣
外
璺
村
人
盧
慕
貞
︵
一
八
六
七—

一
九
五
二
年
︶
結
婚
︵
後
於

一
九
一
五
年
協
議
離
婚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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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九
二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八
年
壬
辰
︶
二
十
六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八
九
一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七
年
辛
卯
︶
二
十
五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九○
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六
年
庚
寅
︶
二
十
四
歲

同
年
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
︵
十
月
三
十
日
︶

秋 七
月
二
十
三
日

︵
六
月
三
十
日
︶

三
月
十
三
日
︵
二

月
十
五
日
︶

年
初

同
年

十
月
十
四
日
︵
九

月
十
八
日
︶

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二
月
十
八
日
︶

本
年

同
年

夏 同
年

秋

在
翠
亨
試
驗
炸
藥
，
炸
裂
村
口
閘
門
﹁
瑞
接
長
庚
﹂
石
匱
。

△
 鄭
觀
應
︽
盛
世
危
言
︾
編
成
︵
於
次
年
刊
行
︶
，
其
中
︽
農
功
︾
系
孫
中
山
早
期

的
改
良
主
義
文
章
。

在
澳
門
開
設
﹁
中
西
藥
局
﹂
。

在
澳
門
鏡
湖
醫
院
行
醫
。
因
醫
術
高
明
，
態
度
認
真
，
甚
受
群
眾
歡
迎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畢
業
，
成
績
優
異
，
為
全
校
之
冠
。
獲
醫
科
碩
士
學
位
。

楊
衢
雲
等
十
六
人
，
在
香
港
成
立
愛
國
小
團
體
輔
仁
文
社
。

孫
眉
寄
款
回
翠
亨
村
興
建
新
居
，
返
鄉
設
計
新
居
圖
樣
。

課
餘
寫
稿
投
港
、
滬
各
報
刊
，
鼓
吹
改
造
中
國
政
治
。

△
結
識
招
商
局
職
員
楊
衢
雲
，
經
常
交
換
愛
國
圖
強
的
意
見
。

長
子
孫
科
︵
號
哲
生
，
一
八
九
一—

一
九
七
三
年
︶
出
生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通
過
第
四
學
年
考
試
，
成
績
列
全
級
五
人
中
第
一
。

參
加
創
立
教
友
少
年
會
。

全
國
掀
起
反
洋
教
鬥
爭
的
風
暴
，
遍
及
十
九
個
省
區
。

上
書
已
退
職
的
香
山
縣
籍
洋
務
派
官
僚
鄭
藻
如
，
就
農
業
、
禁
煙
、
教
育
等
問
題

提
出
建
議
，
主
張
效
法
西
方
，
進
行
改
良
。

△
 課
餘
常
往
來
於
廣
州
、
澳
門
等
地
，
發
表
反
清
言
論
，
與
陳
少
白
、
尢
列
、
楊

鶴
齡
等
經
常
聚
談
反
清
言
論
，
被
人
稱
為
﹁
四
大
寇
﹂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第
三
學
年
學
習
結
束
。
秋
季
時
開
始
第
四
學
年
課
程
。

結
識
陳
少
白
。

開
始
第
三
年
課
程
，
學
科
漸
減
，
實
習
增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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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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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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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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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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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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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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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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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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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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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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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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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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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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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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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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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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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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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日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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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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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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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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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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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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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炸
裂
村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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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瑞
接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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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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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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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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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
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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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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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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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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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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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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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章
。

在
澳
門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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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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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在
澳
門
鏡
湖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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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醫
。
因
醫
術
高
明
，
態
度
認
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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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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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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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成
績
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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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為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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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冠
。
獲
醫
科
碩
士
學
位
。

楊
衢
雲
等
十
六
人
，
在
香
港
成
立
愛
國
小
團
體
輔
仁
文
社
。

孫
眉
寄
款
回
翠
亨
村
興
建
新
居
，
返
鄉
設
計
新
居
圖
樣
。

課
餘
寫
稿
投
港
、
滬
各
報
刊
，
鼓
吹
改
造
中
國
政
治
。

△
結
識
招
商
局
職
員
楊
衢
雲
，
經
常
交
換
愛
國
圖
強
的
意
見
。

長
子
孫
科
︵
號
哲
生
，
一
八
九
一—

一
九
七
三
年
︶
出
生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通
過
第
四
學
年
考
試
，
成
績
列
全
級
五
人
中
第
一
。

參
加
創
立
教
友
少
年
會
。

全
國
掀
起
反
洋
教
鬥
爭
的
風
暴
，
遍
及
十
九
個
省
區
。

上
書
已
退
職
的
香
山
縣
籍
洋
務
派
官
僚
鄭
藻
如
，
就
農
業
、
禁
煙
、
教
育
等
問
題

提
出
建
議
，
主
張
效
法
西
方
，
進
行
改
良
。

△
 課
餘
常
往
來
於
廣
州
、
澳
門
等
地
，
發
表
反
清
言
論
，
與
陳
少
白
、
尢
列
、
楊

鶴
齡
等
經
常
聚
談
反
清
言
論
，
被
人
稱
為
﹁
四
大
寇
﹂
。

在
香
港
西
醫
書
院
第
三
學
年
學
習
結
束
。
秋
季
時
開
始
第
四
學
年
課
程
。

結
識
陳
少
白
。

開
始
第
三
年
課
程
，
學
科
漸
減
，
實
習
增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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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八
九
五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乙
未
︶
二
十
九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九
四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甲
午
︶
二
十
八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一
八
九
三
年
︵
清
光
緒
十
九
年
癸
巳
︶
二
十
七
歲

四
月
十
七
日
︵
三

月
二
十
三
日
︶

年
底

冬 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︶

秋 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六
月
下
旬
︵
五
月

中
下
旬
︶

春
夏
間

二
月
十
五
日
︵
正

月
初
十
日
︶

一—

二
月
︵
癸
巳

年
十
二
月
末
至
甲

午
年
正
月
初
︶

本
年
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六

月
二
十
三
日
︶

冬
初

本
年

清
政
府
與
日
本
簽
訂
︽
馬
關
條
約
︾
。

決
定
歸
國
實
行
起
義
，
得
孫
眉
、
鄧
萌
南
籌
捐
助
經
費
。

組
織
華
僑
軍
操
隊
，
為
日
後
歸
國
舉
義
做
準
備
。

△
派
人
到
茄
荷
蕾
、
百
衣
︵Paja

︶
等
地
，
發
展
會
員
，
建
立
興
中
會
分
會
。

在
檀
香
山
組
建
中
國
第
一
個
資
產
階
級
革
命
團
體—

—

興
中
會
，
在
成
立
會
議
上

通
過
所
起
草
的
︽
興
中
會
章
程
︾
。
提
出
振
興
中
華
，
挽
救
危
局
；
以
﹁
驅
除
韃
虜
，

恢
復
中
國
，
創
立
合
眾
政
府
﹂
為
秘
密
誓
詞
。

從
上
海
經
日
本
抵
檀
香
山
，
以
海
外
為
基
地
，
在
華
僑
中
宣
傳
革
命
，
開
展
反
清

鬥
爭
。

遊
歷
京
津
，
以
窺
清
廷
之
虛
實
，
深
入
武
漢
，
以
窺
長
江
之
形
勢
。

由
滬
抵
天
津
，
上
書
李
鴻
章
，
建
議
變
法
自
強
的
主
張
，
未
被
採
納
。

偕
陸
皓
東
由
粵
赴
上
海
，
走
訪
︽
盛
世
危
言
︾
的
作
者
鄭
觀
應
，
並
結
識
改
良
主

義
者
王
韜
，
找
尋
上
書
李
鴻
章
之
門
徑
。

攜
上
李
鴻
章
書
稿
從
翠
亨
村
返
回
廣
州
，
繼
續
在
東
西
藥
局
開
診
。

在
翠
亨
村
起
草
上
清
直
隸
總
督
兼
北
洋
通
商
大
臣
李
鴻
章
的
書
稿
。

中
國
民
族
資
本
創
辦
的
近
代
工
礦
企
業
已
達
七
八
十
家
。

中
日
甲
午
戰
爭
爆
發
。

首
次
倡
議
組
織
團
體
，
以
﹁
驅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華
夏
﹂
為
宗
旨
，
但
未
正
式
成
立

組
織
。

遭
澳
門
葡
籍
醫
生
排
擠
，
轉
至
廣
州
繼
續
行
醫
。
在
廣
州
和
石
岐
開
設
﹁
東
西
藥

局
﹂
和
支
店
，
對
貧
民
一
概
施
醫
贈
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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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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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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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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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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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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︾
的
作
者
鄭
觀
應
，
並
結
識
改
良
主

義
者
王
韜
，
找
尋
上
書
李
鴻
章
之
門
徑
。

攜
上
李
鴻
章
書
稿
從
翠
亨
村
返
回
廣
州
，
繼
續
在
東
西
藥
局
開
診
。

在
翠
亨
村
起
草
上
清
直
隸
總
督
兼
北
洋
通
商
大
臣
李
鴻
章
的
書
稿
。

中
國
民
族
資
本
創
辦
的
近
代
工
礦
企
業
已
達
七
八
十
家
。

中
日
甲
午
戰
爭
爆
發
。

首
次
倡
議
組
織
團
體
，
以
﹁
驅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華
夏
﹂
為
宗
旨
，
但
未
正
式
成
立

組
織
。

遭
澳
門
葡
籍
醫
生
排
擠
，
轉
至
廣
州
繼
續
行
醫
。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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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八
九
七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三
年
︶
三
十
一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八
九
六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二
年
丙
申
︶
三
十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十
一
月
一
日
︵
十

月
初
七
日
︶

冬 十
月
十
一
日
︵
九

月
初
五
日
︶

六
月
十
八
日
︵
五

月
初
八
日
︶

春 六
月
︵
四
月
︶

同
年
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
︵

九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︶
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九
月
初
十
日
︶

三
月
下
旬
︵
二
月

末
至
三
月
初
︶

三
月
十
三
日
︵
二

月
十
七
日
︶
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︵

正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︶

一

月

下

旬
︵

約

十
一
月
末
正
月

初
︶

五
月
二
日
︵
四
月

初
八
日
︶

山
東
發
生
鉅
野
教
案
。

為
披
露
被
綁
架
事
件
的
真
相
，
開
始
撰
寫
︽
倫
敦
被
難
記
︾
。
又
應
英
格
蘭
醫
學
會

之
請
，
譯
成
英
國
柯
士
賓
著
︽
赤
十
字
會
救
傷
第
一
法
︾
。

在
倫
敦
誤
入
清
駐
英
使
館
，
遭
囚
禁
。
羈
囚
十
二
天
，
通
過
康
德
黎
等
積
極
營
救
，

在
倫
敦
市
民
和
英
政
府
壓
力
下
，
於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獲
釋
出
禁
。
孫
中
山
的
名
字

從
此
傳
遍
世
界
。

從
檀
香
山
抵
達
舊
金
山
，
於
該
地
設
立
興
中
會
分
會
。
之
後
，
又
赴
紐
約
，
沿
途

鼓
吹
革
命
。
九
月
下
旬
，
由
紐
約
赴
英
國
利
物
浦
，
旋
即
赴
倫
敦
。

在
檀
香
山
以
︽
隆
記
報
︾
報
社
為
據
點
進
行
聯
絡
活
動
，
並
組
織
興
中
會
員
進
行

軍
事
操
練
。

清
全
權
大
臣
李
鴻
章
與
沙
俄
政
府
簽
訂
︽
禦
敵
互
相
援
助
條
約
︾
︵
即
﹁
中
俄
密

約
﹂
︶
。
沙
俄
勢
力
進
一
步
進
入
東
北
。

長
女
金
琰
︵
另
作
瑗
，
一
八
九
四—

一
九
一
三
年
︶
出
生
。

抵
日
本
橫
濱
，
旋
組
建
興
中
會
分
會
。
隨
後
前
往
檀
香
山
。

第
一
次
武
裝
起
義—

—
廣
州
起
義
因
謀
事
不
密
，
遭
到
流
產
，
陸
皓
東
等
殉
難
。

脫
險
後
，
經
香
港
逃
亡
日
本
。

偕
陸
皓
東
、
鄭
士
良
等
到
廣
州
建
立
興
中
會
分
會
，
聯
絡
會
黨
、
綠
林
、
遊
勇
、

防
營
、
水
師
等
。

與
楊
衢
雲
等
在
香
港
連
續
開
會
，
籌
畫
發
動
廣
州
起
義
。

在
香
港
成
立
興
中
會
總
機
關
，
並
修
訂
了
︽
興
中
會
章
程
︾
。
設
會
所
於
香
港
中
環

士
丹
敦
街
十
三
號
，
以
﹁
乾
亨
行
﹂
名
義
作
掩
護
。

由
檀
香
山
返
香
港
，
與
鄭
士
良
、
陸
皓
東
、
陳
少
白
等
人
商
議
，
聯
合
革
命
志
士
，

擴
大
興
中
會
組
織
，
準
備
策
劃
武
裝
起
義
。

康
有
為
聯
合
各
省
入
京
會
試
舉
人
一
千
三
百
餘
人
，
上
書
清
帝
，
要
求
﹁
拒
和
﹂
、
﹁
遷

都
﹂
、
﹁
變
法
﹂
，
史
稱
﹁
公
車
上
書
﹂
。
資
產
階
級
改
良
派
開
始
登
上
政
治
舞
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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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九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戊
戌
︶
三
十
二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冬 秋
至
冬

八
月
下
旬
︵
七
月

上
旬
︶

六
月

春 十
月

六
月
十
一
日
︵
四

月
二
十
三
日
︶
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
︵
五
月
十
三
日
︶

五
月
九
日
︵
四
月

二
十
日
︶
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
三
月
六
日

七
月
至
九
月

三
月

春 一
月
七
日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︵

十

二

月

十

九

日
︶

十
二
月
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
清
政
府
分
別
由
駐
日
公
使
李
盛
鐸
通
過
日
本
人
士
、
駐
美
公
使
伍
廷
芳
通
過
孫
眉
、

兩
廣
督
署
通
過
紳
商
劉
學
詢
，
以
高
官
厚
祿
誘
孫
中
山
歸
順
，
均
被
斷
然
拒
絕
。

和
亡
命
日
本
的
梁
啟
超
就
聯
合
反
清
問
題
，
進
行
多
次
會
談
。

由
東
京
移
居
橫
濱
。

會
晤
菲
律
賓
革
命
家
馬
利
亞
諾
·
彭
西
，
熱
情
支
援
菲
律
賓
的
民
族
解
放
鬥
爭
。

在
東
京
進
行
革
命
活
動
，
並
赴
長
崎
、
神
戶
、
馬
關
等
地
吸
收
一
些
華
僑
參
加
興

中
會
。

直
隸
、
山
東
兩
省
邊
境
地
區
出
現
反
帝
愛
國
武
裝—

—

義
和
團
，
聲
勢
甚
盛
。

清
帝
頒
佈
﹁
明
定
國
是
﹂
詔
令
。
﹁
百
日
維
新
﹂
開
始
。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戊
戌
變
法

失
敗
。

清
政
府
與
英
國
訂
立
︽
租
借
威
海
衛
專
條
︾
。

清
政
府
與
英
國
簽
訂
︽
中
英
拓
展
香
港
界
址
專
案
︾
，
將
九
龍
半
島
租
與
英
國
，
租

期
為
九
十
九
年
。

清
政
府
與
沙
俄
簽
訂
︽
旅
大
租
地
條
約
︾
。

清
政
府
被
迫
與
德
國
訂
立
︽
膠
澳
租
界
條
約
︾
。

離
開
英
國
，
先
後
赴
加
拿
大
和
日
本
橫
濱
、
東
京
等
地
。
結
識
日
人
宮
崎
寅
藏
、

犬
養
毅
等
。

在
倫
敦
︽
雙
周
論
壇
︾
發
表
︽
中
國
的
現
在
和
未
來
︾
一
文
，
揭
露
清
朝
的
黑
暗

統
治
，
宣
傳
從
根
本
上
改
造
中
國
的
革
命
主
張
。

覆
函
英
國
劍
橋
大
學
中
文
教
授
翟
理
斯
︵H

. A
. G

iles

︶
，
應
其
所
請
寫
了
一
篇
自

傳
。

居
倫
敦
，
在
大
英
博
物
院
等
處
讀
書
，
並
考
察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現
實
。
民
生
主
義

觀
念
初
步
形
成
。

︽
倫
敦
被
難
記
︾
英
文
本
出
版
。

沙
俄
侵
略
軍
強
佔
旅
順
。

德
國
強
佔
膠
州
灣
。
︵
之
後
，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紛
紛
效
法
，
掀
起
瓜
分
狂
潮
。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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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順
。

德
國
強
佔
膠
州
灣
。
︵
之
後
，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紛
紛
效
法
，
掀
起
瓜
分
狂
潮
。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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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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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○

○
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庚
子
︶
三
十
四
歲
。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八
九
九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五
年
己
亥
︶
三
十
三
歲

六
月

一

月

二

十

日

︵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日
︶

春 八
月
十
五
日
︵
七

月
二
十
七
日
︶
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
日
︵
十
一
月
二
十

日
︶

十
月
十
一
日
︵
九

月
初
七
日
︶

秋 夏
秋
之
交

二

月
︵

戊

戌

年

十
二
月
間
︶

春
至
夏

同
年

三
月

同
年

十
一
月

九
月
六
日
︵
八
月

初
二
曰
︶

先
後
到
香
港
、
西
貢
、
新
加
坡
等
地
，
積
極
組
織
武
裝
起
義
。
同
時
，
偕
宮
崎
寅

藏
等
人
擬
同
李
鴻
章
商
談
﹁
合
作
﹂
，
幻
想
運
動
李
鴻
章
在
華
南
組
織
﹁
獨
立
﹂
政

府
；
七
月
二
十
日
︵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︶
，
偕
宮
崎
寅
藏
等
乘
﹁
佐
渡
丸
﹂
離
香
港
赴

日
本
。
先
後
在
神
戶
、
橫
濱
等
地
謀
劃
起
義
，
並
尋
求
後
援
。

被
迫
停
止
為
菲
律
賓
起
義
軍
運
送
軍
械
。

義
和
團
主
力
由
山
東
向
直
隸
轉
移
。
隨
後
進
入
京
、
津
。
六
月
，
反
帝
愛
國
運
動

發
展
到
最
高
峰
。

英
、
法
、
德
、
奧
、
俄
、
美
、
日
、
意
等
帝
國
主
義
八
國
聯
軍
攻
陷
北
京
，
西
太

后
挾
光
緒
逃
往
西
安
。

為
親
繪
的
︽
支
那
現
勢
地
圖
︾
注
文
。
︵
是
圖
一
九┘

○
○

年
二
月
在
香
港
發
行
、

七
月
在
東
京
發
行
。
︶
秋
冬
間
，
再
為
菲
律
賓
獨
立
軍
購
械
，
未
果
。

興
中
會
、
哥
老
會
及
三
合
會
首
領
在
香
港
成
立
興
漢
會
，
被
公
推
為
總
會
長
。

派
陳
少
白
去
香
港
籌
辦
︽
中
國
日
報
︾
，
並
於
次
年
一
月
正
式
出
版
。
又
命
鄭
士
良

等
在
香
港
設
立
聯
絡
會
黨
的
機
關
，
與
廣
東
三
合
會
取
得
聯
繫
。

與
梁
啟
超
等
在
橫
濱
繼
續
就
合
作
反
清
問
題
進
行
多
次
會
談
，
與
維
新
派
積
極
聯

絡
結
盟
合
作
問
題
。

與
彭
西
會
晤
，
為
其
代
購
軍
械
。
後
所
購
到
的
大
批
軍
械
，
租
用
日
輪
﹁
存
引
丸
﹂

運
菲
，
該
輪
於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在
浙
江
海
面
觸
礁
沉
沒
。

在
日
本
東
京
、
橫
濱
、
長
崎
等
地
，
做
各
種
聯
絡
和
策
動
工
作
，
準
備
再
次
武
裝

起
義
。

張
謇
創
辦
大
生
紗
廠
於
江
蘇
南
通
。

山
東
義
和
團
朱
紅
燈
部
起
義
。

資
本
主
義
世
界
經
濟
危
機
爆
發
。

清
政
府
與
法
國
簽
訂
︽
廣
州
灣
租
界
條
約
︾
。

美
國
國
務
卿
海
約
翰
︵John M

ilton H
ay

︶
提
出
對
中
國
的
﹁
門
戶
開
放
﹂
政
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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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九○

三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癸
卯
︶
三
十
七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○

二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壬
寅
︶
三
十
六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○

一
年
︵
清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辛
丑
︶
三
十
五
歲

四
月

十

二

月
︵

十

一

月
︶

八
月
︵
七
月
︶
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三
月
二
十
日
︶
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
︵
三
月
十
六
日
︶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春 一
月
十
日
︵
十
一

月
二
十
日
︶
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九
月
七
日

冬 十
月
二
十
八
日

︵
九
月
初
六
日
︶

十
月
八
日
︵
閏
八

月
十
五
日
︶
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
閏

八

月

初

二

日
︶

八
月

沙
俄
背
約
拒
從
我
國
東
北
撤
兵
，
並
向
清
政
府
提
出
七
項
新
要
求
，
妄
圖
永
久
霸

佔
東
北
。
上
海
各
界
在
張
園
召
開
拒
俄
大
會
，
通
電
反
對
沙
俄
背
約
。
東
京
中
國

留
日
學
生
反
對
沙
俄
侵
佔
東
北
，
組
織
拒
俄
義
勇
隊
。

自
日
本
到
香
港
，
旋
赴
越
南
河
內
，
在
華
僑
中
宣
傳
革
命
，
建
立
興
中
會
分
會
，

並
與
法
國
印
支
政
府
官
員
會
晤
。

應
宮
崎
寅
藏
之
請
，
為
其
所
著
︽
三
十
三
年
落
花
夢
︾
單
行
本
作
序
。

自
橫
濱
到
東
京
，
參
加
章
炳
麟
等
倡
議
舉
行
的
﹁
支
那
亡
國
二
百
四
十
二
周
年
紀

念
會
﹂
，
因
日
本
政
府
阻
撓
，
紀
念
會
未
開
成
。
返
橫
濱
後
，
仍
補
行
紀
念
會
。

景
廷
賓
以
﹁
掃
清
滅
洋
﹂
為
鬥
爭
旗
幟
，
在
直
隸
︵
河
北
︶
巨
鹿
舉
行
農
民
起
義
。

為
秦
力
山
、
沈
翔
雲
等
在
東
京
創
辦
︽
國
民
報
︾
月
刊
捐
助
出
版
費
一
千
元
。
該

刊
為
中
國
留
學
生
中
革
命
報
刊
的
先
驅
。

在
橫
濱
贊
助
留
日
粵
籍
學
生
鄭
貫
一
、
馮
自
由
等
組
織
廣
東
獨
立
協
會
。

楊
衢
雲
在
香
港
為
清
吏
所
派
刺
客
擊
傷
，
次
日
卒
於
醫
院
。

清
政
府
在
西
安
下
詔
宣
佈
﹁
變
法
﹂
。

清
政
府
與
德
、
奧
、
比
、
西
、
美
、
法
、
英
、
意
、
日
、
荷
、
俄
十
一
國
公
使
簽
訂
︽
辛

丑
合
約
︾
。

研
究
軍
事
，
總
結
起
義
失
敗
教
訓
，
﹁
對
日
本
朋
友
和
他
們
的
援
助
大
感
失
望
﹂
。

史
堅
如
為
策
應
惠
州
起
義
，
謀
炸
粵
督
德
壽
未
遂
，
十
一
月
九
日
就
義
。

命
鄭
士
良
等
於
惠
州
三
洲
田
起
義
。
後
因
外
援
無
著
，
彈
盡
援
絕
，
起
義
軍
於
十

月
二
十
二
日
被
迫
解
散
。

由
日
本
赴
臺
灣
。
嗣
在
臺
北
建
立
起
義
指
揮
部
，
並
與
日
本
駐
臺
灣
總
督
兒
玉
源

太
郎
接
觸
。
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辦
青
山
革
命
軍
事
學
校
，
修
改
興
中
會
誓
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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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日
本
朋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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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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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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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堅
如
為
策
應
惠
州
起
義
，
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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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壽
未
遂
，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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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。
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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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惠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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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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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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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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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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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
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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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於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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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日
被
迫
解
散
。

由
日
本
赴
臺
灣
。
嗣
在
臺
北
建
立
起
義
指
揮
部
，
並
與
日
本
駐
臺
灣
總
督
兒
玉
源

太
郎
接
觸
。
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辦
青
山
革
命
軍
事
學
校
，
修
改
興
中
會
誓
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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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○

四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十
年
甲
辰
︶
三
十
八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四
月
六
日
︵
二
月

二
十
一
日
︶

一
月
︵
十
二
月
︶

一
月
十
一
日
︵
癸

卯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十
四
日
︶

同
年

二
月
八
日
︵
十
二

月
二
十
三
日
︶

十
一
月
四
日
︵
九

月
十
六
日
︶

十
一
月
︵
九
月
中

下

旬

至

十

月

上

旬
︶

十
月
十
五
日
︵
八

月
十
五
日
︶

九
月

九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︵
八
月
初
六
日
︶

九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︵
八
月
初
一
日
︶

八

至

九

月
︵

約

六
、
七
月
間
︶

五
月
︵
四
月
︶

春

離
檀
香
山
抵
美
國
舊
金
山
。
旋
多
次
發
表
演
說
，
發
動
華
僑
，
刊
行
︽
革
命
軍
︾
，

改
組
︽
大
同
日
報
︾
，
與
保
皇
派
展
開
論
戰
。

在
檀
香
山
組
織
中
華
革
命
軍
。

△
在
︽
檀
山
新
報
︾
上
發
表
︽
駁
保
皇
報
︾
一
文
，
批
駁
保
皇
黨
謬
論
。

在
檀
香
山
致
公
堂
國
安
會
館
加
入
洪
門
，
並
接
受
﹁
洪
棍
﹂
︵
元
帥
︶
之
職
。

廣
西
農
民
起
義
達
到
高
潮
，
控
制
數
十
州
縣
，
並
分
兵
三
路
向
廣
東
、
貴
州
、
湖

南
進
軍
。

日
俄
戰
爭
在
中
國
領
土
上
爆
發
，
清
政
府
於
十
二
日
宣
佈
﹁
局
外
中
立
﹂
。

黃
興
等
在
湖
南
長
沙
創
立
華
興
會
。

前
往
希
爐
，
組
織
中
華
革
命
軍
。
旋
由
希
爐
返
火
奴
魯
魯
，
到
各
戲
院
發
表
演
說
，

力
駁
保
皇
謬
論
，
並
改
組
︽
檀
山
新
報
︾
作
為
革
命
喉
舌
，
親
撰
︽
敬
告
同
鄉
書
︾

等
文
，
與
保
皇
黨
展
開
論
戰
。

抵
檀
香
山
。
旋
赴
希
爐
宣
傳
革
命
，
與
保
皇
派
開
展
鬥
爭
。

接
待
來
訪
的
留
日
學
生
廖
仲
愷
、
何
香
凝
夫
婦
和
馬
君
武
等
，
暢
論
革
命
救
國
的

道
理
和
方
法
。
並
囑
廖
在
留
學
生
中
物
色
志
士
，
﹁
結
為
團
體
，
以
任
國
事
﹂
。

﹁
為
掃
除
保
皇
邪
說
﹂
和
﹁
規
復
革
命
機
關
﹂
，
離
日
本
赴
檀
香
山
。

撰
︽
支
那
保
全
分
割
合
論
︾
一
文
，
發
表
於
東
京
︽
江
蘇
︾
雜
誌
第
六
期
。

在
東
京
青
山
練
兵
場
附
近
創
設
軍
事
訓
練
班
，
訓
練
幹
部
。
入
學
誓
詞
是
﹁
驅
除

韃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，
創
立
民
國
，
平
均
地
權
﹂
。

鄒
容
著
︽
革
命
軍
︾
一
書
在
上
海
出
版
。
秋
至
冬
，
陳
天
華
著
︽
猛
回
頭
︾
、
︽
警

世
鐘
︾
二
書
在
東
京
相
繼
出
版
。

化
名
杜
嘉
偌
，
漫
遊
越
南
、
暹
羅
︵
今
泰
國
︶
等
地
。
七
月
底
，
抵
日
本
橫
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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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際

一
九○

五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乙
巳
︶
三
十
九
歲

秋 九
月
八
日
︵
八
月

初
十
日
︶

八
月
二
十
日
︵
七

月
二
十
日
︶

八
月
十
三
日
︵
七

月
十
三
日
︶

七
月
三
十
日
︵
六

月
二
十
八
日
︶

七
月
十
九
日
︵
六

月
十
七
日
︶

六
月
三
日
︵
五
月

初
一
日
︶

春
至
夏

同
年

八
月

一
月
四
日

冬 十
二
月
十
四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初

八

日
︶
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
︵

七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︶

五—

九
月

在
橫
濱
與
越
南
愛
國
志
士
潘
佩
珠
會
晤
兩
次
，
就
兩
國
革
命
的
相
互
支
持
問
題
進

行
筆
談
。

委
派
馮
自
由
、
李
自
重
二
人
赴
香
港
、
廣
州
、
澳
門
聯
絡
同
志
，
並
主
盟
接
收
會
員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在
日
本
東
京
召
開
正
式
成
立
大
會
，
通
過
了
章
程
。
章
程
中
確
定
﹁
驅
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，
創
立
民
國
，
平
均
地
權
﹂
十
六
字
綱
領
為
同
盟
會
宗
旨
。

會
上
並
被
推
舉
為
總
理
。

出
席
東
京
留
學
生
舉
行
的
歡
迎
大
會
，
作
了
長
篇
演
說
。
他
號
召
到
會
者
摒
棄
改

良
主
義
道
路
，
採
取
革
命
手
段
，
推
翻
清
政
府
，
建
立
民
主
共
和
國
。

邀
約
各
省
有
志
革
命
的
留
學
生
和
旅
日
華
僑
共
七
十
餘
人
，
在
東
京
召
開
中
國
同

盟
會
籌
備
會
議
，
討
論
了
結
成
新
團
體
的
名
稱
和
宗
旨
。

自
法
國
抵
日
本
橫
濱
。
旋
赴
東
京
分
別
與
黃
興
、
宋
教
仁
、
鄧
家
彥
等
會
晤
，
建

議
聯
合
起
來
，
籌
建
同
盟
會
。

宋
教
仁
、
程
家
檉
等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辦
︽
二
十
世
紀
之
支
那
︾
雜
誌
，
宣
傳
反
清

革
命
。

抵
比
利
時
首
都
布
魯
塞
爾
，
與
中
國
留
比
學
生
就
革
命
方
略
和
依
靠
力
量
等
問
題

反
復
討
論
，
並
組
織
了
革
命
團
體
。
隨
後
，
自
英
赴
德
、
法
等
國
，
向
中
國
留
學

生
宣
傳
革
命
主
張
，
組
織
革
命
團
體
。
　

中
國
民
族
資
本
主
義
企
業
已
達
二
百
二
十
八
家
，
資
本
額
共
四
十
二
萬
一
千○

九
十
萬
元
。

中
美
雙
方
簽
訂
︽
收
回
粵
漢
鐵
路
美
國
合
興
公
司
售
讓
合
同
︾
，
中
國
人
民
勝
利
收

回
粵
漢
鐵
路
。

列
寧
在
︽
前
進
報
︾
上
發
表
︽
旅
順
口
的
陷
落
︾
一
文
，
揭
露
日
俄
侵
略
中
國
的

罪
行
。

章
炳
麟
、
蔡
元
培
等
在
上
海
成
立
光
復
會
。

離
紐
約
赴
英
國
倫
敦
。

在
紐
約
報
紙
上
發
表
︽
中
國
問
題
的
真
解
決
︾
的
重
要
論
文
。
該
文
呼
籲
歐
美
國

家
對
中
國
革
命
給
予
道
義
上
、
物
質
上
的
支
援
。

為
美
洲
致
公
堂
重
訂
章
程
要
義
，
對
其
進
行
整
頓
改
造
。
隨
後
，
偕
其
首
領
黃
三

德
赴
美
國
各
地
，
進
行
註
冊
宣
傳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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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等
問
題

反
復
討
論
，
並
組
織
了
革
命
團
體
。
隨
後
，
自
英
赴
德
、
法
等
國
，
向
中
國
留
學

生
宣
傳
革
命
主
張
，
組
織
革
命
團
體
。
　

中
國
民
族
資
本
主
義
企
業
已
達
二
百
二
十
八
家
，
資
本
額
共
四
十
二
萬
一
千○

九
十
萬
元
。

中
美
雙
方
簽
訂
︽
收
回
粵
漢
鐵
路
美
國
合
興
公
司
售
讓
合
同
︾
，
中
國
人
民
勝
利
收

回
粵
漢
鐵
路
。

列
寧
在
︽
前
進
報
︾
上
發
表
︽
旅
順
口
的
陷
落
︾
一
文
，
揭
露
日
俄
侵
略
中
國
的

罪
行
。

章
炳
麟
、
蔡
元
培
等
在
上
海
成
立
光
復
會
。

離
紐
約
赴
英
國
倫
敦
。

在
紐
約
報
紙
上
發
表
︽
中
國
問
題
的
真
解
決
︾
的
重
要
論
文
。
該
文
呼
籲
歐
美
國

家
對
中
國
革
命
給
予
道
義
上
、
物
質
上
的
支
援
。

為
美
洲
致
公
堂
重
訂
章
程
要
義
，
對
其
進
行
整
頓
改
造
。
隨
後
，
偕
其
首
領
黃
三

德
赴
美
國
各
地
，
進
行
註
冊
宣
傳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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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一
九○

七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丁
未
︶
四
十
一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○

六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丙
午
︶
四
十
歲

三—

五
月

三
月
上
旬—

四
月

上
旬

十
二
月
四
日
︵
十

月
十
九
日
︶

十
二
月
二
日
︵
十

月
十
七
日
︶

秋
冬
間

七—

九
月
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︵
四
月
初
五
日
︶

三—

六
月

二
月
︵
一
月
︶

一
月
一
日
︵
乙
巳

年
十
二
月
初
七

日
︶
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初

一

日
︶

九
月
一
日

冬 十
二
月
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
︵
十
月
三
十
︶

十
月
七
日
︵
九
月

初
九
日
︶

廣
東
欽
州
︵
今
屬
廣
西
︶
、
廉
州
︵
今
屬
廣
西
︶
人
民
在
劉
恩
裕
領
導
下
組
織
﹁
萬

人
會
﹂
，
舉
行
抗
捐
起
義
。

江
蘇
、
浙
江
、
安
徽
、
廣
東
等
省
一
些
州
縣
發
生
﹁
搶
米
﹂
風
潮
。

萍
︵
鄉
︶
瀏
︵
陽
︶
醴
︵
陵
︶
起
義
爆
發
︵
是
周
下
旬
失
敗
︶
。
孫
中
山
聞
訊
策
劃

接
濟
，
未
果
。

在
東
京
舉
行
的
︽
民
報
︾
創
刊
周
年
慶
祝
大
會
上
，
發
表
︽
三
民
主
義
與
中
國
民

族
前
途
︾
講
演
，
系
統
闡
述
三
民
主
義
的
思
想
。

與
黃
興
、
章
炳
麟
等
在
東
京
制
訂
同
盟
會
︽
革
命
方
略
︾
，
包
括
︽
軍
政
府
宣
言
︾
、

︽
招
軍
章
程
︾
等
八
個
文
件
，
以
應
國
內
革
命
運
動
之
需
。

先
自
吉
隆
玻
抵
芙
蓉
，
與
當
地
華
僑
座
談
，
揭
露
清
政
府
的
假
立
憲
騙
局
。
旋
赴

檳
榔
嶼
建
立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其
後
又
到
新
加
坡
、
西
貢
，
前
往
日
本
。

︽
民
報
︾
第
三
號
發
行
號
外
，
列
舉
︽
民
報
︾
和
︽
新
民
叢
報
︾
根
本
分
歧
的
十
二

個
問
題
。
革
命
派
同
改
良
派
的
論
戰
更
為
激
烈
。

先
往
歐
洲
，
次
由
歐
洲
經
南
洋
到
日
本
，
後
由
日
本
再
赴
南
洋
，
進
行
革
命
活
動
。

劉
靜
庵
在
湖
北
武
昌
正
式
建
立
日
知
會
，
孫
武
、
張
難
先
等
百
餘
人
入
會
。

以
總
理
名
義
，
印
製
中
國
革
命
政
府
債
券
。

張
謇
、
湯
壽
潛
等
在
上
海
成
立
預
備
立
憲
公
會
，
是
為
國
內
立
憲
派
的
第
一
個
團

體
。

清
政
府
頒
佈
﹁
預
備
立
憲
﹂
。

領
導
革
命
派
同
保
皇
派
之
︽
新
民
叢
報
︾
進
行
大
論
戰
。

成
立
廣
東
募
債
總
局
，
擬
向
南
洋
富
有
僑
商
募
集
革
命
經
費
。

同
盟
會
機
關
報
︽
民
報
︾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刊
。
為
之
撰
寫
︽
發
刊
詞
︾
，
文
中
首
次

公
開
提
出
﹁
民
族
﹂
、
﹁
民
權
﹂
、
﹁
民
生
﹂
三
大
主
義
，
向
廣
大
群
眾
發
出
民
族

民
主
革
命
的
號
召
。

自
橫
濱
赴
越
南
籌
款
。
在
西
貢
成
立
了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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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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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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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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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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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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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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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—

四
月

上
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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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四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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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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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︶

十
二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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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十

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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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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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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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︵
四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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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日
︶

三—

六
月

二
月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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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︶
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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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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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十
二
月
初
七

日
︶
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初

一

日
︶

九
月
一
日

冬 十
二
月
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
︵
十
月
三
十
︶

十
月
七
日
︵
九
月

初
九
日
︶

廣
東
欽
州
︵
今
屬
廣
西
︶
、
廉
州
︵
今
屬
廣
西
︶
人
民
在
劉
恩
裕
領
導
下
組
織
﹁
萬

人
會
﹂
，
舉
行
抗
捐
起
義
。

江
蘇
、
浙
江
、
安
徽
、
廣
東
等
省
一
些
州
縣
發
生
﹁
搶
米
﹂
風
潮
。

萍
︵
鄉
︶
瀏
︵
陽
︶
醴
︵
陵
︶
起
義
爆
發
︵
是
周
下
旬
失
敗
︶
。
孫
中
山
聞
訊
策
劃

接
濟
，
未
果
。

在
東
京
舉
行
的
︽
民
報
︾
創
刊
周
年
慶
祝
大
會
上
，
發
表
︽
三
民
主
義
與
中
國
民

族
前
途
︾
講
演
，
系
統
闡
述
三
民
主
義
的
思
想
。

與
黃
興
、
章
炳
麟
等
在
東
京
制
訂
同
盟
會
︽
革
命
方
略
︾
，
包
括
︽
軍
政
府
宣
言
︾
、

︽
招
軍
章
程
︾
等
八
個
文
件
，
以
應
國
內
革
命
運
動
之
需
。

先
自
吉
隆
玻
抵
芙
蓉
，
與
當
地
華
僑
座
談
，
揭
露
清
政
府
的
假
立
憲
騙
局
。
旋
赴

檳
榔
嶼
建
立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其
後
又
到
新
加
坡
、
西
貢
，
前
往
日
本
。

︽
民
報
︾
第
三
號
發
行
號
外
，
列
舉
︽
民
報
︾
和
︽
新
民
叢
報
︾
根
本
分
歧
的
十
二

個
問
題
。
革
命
派
同
改
良
派
的
論
戰
更
為
激
烈
。

先
往
歐
洲
，
次
由
歐
洲
經
南
洋
到
日
本
，
後
由
日
本
再
赴
南
洋
，
進
行
革
命
活
動
。

劉
靜
庵
在
湖
北
武
昌
正
式
建
立
日
知
會
，
孫
武
、
張
難
先
等
百
餘
人
入
會
。

以
總
理
名
義
，
印
製
中
國
革
命
政
府
債
券
。

張
謇
、
湯
壽
潛
等
在
上
海
成
立
預
備
立
憲
公
會
，
是
為
國
內
立
憲
派
的
第
一
個
團

體
。

清
政
府
頒
佈
﹁
預
備
立
憲
﹂
。

領
導
革
命
派
同
保
皇
派
之
︽
新
民
叢
報
︾
進
行
大
論
戰
。

成
立
廣
東
募
債
總
局
，
擬
向
南
洋
富
有
僑
商
募
集
革
命
經
費
。

同
盟
會
機
關
報
︽
民
報
︾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刊
。
為
之
撰
寫
︽
發
刊
詞
︾
，
文
中
首
次

公
開
提
出
﹁
民
族
﹂
、
﹁
民
權
﹂
、
﹁
民
生
﹂
三
大
主
義
，
向
廣
大
群
眾
發
出
民
族

民
主
革
命
的
號
召
。

自
橫
濱
赴
越
南
籌
款
。
在
西
貢
成
立
了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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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同
年

十
二
月
二
日
︵
十

月
二
十
七
日
︶

九—

十
月

九
月
一
日
︵
七
月

二
十
四
日
︶

八
月

七
月
十
三
日
︵
六

月
初
四
日
︶

七
月
六
日
︵
五
月

二
十
六
日
︶

六
月
二
日
︵
四
月

二
十
二
日
︶
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
︵
四
月
十
一
日
︶

五
月
六
日

三
月
下
旬
︵
二
月

中
旬
︶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︵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
曰
︶

十
一
月
四—

十
一

日
︵
九
月
二
十
九

日
至
十
月
初
六

日
︶

在
河
內
與
越
南
愛
國
志
士
所
辦
東
京
義
塾
成
員
交
往
，
尋
求
支
持
。
幾
次
同
義
塾

教
師
筆
談
，
對
越
南
人
民
反
殖
民
主
義
的
鬥
爭
深
表
同
情
。

△
章
太
炎
、
劉
師
培
掀
起
第
一
次
倒
孫
風
潮
。
黃
興
力
排
眾
議
，
風
潮
得
以
平
息
。

鎮
南
關
︵
今
友
誼
關
︶
之
役
爆
發
。
三
日
，
孫
中
山
偕
黃
興
等
離
河
內
赴
陣
地
，

親
手
發
砲
打
擊
敵
人
。
革
命
軍
血
戰
數
晝
夜
，
九
日
撤
離
鎮
南
關
。

派
同
盟
會
員
赴
海
防
、
西
貢
、
新
加
坡
、
暹
羅
、
檳
榔
嶼
、
吉
隆
玻
等
地
籌
集
起

義
經
費
。

命
王
和
順
起
義
於
欽
州
王
光
山
。
欽
州
、
防
城
之
役
爆
發
。
四
月
佔
領
防
城
，
至

十
七
日
失
敗
。
革
命
軍
退
入
兩
廣
交
界
的
十
萬
大
山
。

會
黨
首
領
張
百
祥
等
和
與
會
黨
有
聯
繫
的
同
盟
會
員
焦
達
峰
等
近
百
人
，
在
日
本

東
京
成
立
共
進
會
。

秋
瑾
謀
在
紹
興
起
義
，
未
果
，
被
捕
，
十
五
日
遇
害
。

光
復
會
員
徐
錫
麟
在
安
慶
起
義
，
殺
斃
皖
撫
恩
銘
。
事
敗
，
徐
錫
麟
被
捕
遇
害
。

惠
州
七
女
湖
起
義
爆
發
。
因
寡
不
敵
眾
，
起
義
隊
伍
自
行
解
散
。

潮
州
黃
岡
起
義
爆
發
。
二
十
七
日
失
敗
。

派
黃
興
、
胡
毅
生
兩
次
分
赴
郭
人
漳
、
趙
聲
營
中
鼓
吹
革
命
，
爭
取
所
部
新
軍
反

正
。

在
越
南
河
內
設
立
領
導
粵
、
桂
、
滇
三
省
武
裝
起
義
的
總
機
關
，
並
在
旅
越
華
僑

中
募
集
起
義
經
費
。

拒
絕
梁
啟
超
停
止
論
戰
的
要
求
，
決
心
把
論
戰
進
行
到
底
。

江
蘇
、
浙
江
、
安
徽
三
省
爆
發
收
回
築
路
權
的
群
眾
愛
國
運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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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同
年

十
二
月
二
日
︵
十

月
二
十
七
日
︶

九—

十
月

九
月
一
日
︵
七
月

二
十
四
日
︶

八
月

七
月
十
三
日
︵
六

月
初
四
日
︶

七
月
六
日
︵
五
月

二
十
六
日
︶

六
月
二
日
︵
四
月

二
十
二
日
︶
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
︵
四
月
十
一
日
︶

五
月
六
日

三
月
下
旬
︵
二
月

中
旬
︶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︵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
曰
︶

十
一
月
四—

十
一

日
︵
九
月
二
十
九

日
至
十
月
初
六

日
︶

在
河
內
與
越
南
愛
國
志
士
所
辦
東
京
義
塾
成
員
交
往
，
尋
求
支
持
。
幾
次
同
義
塾

教
師
筆
談
，
對
越
南
人
民
反
殖
民
主
義
的
鬥
爭
深
表
同
情
。

△
章
太
炎
、
劉
師
培
掀
起
第
一
次
倒
孫
風
潮
。
黃
興
力
排
眾
議
，
風
潮
得
以
平
息
。

鎮
南
關
︵
今
友
誼
關
︶
之
役
爆
發
。
三
日
，
孫
中
山
偕
黃
興
等
離
河
內
赴
陣
地
，

親
手
發
砲
打
擊
敵
人
。
革
命
軍
血
戰
數
晝
夜
，
九
日
撤
離
鎮
南
關
。

派
同
盟
會
員
赴
海
防
、
西
貢
、
新
加
坡
、
暹
羅
、
檳
榔
嶼
、
吉
隆
玻
等
地
籌
集
起

義
經
費
。

命
王
和
順
起
義
於
欽
州
王
光
山
。
欽
州
、
防
城
之
役
爆
發
。
四
月
佔
領
防
城
，
至

十
七
日
失
敗
。
革
命
軍
退
入
兩
廣
交
界
的
十
萬
大
山
。

會
黨
首
領
張
百
祥
等
和
與
會
黨
有
聯
繫
的
同
盟
會
員
焦
達
峰
等
近
百
人
，
在
日
本

東
京
成
立
共
進
會
。

秋
瑾
謀
在
紹
興
起
義
，
未
果
，
被
捕
，
十
五
日
遇
害
。

光
復
會
員
徐
錫
麟
在
安
慶
起
義
，
殺
斃
皖
撫
恩
銘
。
事
敗
，
徐
錫
麟
被
捕
遇
害
。

惠
州
七
女
湖
起
義
爆
發
。
因
寡
不
敵
眾
，
起
義
隊
伍
自
行
解
散
。

潮
州
黃
岡
起
義
爆
發
。
二
十
七
日
失
敗
。

派
黃
興
、
胡
毅
生
兩
次
分
赴
郭
人
漳
、
趙
聲
營
中
鼓
吹
革
命
，
爭
取
所
部
新
軍
反

正
。

在
越
南
河
內
設
立
領
導
粵
、
桂
、
滇
三
省
武
裝
起
義
的
總
機
關
，
並
在
旅
越
華
僑

中
募
集
起
義
經
費
。

拒
絕
梁
啟
超
停
止
論
戰
的
要
求
，
決
心
把
論
戰
進
行
到
底
。

江
蘇
、
浙
江
、
安
徽
三
省
爆
發
收
回
築
路
權
的
群
眾
愛
國
運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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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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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一
九○

九
年
︵
清
宣
統
元
年
己
酉
︶
四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○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戊
申
︶
四
十
二
歲

一
月
間

同
年

十
一
月

十
二
月

十

一

月

十

九

日

︵

十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︶

十—

十
一
月

九—

十
月

秋 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四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
︵

三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︶

四
月
一
日
︵
三
月

初
一
日
︶

三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︵

二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︶

一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︵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
日
︶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︵

十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︶

往
來
於
新
加
坡
及
南
洋
各
埠
，
積
極
籌
募
起
義
經
費
。

各
省
群
眾
自
發
鬥
爭
風
起
雲
湧
。
﹁
鬧
捐
抗
稅
﹂
、
﹁
搶
米
﹂
、
﹁
教
案
﹂
不
斷
發
生
。

各
省
議
局
要
求
清
政
府
速
開
國
會
，
並
於
上
海
組
成
國
會
請
願
同
志
會

趙
聲
、
朱
執
信
等
策
劃
在
廣
州
起
義
，
事
泄
流
產
。

岳
王
會
成
員
、
安
慶
炮
營
隊
官
熊
成
基
在
安
慶
率
馬
、
炮
兩
營
士
兵
千
餘
人
起
義
。

翌
日
失
敗
。

為
加
強
南
洋
各
地
同
盟
會
組
織
的
領
導
以
及
籌
辦
軍
餉
，
偕
胡
漢
民
等
自
新
加
坡

赴
各
埠
活
動
，
對
各
地
組
織
進
行
調
查
和
整
頓
。

在
新
加
坡
︽
中
興
日
報
︾
連
續
發
表
批
判
保
皇
黨
的
文
章
，
親
自
領
導
批
判
改
良

主
義
的
鬥
爭
。

在
新
加
坡
設
立
同
盟
會
南
洋
支
部
，
統
一
領
導
南
洋
各
埠
同
盟
會
分
會
及
通
信
處
。

為
日
人
池
亨
吉
所
著
︽
支
那
革
命
實
見
記
︾
作
序
。
回
顧
從
潮
州
之
役
到
河
口
之

役
的
鬥
爭
歷
程
，
對
革
命
前
途
充
滿
必
勝
的
信
心
。

命
黃
明
堂
在
雲
南
河
口
起
義
。
起
義
堅
持
至
二
十
六
日
，
始
退
往
越
南
。
此
役
後
，

孫
中
山
開
始
放
棄
以
運
動
會
黨
為
主
的
方
略
，
轉
而
集
中
力
量
運
動
新
軍
。

派
人
至
緬
甸
仰
光
建
立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至
年
底
，
分
會
遍
佈
緬
甸
各
埠
。

欽
州
馬
篤
山
起
義
爆
發
。
旋
失
敗
。
革
命
軍
退
往
越
南
。
史
稱
欽
廉
之
役
。

離
開
河
內
，
經
西
貢
抵
達
新
加
坡
。

清
帝
光
緒
︵
載
湉
︶
去
世
。
翌
日
，
西
太
后
那
拉
氏
亦
去
世
。
之
後
溥
儀
繼
帝
位
，

由
醇
親
王
戴
灃
監
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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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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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
一
九○

九
年
︵
清
宣
統
元
年
己
酉
︶
四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○

八
年
︵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戊
申
︶
四
十
二
歲

一
月
間

同
年

十
一
月

十
二
月

十

一

月

十

九

日

︵

十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︶

十—
十
一
月

九—

十
月

秋 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四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
︵

三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︶

四
月
一
日
︵
三
月

初
一
日
︶

三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︵

二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︶

一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︵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
日
︶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︵

十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︶

往
來
於
新
加
坡
及
南
洋
各
埠
，
積
極
籌
募
起
義
經
費
。

各
省
群
眾
自
發
鬥
爭
風
起
雲
湧
。
﹁
鬧
捐
抗
稅
﹂
、
﹁
搶
米
﹂
、
﹁
教
案
﹂
不
斷
發
生
。

各
省
議
局
要
求
清
政
府
速
開
國
會
，
並
於
上
海
組
成
國
會
請
願
同
志
會

趙
聲
、
朱
執
信
等
策
劃
在
廣
州
起
義
，
事
泄
流
產
。

岳
王
會
成
員
、
安
慶
炮
營
隊
官
熊
成
基
在
安
慶
率
馬
、
炮
兩
營
士
兵
千
餘
人
起
義
。

翌
日
失
敗
。

為
加
強
南
洋
各
地
同
盟
會
組
織
的
領
導
以
及
籌
辦
軍
餉
，
偕
胡
漢
民
等
自
新
加
坡

赴
各
埠
活
動
，
對
各
地
組
織
進
行
調
查
和
整
頓
。

在
新
加
坡
︽
中
興
日
報
︾
連
續
發
表
批
判
保
皇
黨
的
文
章
，
親
自
領
導
批
判
改
良

主
義
的
鬥
爭
。

在
新
加
坡
設
立
同
盟
會
南
洋
支
部
，
統
一
領
導
南
洋
各
埠
同
盟
會
分
會
及
通
信
處
。

為
日
人
池
亨
吉
所
著
︽
支
那
革
命
實
見
記
︾
作
序
。
回
顧
從
潮
州
之
役
到
河
口
之

役
的
鬥
爭
歷
程
，
對
革
命
前
途
充
滿
必
勝
的
信
心
。

命
黃
明
堂
在
雲
南
河
口
起
義
。
起
義
堅
持
至
二
十
六
日
，
始
退
往
越
南
。
此
役
後
，

孫
中
山
開
始
放
棄
以
運
動
會
黨
為
主
的
方
略
，
轉
而
集
中
力
量
運
動
新
軍
。

派
人
至
緬
甸
仰
光
建
立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至
年
底
，
分
會
遍
佈
緬
甸
各
埠
。

欽
州
馬
篤
山
起
義
爆
發
。
旋
失
敗
。
革
命
軍
退
往
越
南
。
史
稱
欽
廉
之
役
。

離
開
河
內
，
經
西
貢
抵
達
新
加
坡
。

清
帝
光
緒
︵
載
湉
︶
去
世
。
翌
日
，
西
太
后
那
拉
氏
亦
去
世
。
之
後
溥
儀
繼
帝
位
，

由
醇
親
王
戴
灃
監
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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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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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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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九
一○

年
︵
清
宣
統
二
年
庚
戌
︶
四
十
四
歲

七
月
十
九
日
︵
六

月
十
三
日
︶

七
月
十
一
日
︵
六

月
初
五
日
︶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四
月
三
曰
︵
二
月

二
十
四
日
︶

二
月
十
二
日
︵
正

月
初
三
日
︶

二
月
︵
正
月
︶

同
年

五
月
︵
四
月
︶

四
月
十
三—

十
五

日
︵
三
月
初
四
至

初
六
日
︶
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
︵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︶

同
年

十
一—
十
二
月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五—

十
月

母
楊
氏
病
逝
於
香
港
，
享
年
八
十
三
歲
。

抵
新
加
坡
。
旋
函
約
各
地
革
命
黨
人
前
來
會
商
，
以
便
決
定
今
後
革
命
方
針
。

由
檀
香
山
秘
密
潛
入
日
本
，
在
東
京
與
黃
興
、
趙
聲
等
會
見
，
謀
設
秘
密
機
關
，

統
一
各
省
革
命
團
體
行
動
。

出
席
美
洲
華
僑
舉
行
的
歡
迎
大
會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，
鼓
吹
再
次
起
義
。

廣
州
新
軍
起
義
爆
發
。
旋
失
敗
，
倪
映
典
犧
牲
。
是
月
，
光
復
會
在
東
京
成
立
總
部
，

推
章
炳
麟
、
陶
成
章
為
正
副
會
長
。
南
洋
英
、
荷
各
埠
亦
設
分
會 

。

由
紐
約
抵
舊
金
山
，
在
華
僑
中
宣
傳
革
命
，
募
集
款
項
，
並
在
美
洲
十
多
個
城
市

建
立
了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
湖
南
、
湖
北
、
江
西
、
安
徽
、
江
蘇
等
省
相
繼
出
現
﹁
搶
米
﹂
風
潮
。
廣
西
、
廣
東
、

雲
南
、
浙
江
、
江
蘇
、
安
徽
、
河
南
、
直
隸
等
省
先
後
爆
發
抗
捐
抗
稅
鬥
爭
。

山
東
萊
陽
數
萬
群
眾
發
動
大
規
模
抗
稅
鬥
爭
。

長
沙
爆
發
數
萬
饑
民
搶
米
風
潮
，
饑
民
焚
毀
巡
撫
衙
門
、
長
沙
稅
關
、
洋
行
及
教

堂
等
。

日
本
正
式
吞
併
朝
鮮
。

章
太
炎
、
陶
成
章
掀
起
第
二
次
倒
孫
風
潮
，
導
致
同
盟
會
走
上
分
裂
的
道
路
。

由
倫
敦
到
美
洲
的
紐
約
、
波
士
頓
等
地
，
在
華
僑
中
宣
傳
革
命
和
募
款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南
方
支
部
在
香
港
成
立
，
以
胡
漢
民
為
支
部
長
，
籌
畫
國
內
武
裝
起

義
。

由
於
受
到
日
本
、
越
南
、
香
港
等
地
當
局
的
驅
逐
，
難
以
活
動
，
便
轉
到
歐
洲
法
、

比
、
英
等
國
，
進
行
籌
款
及
宣
傳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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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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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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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九
一○

年
︵
清
宣
統
二
年
庚
戌
︶
四
十
四
歲

七
月
十
九
日
︵
六

月
十
三
日
︶

七
月
十
一
日
︵
六

月
初
五
日
︶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四
月
三
曰
︵
二
月

二
十
四
日
︶

二
月
十
二
日
︵
正

月
初
三
日
︶

二
月
︵
正
月
︶

同
年

五
月
︵
四
月
︶

四
月
十
三—

十
五

日
︵
三
月
初
四
至

初
六
日
︶
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
︵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︶

同
年

十
一—

十
二
月

十
月
︵
九
月
︶

五—

十
月

母
楊
氏
病
逝
於
香
港
，
享
年
八
十
三
歲
。

抵
新
加
坡
。
旋
函
約
各
地
革
命
黨
人
前
來
會
商
，
以
便
決
定
今
後
革
命
方
針
。

由
檀
香
山
秘
密
潛
入
日
本
，
在
東
京
與
黃
興
、
趙
聲
等
會
見
，
謀
設
秘
密
機
關
，

統
一
各
省
革
命
團
體
行
動
。

出
席
美
洲
華
僑
舉
行
的
歡
迎
大
會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，
鼓
吹
再
次
起
義
。

廣
州
新
軍
起
義
爆
發
。
旋
失
敗
，
倪
映
典
犧
牲
。
是
月
，
光
復
會
在
東
京
成
立
總
部
，

推
章
炳
麟
、
陶
成
章
為
正
副
會
長
。
南
洋
英
、
荷
各
埠
亦
設
分
會 

。

由
紐
約
抵
舊
金
山
，
在
華
僑
中
宣
傳
革
命
，
募
集
款
項
，
並
在
美
洲
十
多
個
城
市

建
立
了
同
盟
會
分
會
。

湖
南
、
湖
北
、
江
西
、
安
徽
、
江
蘇
等
省
相
繼
出
現
﹁
搶
米
﹂
風
潮
。
廣
西
、
廣
東
、

雲
南
、
浙
江
、
江
蘇
、
安
徽
、
河
南
、
直
隸
等
省
先
後
爆
發
抗
捐
抗
稅
鬥
爭
。

山
東
萊
陽
數
萬
群
眾
發
動
大
規
模
抗
稅
鬥
爭
。

長
沙
爆
發
數
萬
饑
民
搶
米
風
潮
，
饑
民
焚
毀
巡
撫
衙
門
、
長
沙
稅
關
、
洋
行
及
教

堂
等
。

日
本
正
式
吞
併
朝
鮮
。

章
太
炎
、
陶
成
章
掀
起
第
二
次
倒
孫
風
潮
，
導
致
同
盟
會
走
上
分
裂
的
道
路
。

由
倫
敦
到
美
洲
的
紐
約
、
波
士
頓
等
地
，
在
華
僑
中
宣
傳
革
命
和
募
款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南
方
支
部
在
香
港
成
立
，
以
胡
漢
民
為
支
部
長
，
籌
畫
國
內
武
裝
起

義
。

由
於
受
到
日
本
、
越
南
、
香
港
等
地
當
局
的
驅
逐
，
難
以
活
動
，
便
轉
到
歐
洲
法
、

比
、
英
等
國
，
進
行
籌
款
及
宣
傳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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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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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
一
九
一
一
年
︵
清
宣
統
三
年
辛
亥
︶
四
十
五
歲

夏 五
月
︵
四
月
︶
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三
月
二
十
日
︶

三
月
二
十
日
︵
二

月
十
九
︶

一—

二
月
間

一
月
三
十
日
︵
辛

亥
年
正
月
初
一

日
︶

一

月

十

八

日

︵

十

二

月

十

八

日
︶
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七
月
初
一
日
︶

五
月
九
日
︵
四
月

十
一
日
︶

五
月
八
日
︵
四
月

初
十
日
︶

十

二

月

六
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初

五

日
︶

十
一
月
中
、
下
旬
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
︵
十
月
十
二
日
︶

八—

九
月
︵
七
至

八
月
︶

多
次
致
函
日
本
宮
崎
寅
藏
、
萱
野
長
知
等
舊
友
，
請
設
法
疏
通
日
本
政
府
准
其
入

境
，
並
希
望
日
本
政
府
能
﹁
同
情
﹂
中
國
革
命
。

在
美
洲
積
極
為
廣
州
起
義
死
難
烈
士
籌
集
善
後
費
用
，
並
決
心
籌
鉅
款
以
圖
再
舉
。

黃
興
率
﹁
選
鋒
﹂
攻
打
兩
廣
總
督
衙
門
，
廣
州
起
義
爆
發
。
黃
興
率
隊
與
清
軍
大

隊
人
馬
浴
血
苦
戰
，
死
難
者
甚
眾
，
因
實
力
懸
殊
失
敗
。
黃
興
、
朱
執
信
等
負
傷

後
化
裝
逃
脫
。
事
後
，
收
殮
烈
士
遺
骸
七
十
二
人
，
合
葬
於
黃
花
崗
。

離
溫
哥
華
前
往
美
國
東
部
，
沿
途
在
加
拿
大
境
內
各
埠
演
說
、
募
款
。
於
四
月

十
九
日
抵
達
紐
約
。

經
歐
洲
到
美
國
紐
約
、
舊
金
山
和
加
拿
大
的
溫
哥
華
等
地
，
積
極
籌
集
軍
餉
。

同
盟
會
員
蔣
翊
武
在
武
昌
成
立
文
學
社
。
社
員
以
新
軍
為
主
，
達
八
百
餘
人
。

黃
興
抵
香
港
，
受
孫
中
山
委
託
主
持
廣
州
起
義
籌
備
工
作
。
月
底
，
成
立
統
籌
部
，

黃
興
為
部
長
，
趙
聲
為
副
部
長
，
統
管
一
切
計
畫
，
並
在
廣
州
設
秘
密
機
關
，
運

動
新
軍
發
難
。

成
都
舉
行
萬
人
保
路
大
會
，
決
議
全
省
罷
市
、
罷
課
、
拒
納
捐
稅
。
黨
人
楊
庶
堪

籌
謀
重
慶
起
義
。

清
政
府
宣
佈
將
川
漢
、
粵
漢
鐵
路
﹁
收
歸
國
有
﹂
。
旋
將
築
路
權
出
賣
給
帝
國
主
義
。

湖
北
、
湖
南
廣
東
、
四
川
人
民
紛
起
反
對
，
掀
起
保
路
風
潮
。
、

清
政
府
批
准
成
立
﹁
皇
族
內
閣
﹂
，
由
慶
親
王
奕
劻
任
總
理
大
臣
。

由
於
日
本
和
南
洋
的
英
、
法
、
荷
殖
民
主
義
者
的
刁
難
，
不
得
已
離
開
檳
榔
嶼
，

再
赴
歐
美
各
國
籌
款
。

派
趙
聲
往
香
港
聯
絡
廣
州
新
軍
，
並
派
黃
興
、
胡
漢
民
、
鄧
澤
如
等
分
赴
南
洋
各

埠
募
款
。

在
檳
榔
嶼
召
開
同
盟
會
重
要
骨
幹
和
東
南
各
省
代
表
秘
密
會
議
。
在
會
上
鼓
勵
大

家
﹁
鼓
起
勇
氣
，
乘
此
良
機
，
重
謀
大
舉
﹂
。
會
議
決
定
積
極
籌
集
鉅
款
，
準
備
在

廣
州
舉
行
武
裝
起
義
。

在
檳
榔
嶼
指
導
同
盟
會
組
織
整
頓
黨
務
，
組
織
籌
款
，
籌
畫
武
裝
起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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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
一
一
年
︵
清
宣
統
三
年
辛
亥
︶
四
十
五
歲

夏 五
月
︵
四
月
︶
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︵
三
月
二
十
日
︶

三
月
二
十
日
︵
二

月
十
九
︶

一—

二
月
間

一
月
三
十
日
︵
辛

亥
年
正
月
初
一

日
︶

一

月

十

八

日

︵

十

二

月

十

八

日
︶
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
︵
七
月
初
一
日
︶

五
月
九
日
︵
四
月

十
一
日
︶

五
月
八
日
︵
四
月

初
十
日
︶

十

二

月

六
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初

五

日
︶

十
一
月
中
、
下
旬
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
︵
十
月
十
二
日
︶

八—

九
月
︵
七
至

八
月
︶

多
次
致
函
日
本
宮
崎
寅
藏
、
萱
野
長
知
等
舊
友
，
請
設
法
疏
通
日
本
政
府
准
其
入

境
，
並
希
望
日
本
政
府
能
﹁
同
情
﹂
中
國
革
命
。

在
美
洲
積
極
為
廣
州
起
義
死
難
烈
士
籌
集
善
後
費
用
，
並
決
心
籌
鉅
款
以
圖
再
舉
。

黃
興
率
﹁
選
鋒
﹂
攻
打
兩
廣
總
督
衙
門
，
廣
州
起
義
爆
發
。
黃
興
率
隊
與
清
軍
大

隊
人
馬
浴
血
苦
戰
，
死
難
者
甚
眾
，
因
實
力
懸
殊
失
敗
。
黃
興
、
朱
執
信
等
負
傷

後
化
裝
逃
脫
。
事
後
，
收
殮
烈
士
遺
骸
七
十
二
人
，
合
葬
於
黃
花
崗
。

離
溫
哥
華
前
往
美
國
東
部
，
沿
途
在
加
拿
大
境
內
各
埠
演
說
、
募
款
。
於
四
月

十
九
日
抵
達
紐
約
。

經
歐
洲
到
美
國
紐
約
、
舊
金
山
和
加
拿
大
的
溫
哥
華
等
地
，
積
極
籌
集
軍
餉
。

同
盟
會
員
蔣
翊
武
在
武
昌
成
立
文
學
社
。
社
員
以
新
軍
為
主
，
達
八
百
餘
人
。

黃
興
抵
香
港
，
受
孫
中
山
委
託
主
持
廣
州
起
義
籌
備
工
作
。
月
底
，
成
立
統
籌
部
，

黃
興
為
部
長
，
趙
聲
為
副
部
長
，
統
管
一
切
計
畫
，
並
在
廣
州
設
秘
密
機
關
，
運

動
新
軍
發
難
。

成
都
舉
行
萬
人
保
路
大
會
，
決
議
全
省
罷
市
、
罷
課
、
拒
納
捐
稅
。
黨
人
楊
庶
堪

籌
謀
重
慶
起
義
。

清
政
府
宣
佈
將
川
漢
、
粵
漢
鐵
路
﹁
收
歸
國
有
﹂
。
旋
將
築
路
權
出
賣
給
帝
國
主
義
。

湖
北
、
湖
南
廣
東
、
四
川
人
民
紛
起
反
對
，
掀
起
保
路
風
潮
。
、

清
政
府
批
准
成
立
﹁
皇
族
內
閣
﹂
，
由
慶
親
王
奕
劻
任
總
理
大
臣
。

由
於
日
本
和
南
洋
的
英
、
法
、
荷
殖
民
主
義
者
的
刁
難
，
不
得
已
離
開
檳
榔
嶼
，

再
赴
歐
美
各
國
籌
款
。

派
趙
聲
往
香
港
聯
絡
廣
州
新
軍
，
並
派
黃
興
、
胡
漢
民
、
鄧
澤
如
等
分
赴
南
洋
各

埠
募
款
。

在
檳
榔
嶼
召
開
同
盟
會
重
要
骨
幹
和
東
南
各
省
代
表
秘
密
會
議
。
在
會
上
鼓
勵
大

家
﹁
鼓
起
勇
氣
，
乘
此
良
機
，
重
謀
大
舉
﹂
。
會
議
決
定
積
極
籌
集
鉅
款
，
準
備
在

廣
州
舉
行
武
裝
起
義
。

在
檳
榔
嶼
指
導
同
盟
會
組
織
整
頓
黨
務
，
組
織
籌
款
，
籌
畫
武
裝
起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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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月

三

十
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︶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︵
十
一
月
初
十

日
︶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
︵
十
一
月
六
日
︶

十

二

月

中

旬

︵
十
一
月
中
旬
︶

十
一
月
下
旬
︵
十

月
下
旬
︶

十
一
月
中
旬
︵
十

月
中
旬
︶

十
月
下
旬
︵
九
月

下
旬
︶

十
月
二
十
八
︵
九

月
初
七
日
︶

十
月
二
十
日
︵
八

月
二
十
九
日
︶

十
月
十
二
日
︵
八

月
二
十
一
日
︶

十
月
十
日
︵
八
月

十
九
日
︶

八
月
下
旬
︵
約
七

月
上
旬
︶

七

月

三

十

一

日

︵

閏

六

月

初

六

日
︶

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五—

六
月
︵
四
至

五
月
︶

召
開
中
國
同
盟
會
本
部
臨
時
會
議
，
改
訂
同
盟
會
暫
訂
章
程
，
發
佈
︽
中
國
同
盟

會
意
見
書
︾
。

獨
立
的
奉
、
直
、
豫
、
魯
、
晉
、
陝
、
蘇
、
皖
、
贛
、
閩
、
浙
、
粵
、
桂
、
湘
、
鄂
、

川
、
滇
十
七
省
代
表
，
開
會
於
南
京
，
當
選
為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大
總
統

抵
上
海
，
受
到
黃
興
等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在
歡
迎
會
上
，
高
舉
革
命
旗
幟
，
對
和
議

持
否
定
態
度
，
聲
言
：
﹁
余
︙
︙
帶
回
者
革
命
之
精
神
耳
！
革
命
之
目
的
不
達
，

無
和
議
之
可
言
也
。
﹂

南
北
和
議
開
始
。
革
命
軍
方
面
代
表
伍
廷
芳
和
袁
世
凱
委
派
的
代
表
唐
紹
儀
在
上

海
英
租
界
舉
行
會
談
。

由
法
國
乘
船
回
國
。

抵
巴
黎
，
會
見
法
國
內
閣
總
理
克
里
蒙
梭
︵G

. C
lem

enceau

︶
和
外
長
畢
盛
︵S. 

Pichon

︶
，
爭
取
其
同
情
中
國
革
命
。

抵
倫
敦
。
由
美
人
荷
馬
李
介
紹
，
約
英
、
法
、
德
、
美
四
國
銀
行
團
主
任
會
談
停

止
對
清
政
府
借
款
問
題
，
未
獲
結
果
。
又
委
託
維
加
炮
廠
經
理
就
此
問
題
向
英
國

外
交
大
臣
格
雷
︵E. G

rey

︶
進
行
交
涉
。

黃
興
自
香
港
經
滬
抵
武
漢
。
隨
即
出
任
革
命
軍
總
司
令
。

經
聖
路
易
、
芝
加
哥
等
埠
抵
紐
約
。
確
定
今
後
革
命
計
畫
。
並
向
美
國
朝
野
人
士

介
紹
中
國
革
命
宗
旨
，
希
望
博
得
他
們
的
同
情
。

在
美
國
科
羅
拉
多
州
丹
佛
城
，
從
報
紙
上
得
悉
武
昌
起
義
。
經
過
考
慮
，
決
意
先

從
外
交
方
面
致
力
，
俟
此
問
題
解
決
然
後
回
國
。

武
昌
起
義
爆
發
。
是
晚
，
新
軍
工
程
第
八
營
首
先
發
難
，
迅
速
佔
領
楚
望
台
軍
械

庫
。
其
他
各
營
兵
士
紛
紛
回
應
，
合
力
攻
打
湖
廣
總
督
署
。
次
日
正
午
，
武
昌
全

城
為
革
命
軍
佔
領
。
旬
日
之
間
，
全
國
回
應
。

湖
北
文
學
社
和
共
進
會
於
武
昌
舉
行
聯
席
會
議
，
成
立
統
一
指
揮
機
構
，
推
舉
蔣

翊
武
為
臨
時
總
司
令
，
孫
武
為
參
謀
長
，
積
極
籌
畫
起
義
。

宋
教
仁
、
譚
人
鳳
、
陳
其
美
等
人
在
上
海
成
立
中
國
同
盟
會
中
部
總
會
。

在
舊
金
山
發
起
成
立
美
洲
籌
餉
局
，
擬
定
並
頒
佈
籌
餉
章
程
，
然
後
赴
美
國
各
埠

演
說
、
籌
餉
。

先
後
在
芝
加
哥
、
波
士
頓
、
華
盛
頓
、
洛
杉
磯
和
舊
金
山
等
地
宣
傳
革
命
，
籌
措

經
費
，
發
展
組
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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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月

三

十

日

︵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︶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九

日
︵
十
一
月
初
十

日
︶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
︵
十
一
月
六
日
︶

十

二

月

中

旬

︵
十
一
月
中
旬
︶

十
一
月
下
旬
︵
十

月
下
旬
︶

十
一
月
中
旬
︵
十

月
中
旬
︶

十
月
下
旬
︵
九
月

下
旬
︶

十
月
二
十
八
︵
九

月
初
七
日
︶

十
月
二
十
日
︵
八

月
二
十
九
日
︶

十
月
十
二
日
︵
八

月
二
十
一
日
︶

十
月
十
日
︵
八
月

十
九
日
︶

八
月
下
旬
︵
約
七

月
上
旬
︶

七

月

三

十

一

日

︵

閏

六

月

初

六

日
︶

七
月
︵
六
月
︶

五—

六
月
︵
四
至

五
月
︶

召
開
中
國
同
盟
會
本
部
臨
時
會
議
，
改
訂
同
盟
會
暫
訂
章
程
，
發
佈
︽
中
國
同
盟

會
意
見
書
︾
。

獨
立
的
奉
、
直
、
豫
、
魯
、
晉
、
陝
、
蘇
、
皖
、
贛
、
閩
、
浙
、
粵
、
桂
、
湘
、
鄂
、

川
、
滇
十
七
省
代
表
，
開
會
於
南
京
，
當
選
為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大
總
統

抵
上
海
，
受
到
黃
興
等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在
歡
迎
會
上
，
高
舉
革
命
旗
幟
，
對
和
議

持
否
定
態
度
，
聲
言
：
﹁
余
︙
︙
帶
回
者
革
命
之
精
神
耳
！
革
命
之
目
的
不
達
，

無
和
議
之
可
言
也
。
﹂

南
北
和
議
開
始
。
革
命
軍
方
面
代
表
伍
廷
芳
和
袁
世
凱
委
派
的
代
表
唐
紹
儀
在
上

海
英
租
界
舉
行
會
談
。

由
法
國
乘
船
回
國
。

抵
巴
黎
，
會
見
法
國
內
閣
總
理
克
里
蒙
梭
︵G

. C
lem

enceau

︶
和
外
長
畢
盛
︵S. 

Pichon

︶
，
爭
取
其
同
情
中
國
革
命
。

抵
倫
敦
。
由
美
人
荷
馬
李
介
紹
，
約
英
、
法
、
德
、
美
四
國
銀
行
團
主
任
會
談
停

止
對
清
政
府
借
款
問
題
，
未
獲
結
果
。
又
委
託
維
加
炮
廠
經
理
就
此
問
題
向
英
國

外
交
大
臣
格
雷
︵E. G

rey

︶
進
行
交
涉
。

黃
興
自
香
港
經
滬
抵
武
漢
。
隨
即
出
任
革
命
軍
總
司
令
。

經
聖
路
易
、
芝
加
哥
等
埠
抵
紐
約
。
確
定
今
後
革
命
計
畫
。
並
向
美
國
朝
野
人
士

介
紹
中
國
革
命
宗
旨
，
希
望
博
得
他
們
的
同
情
。

在
美
國
科
羅
拉
多
州
丹
佛
城
，
從
報
紙
上
得
悉
武
昌
起
義
。
經
過
考
慮
，
決
意
先

從
外
交
方
面
致
力
，
俟
此
問
題
解
決
然
後
回
國
。

武
昌
起
義
爆
發
。
是
晚
，
新
軍
工
程
第
八
營
首
先
發
難
，
迅
速
佔
領
楚
望
台
軍
械

庫
。
其
他
各
營
兵
士
紛
紛
回
應
，
合
力
攻
打
湖
廣
總
督
署
。
次
日
正
午
，
武
昌
全

城
為
革
命
軍
佔
領
。
旬
日
之
間
，
全
國
回
應
。

湖
北
文
學
社
和
共
進
會
於
武
昌
舉
行
聯
席
會
議
，
成
立
統
一
指
揮
機
構
，
推
舉
蔣

翊
武
為
臨
時
總
司
令
，
孫
武
為
參
謀
長
，
積
極
籌
畫
起
義
。

宋
教
仁
、
譚
人
鳳
、
陳
其
美
等
人
在
上
海
成
立
中
國
同
盟
會
中
部
總
會
。

在
舊
金
山
發
起
成
立
美
洲
籌
餉
局
，
擬
定
並
頒
佈
籌
餉
章
程
，
然
後
赴
美
國
各
埠

演
說
、
籌
餉
。

先
後
在
芝
加
哥
、
波
士
頓
、
華
盛
頓
、
洛
杉
磯
和
舊
金
山
等
地
宣
傳
革
命
，
籌
措

經
費
，
發
展
組
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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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九
一
二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元
年
壬
子
︶
四
十
六
歲

四
月

四
月
一
日

三
月
十
一
日

三
月
十
日

三
月
三
日

二
至
三
月
間
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
︵
辛
亥
年
十
二
月

初
四
日
︶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︵
辛
亥
年
十
二
月

初
三
日
︶

一
月
五
日
︵
辛
亥
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
日
︶

一
月
二
日
︵
辛
亥
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
日
︶

一
月
一
日
︵
辛
亥
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
日
︶

二
月
十
二
日
︵
辛

亥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十
五
日
︶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離
京
，
先
赴
滬
，
繼
往
武
漢
，
後
至
福
州
、
廣
州
等
地
，
連
續
發
表
關
於
民
生
主

義
和
﹁
社
會
主
義
﹂
的
演
說
，
並
進
行
參
觀
和
視
察
。

正
式
宣
告
解
除
臨
時
大
總
統
職
務
。
辛
亥
革
命
果
實
為
袁
世
凱
竊
取
。

在
南
京
頒
佈
︽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約
法
︾
，
凡
七
章
五
十
六
條
。
申
明
正
式
憲
法
產
生

前
，
其
效
力
與
憲
法
相
等
。

袁
世
凱
在
北
京
就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，
蔡
元
培
代
表
孫
中
山
致
祝
詞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本
部
於
南
京
召
開
全
體
會
員
大
會
，
宣
佈
﹁
鞏
固
中
華
民
國
，
實
行

民
生
主
義
﹂
的
宗
旨
，
並
制
訂
政
綱
九
條
。
會
上
被
舉
為
總
理
，
黃
興
、
黎
元
洪

為
協
理
。

南
京
臨
時
政
府
陸
續
發
佈
一
系
列
政
治
改
革
和
社
會
改
革
的
法
令
：
﹁
解
放
﹂
蛋

戶
、
惰
民
、
丐
戶
、
義
民
、
薤
發
者
及
優
、
倡
、
隸
、
卒
等
，
一
律
平
等
；
禁
絕

販
賣
豬
仔
；
賑
濟
災
民
；
嚴
禁
官
吏
違
法
；
鼓
勵
華
僑
投
資
，
保
護
工
商
業
；
等

等
。
總
計
在
主
持
南
京
政
府
的
三
個
月
中
，
發
佈
了
三
十
餘
件
有
利
於
民
主
政
治

和
發
展
資
本
主
義
的
法
令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在
南
京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胡
漢
民
代
表
孫
中
山
提
議
修
改
誓
詞
為
：

﹁
顛
覆
滿
清
政
府
，
鞏
固
中
華
民
國
，
實
行
民
生
主
義
。
﹂
推
薦
袁
世
凱
繼
任
。

十
五
日
，
臨
時
參
議
院
照
議
和
條
件
選
舉
袁
世
凱
為
第
二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。

主
持
臨
時
政
府
第
一
次
內
閣
會
議
。

發
表
對
外
宣
言
書
。

通
電
各
省
中
華
民
國
改
用
陽
曆
，
並
以
臨
時
大
總
統
就
職
日
︵
即
辛
亥
年
十
一
月

十
三
日
︶
作
為
民
國
元
年
的
一
月
三
日
︵
辛
亥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︶
，
提
出
國
務
員

名
單
，
被
臨
時
參
議
院
通
過
，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政
府
組
成
。

由
滬
抵
寧
。
宣
誓
就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大
總
統
職
，
發
佈
︽
臨
時
大
總
統
就
職
宣
言
︾

和
︽
告
全
國
同
胞
書
︾
，
宣
告
中
華
民
國
成
立
。

清
帝
溥
儀
︵
宣
統
︶
宣
告
退
位
。

英
、
美
、
德
、
法
、
日
、
俄
在
巴
黎
會
議
上
決
定
組
成
六
國
銀
行
團
，
加
緊
對
中

國
的
侵
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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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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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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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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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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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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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二
至
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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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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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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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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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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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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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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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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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日
︶
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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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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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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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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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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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︶
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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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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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亥
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
日
︶

一
月
一
日
︵
辛
亥
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
日
︶

二
月
十
二
日
︵
辛

亥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十
五
日
︶

六
月
︵
五
月
︶

離
京
，
先
赴
滬
，
繼
往
武
漢
，
後
至
福
州
、
廣
州
等
地
，
連
續
發
表
關
於
民
生
主

義
和
﹁
社
會
主
義
﹂
的
演
說
，
並
進
行
參
觀
和
視
察
。

正
式
宣
告
解
除
臨
時
大
總
統
職
務
。
辛
亥
革
命
果
實
為
袁
世
凱
竊
取
。

在
南
京
頒
佈
︽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約
法
︾
，
凡
七
章
五
十
六
條
。
申
明
正
式
憲
法
產
生

前
，
其
效
力
與
憲
法
相
等
。

袁
世
凱
在
北
京
就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，
蔡
元
培
代
表
孫
中
山
致
祝
詞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本
部
於
南
京
召
開
全
體
會
員
大
會
，
宣
佈
﹁
鞏
固
中
華
民
國
，
實
行

民
生
主
義
﹂
的
宗
旨
，
並
制
訂
政
綱
九
條
。
會
上
被
舉
為
總
理
，
黃
興
、
黎
元
洪

為
協
理
。

南
京
臨
時
政
府
陸
續
發
佈
一
系
列
政
治
改
革
和
社
會
改
革
的
法
令
：
﹁
解
放
﹂
蛋

戶
、
惰
民
、
丐
戶
、
義
民
、
薤
發
者
及
優
、
倡
、
隸
、
卒
等
，
一
律
平
等
；
禁
絕

販
賣
豬
仔
；
賑
濟
災
民
；
嚴
禁
官
吏
違
法
；
鼓
勵
華
僑
投
資
，
保
護
工
商
業
；
等

等
。
總
計
在
主
持
南
京
政
府
的
三
個
月
中
，
發
佈
了
三
十
餘
件
有
利
於
民
主
政
治

和
發
展
資
本
主
義
的
法
令
。

中
國
同
盟
會
在
南
京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胡
漢
民
代
表
孫
中
山
提
議
修
改
誓
詞
為
：

﹁
顛
覆
滿
清
政
府
，
鞏
固
中
華
民
國
，
實
行
民
生
主
義
。
﹂
推
薦
袁
世
凱
繼
任
。

十
五
日
，
臨
時
參
議
院
照
議
和
條
件
選
舉
袁
世
凱
為
第
二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。

主
持
臨
時
政
府
第
一
次
內
閣
會
議
。

發
表
對
外
宣
言
書
。

通
電
各
省
中
華
民
國
改
用
陽
曆
，
並
以
臨
時
大
總
統
就
職
日
︵
即
辛
亥
年
十
一
月

十
三
日
︶
作
為
民
國
元
年
的
一
月
三
日
︵
辛
亥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︶
，
提
出
國
務
員

名
單
，
被
臨
時
參
議
院
通
過
，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政
府
組
成
。

由
滬
抵
寧
。
宣
誓
就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大
總
統
職
，
發
佈
︽
臨
時
大
總
統
就
職
宣
言
︾

和
︽
告
全
國
同
胞
書
︾
，
宣
告
中
華
民
國
成
立
。

清
帝
溥
儀
︵
宣
統
︶
宣
告
退
位
。

英
、
美
、
德
、
法
、
日
、
俄
在
巴
黎
會
議
上
決
定
組
成
六
國
銀
行
團
，
加
緊
對
中

國
的
侵
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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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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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一
九
一
三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二
年
癸
丑
︶
四
十
七
歲

十
一
月
四
日

八
月
九
日

八
月

七
月
二
十
二
日

七
月
十
二
日

五
月
二
十
日

三
月
底
至
四
月
間
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
三
月
二
十
日

二
至
三
月
間

十
月
六
日
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
十
二
月
三
日

十
月
十
四—

十
六

日 十
月
十
四
日

九
月
九
日
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
八
月
十
八
日

六
月
十
四
日

袁
世
凱
下
令
解
散
國
民
黨
，
並
撤
銷
國
會
中
國
民
黨
籍
議
員
的
資
格
。

抵
日
本
神
戶
，
在
萱
野
長
知
等
協
助
下
，
始
得
前
往
東
京
，
繼
續
策
劃
討
袁
。

﹁
二
次
革
命
﹂
失
敗
，
再
次
逃
亡
日
本
。

在
滬
發
表
討
袁
宣
言
和
通
電
，
號
召
各
方
促
袁
辭
職
，
﹁
以
息
戰
禍
﹂
。

李
烈
鈞
在
江
西
湖
口
舉
兵
討
袁
，
﹁
二
次
革
命
﹂
爆
發
。

為
上
海
國
民
黨
機
關
刊
物
︽
國
民
︾
月
刊
撰
寫
︽
出
世
辭
︾
。
文
中
指
出
：
﹁
中
華

民
國
成
立
一
年
，
︙
︙
吾
人
所
抱
負
之
希
望
，
未
達
其
一
。
﹂
六
月
，
國
民
黨
發

表
宣
言
，
反
對
袁
世
凱
違
法
借
款
。

為
興
師
討
袁
事
，
與
黃
興
等
反
復
磋
商
。

得
悉
宋
教
仁
被
刺
後
，
即
由
長
崎
啟
程
回
國
。
提
出
的
對
策
是
﹁
聯
日
﹂
、
﹁
速

戰
﹂
，
主
張
先
發
制
人
。

袁
世
凱
指
使
特
務
暗
殺
宋
教
仁
於
上
海
車
站
。

赴
日
本
考
察
及
接
洽
鐵
路
借
款
。
先
後
到
達
長
崎
、
門
司
、
下
關
、
神
戶
、
東
京

等
地
，
多
次
發
表
中
日
兩
國
﹁
互
為
提
攜
﹂
的
演
說
。

國
會
在
便
衣
軍
警
層
層
包
圍
和
脅
迫
下
，
被
迫
選
出
袁
世
凱
為
正
式
大
總
統
。

袁
世
凱
與
五
國
銀
行
團
訂
立
二
千
五
萬
英
鎊
的
﹁
善
後
﹂
大
借
款
，
作
為
對
國
民

黨
用
兵
的
經
費
。

發
表
通
電
，
倡
議
錢
幣
革
命
對
抗
俄
國
侵
略
。

應
中
國
社
會
黨
本
部
之
清
，
連
續
三
日
發
表
演
說
，
評
論
社
會
主
義
的
學
說
及
其

派
別
。

在
上
海
致
電
袁
世
凱
並
通
電
各
省
都
督
及
議
會
，
告
以
中
國
鐵
路
總
公
司
已
在
上

海
成
立
，
開
始
辦
公
。

接
受
袁
世
凱
任
命
，
﹁
籌
畫
全
國
鐵
路
全
權
﹂
。
此
後
，
孫
中
山
先
後
視
察
北
寧
、

津
浦
北
段
和
膠
濟
等
鐵
路
，
多
次
發
表
關
於
修
建
鐵
路
計
畫
的
演
說
。

出
席
國
民
黨
成
立
大
會
︵
同
盟
會
聯
合
統
一
共
和
黨
等
四
個
政
團
組
成
國
民
黨
︶
，

發
表
︽
國
民
黨
政
見
宣
言
︾
，
被
推
為
理
事
長
。
不
久
，
委
宋
教
仁
代
理
。

應
袁
世
凱
邀
請
，
自
上
海
啟
程
經
天
津
赴
北
京
。
於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抵
北
京
後
，

在
京
留
居
近
一
月
，
與
袁
世
凱
會
談
十
三
次
。

黃
興
交
卸
南
京
留
守
職
務
，
南
京
留
守
府
撤
銷
。



。913。

孫中山年譜簡編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
一
三
年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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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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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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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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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底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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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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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二
十
三
日

三
月
二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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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三
月
間

十
月
六
日
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
十
二
月
三
日

十
月
十
四—

十
六

日 十
月
十
四
日

九
月
九
日
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
八
月
十
八
日

六
月
十
四
日

袁
世
凱
下
令
解
散
國
民
黨
，
並
撤
銷
國
會
中
國
民
黨
籍
議
員
的
資
格
。

抵
日
本
神
戶
，
在
萱
野
長
知
等
協
助
下
，
始
得
前
往
東
京
，
繼
續
策
劃
討
袁
。

﹁
二
次
革
命
﹂
失
敗
，
再
次
逃
亡
日
本
。

在
滬
發
表
討
袁
宣
言
和
通
電
，
號
召
各
方
促
袁
辭
職
，
﹁
以
息
戰
禍
﹂
。

李
烈
鈞
在
江
西
湖
口
舉
兵
討
袁
，
﹁
二
次
革
命
﹂
爆
發
。

為
上
海
國
民
黨
機
關
刊
物
︽
國
民
︾
月
刊
撰
寫
︽
出
世
辭
︾
。
文
中
指
出
：
﹁
中
華

民
國
成
立
一
年
，
︙
︙
吾
人
所
抱
負
之
希
望
，
未
達
其
一
。
﹂
六
月
，
國
民
黨
發

表
宣
言
，
反
對
袁
世
凱
違
法
借
款
。

為
興
師
討
袁
事
，
與
黃
興
等
反
復
磋
商
。

得
悉
宋
教
仁
被
刺
後
，
即
由
長
崎
啟
程
回
國
。
提
出
的
對
策
是
﹁
聯
日
﹂
、
﹁
速

戰
﹂
，
主
張
先
發
制
人
。

袁
世
凱
指
使
特
務
暗
殺
宋
教
仁
於
上
海
車
站
。

赴
日
本
考
察
及
接
洽
鐵
路
借
款
。
先
後
到
達
長
崎
、
門
司
、
下
關
、
神
戶
、
東
京

等
地
，
多
次
發
表
中
日
兩
國
﹁
互
為
提
攜
﹂
的
演
說
。

國
會
在
便
衣
軍
警
層
層
包
圍
和
脅
迫
下
，
被
迫
選
出
袁
世
凱
為
正
式
大
總
統
。

袁
世
凱
與
五
國
銀
行
團
訂
立
二
千
五
萬
英
鎊
的
﹁
善
後
﹂
大
借
款
，
作
為
對
國
民

黨
用
兵
的
經
費
。

發
表
通
電
，
倡
議
錢
幣
革
命
對
抗
俄
國
侵
略
。

應
中
國
社
會
黨
本
部
之
清
，
連
續
三
日
發
表
演
說
，
評
論
社
會
主
義
的
學
說
及
其

派
別
。

在
上
海
致
電
袁
世
凱
並
通
電
各
省
都
督
及
議
會
，
告
以
中
國
鐵
路
總
公
司
已
在
上

海
成
立
，
開
始
辦
公
。

接
受
袁
世
凱
任
命
，
﹁
籌
畫
全
國
鐵
路
全
權
﹂
。
此
後
，
孫
中
山
先
後
視
察
北
寧
、

津
浦
北
段
和
膠
濟
等
鐵
路
，
多
次
發
表
關
於
修
建
鐵
路
計
畫
的
演
說
。

出
席
國
民
黨
成
立
大
會
︵
同
盟
會
聯
合
統
一
共
和
黨
等
四
個
政
團
組
成
國
民
黨
︶
，

發
表
︽
國
民
黨
政
見
宣
言
︾
，
被
推
為
理
事
長
。
不
久
，
委
宋
教
仁
代
理
。

應
袁
世
凱
邀
請
，
自
上
海
啟
程
經
天
津
赴
北
京
。
於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抵
北
京
後
，

在
京
留
居
近
一
月
，
與
袁
世
凱
會
談
十
三
次
。

黃
興
交
卸
南
京
留
守
職
務
，
南
京
留
守
府
撤
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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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一
五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四
年
乙
卯
︶
四
十
九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一
四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三
年
甲
寅
︶
四
十
八
歲

三
月
十
日

二
月
十
一
日
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
九
月
十
五
日

五
月
九
日
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
秋 六—

十
月

九
月
二
十
日

九
月
一
日

七
月
八
日
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
五
月
十
日

春 四
月

一
月
十
九
日

五
月
一
日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
指
示
中
華
革
命
黨
黨
務
部
發
佈
第
八
號
通
告
，
揭
露
﹁
二
十
一
條
﹂
交
涉
真
相
，

要
求
黨
人
堅
決
進
行
反
袁
鬥
爭
。
是
月
，
致
書
黃
興
分
析
﹁
二
次
革
命
﹂
失
敗
原

因
，
對
其
昔
日
未
能
堅
持
南
京
討
袁
等
事
頗
多
指
責
。

兄
孫
眉
在
澳
門
病
逝
。

袁
世
凱
下
令
接
受
﹁
推
戴
﹂
，
允
諾
帝
制
。
改
民
國
五
年
為
洪
憲
元
年
。

︽
青
年
雜
誌
︾
︵
一
九
一
六
年
二
卷
一
號
起
改
名
︽
新
青
年
︾
︶
在
上
海
創
刊
。

袁
世
凱
政
府
向
日
置
益
復
文
，
承
認
日
本
旨
在
滅
亡
中
國
的
﹁
二
十
一
條
﹂
。

朱
執
信
等
策
動
駐
防
廣
州
觀
音
山
︵
今
越
秀
山
︶
的
炮
兵
內
應
討
伐
龍
濟
光
，
計

畫
未
克
實
現
。

發
佈
︽
中
華
革
命
軍
大
元
帥
檄
︾
，
痛
斥
袁
竊
國
、
賣
國
、
鎮
壓
革
命
、
屠
戮
革
命

黨
人
等
禍
國
殃
民
罪
狀
。

中
華
革
命
黨
成
立
前
後
，
在
湖
南
郴
縣
，
江
蘇
南
通
，
奉
天
本
溪
，
浙
江
杭
州
，

廣
東
惠
州
、
增
城
、
龍
門
、
博
羅
、
南
海
、
順
德
等
地
，
相
繼
發
動
反
袁
武
裝
鬥
爭
，

均
告
失
敗
。

在
東
京
主
持
召
開
關
於
中
華
革
命
黨
︽
革
命
方
略
︾
的
第
一
次
討
論
會
。
討
論
會

前
後
共
開
十
七
次
。

發
表
︽
中
華
革
命
黨
宣
言
︾
通
告
海
內
外
，
宣
佈
中
華
革
命
黨
成
立
。

中
華
革
命
黨
在
東
京
築
地
精
養
軒
舉
行
成
立
大
會
，
正
式
就
任
總
理
，
並
公
佈
手

書
的
︽
中
華
革
命
黨
總
章
︾
。

中
華
革
命
黨
在
東
京
召
開
第
一
次
大
會
，
會
上
被
選
為
總
理
。
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刊
︽
民
國
︾
雜
誌
。
後
為
中
華
革
命
黨
機
關
刊
物
。

流
亡
東
京
的
中
國
革
命
黨
人
研
討
國
民
黨
失
敗
問
題
。

在
日
本
積
極
籌
畫
組
織
中
華
革
命
黨
。

派
陳
其
美
赴
大
連
設
立
秘
密
機
關
，
聯
絡
東
北
各
省
革
命
力
量
進
行
討
袁
。

袁
世
凱
頒
佈
新
﹁
約
法
﹂
，
廢
止
民
國
元
年
之
︽
臨
時
約
法
︾
。

奧
匈
帝
國
向
塞
爾
維
亞
宣
戰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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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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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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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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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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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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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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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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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興
分
析
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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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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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失
敗
原

因
，
對
其
昔
日
未
能
堅
持
南
京
討
袁
等
事
頗
多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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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兄
孫
眉
在
澳
門
病
逝
。

袁
世
凱
下
令
接
受
﹁
推
戴
﹂
，
允
諾
帝
制
。
改
民
國
五
年
為
洪
憲
元
年
。

︽
青
年
雜
誌
︾
︵
一
九
一
六
年
二
卷
一
號
起
改
名
︽
新
青
年
︾
︶
在
上
海
創
刊
。

袁
世
凱
政
府
向
日
置
益
復
文
，
承
認
日
本
旨
在
滅
亡
中
國
的
﹁
二
十
一
條
﹂
。

朱
執
信
等
策
動
駐
防
廣
州
觀
音
山
︵
今
越
秀
山
︶
的
炮
兵
內
應
討
伐
龍
濟
光
，
計

畫
未
克
實
現
。

發
佈
︽
中
華
革
命
軍
大
元
帥
檄
︾
，
痛
斥
袁
竊
國
、
賣
國
、
鎮
壓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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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屠
戮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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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人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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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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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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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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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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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前
後
，
在
湖
南
郴
縣
，
江
蘇
南
通
，
奉
天
本
溪
，
浙
江
杭
州
，

廣
東
惠
州
、
增
城
、
龍
門
、
博
羅
、
南
海
、
順
德
等
地
，
相
繼
發
動
反
袁
武
裝
鬥
爭
，

均
告
失
敗
。

在
東
京
主
持
召
開
關
於
中
華
革
命
黨
︽
革
命
方
略
︾
的
第
一
次
討
論
會
。
討
論
會

前
後
共
開
十
七
次
。

發
表
︽
中
華
革
命
黨
宣
言
︾
通
告
海
內
外
，
宣
佈
中
華
革
命
黨
成
立
。

中
華
革
命
黨
在
東
京
築
地
精
養
軒
舉
行
成
立
大
會
，
正
式
就
任
總
理
，
並
公
佈
手

書
的
︽
中
華
革
命
黨
總
章
︾
。

中
華
革
命
黨
在
東
京
召
開
第
一
次
大
會
，
會
上
被
選
為
總
理
。

在
日
本
東
京
創
刊
︽
民
國
︾
雜
誌
。
後
為
中
華
革
命
黨
機
關
刊
物
。

流
亡
東
京
的
中
國
革
命
黨
人
研
討
國
民
黨
失
敗
問
題
。

在
日
本
積
極
籌
畫
組
織
中
華
革
命
黨
。

派
陳
其
美
赴
大
連
設
立
秘
密
機
關
，
聯
絡
東
北
各
省
革
命
力
量
進
行
討
袁
。

袁
世
凱
頒
佈
新
﹁
約
法
﹂
，
廢
止
民
國
元
年
之
︽
臨
時
約
法
︾
。

奧
匈
帝
國
向
塞
爾
維
亞
宣
戰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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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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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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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一
九
一
六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五
年
丙
辰
︶
五
十
歲
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
九
月
三
十
日

八
月
中
旬

六
月
九
日

五—

六
月

五
月
九
日
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四
月
九
日

三
月
六—

七
日

二
月
十
八
日

二
月
八
日

一
月
六
日
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九
月

夏
末

黃
興
在
上
海
病
逝
。
十
二
月
中
下
旬
孫
中
山
主
持
黃
興
喪
務
，
並
三
次
致
祭
黃
興
。

在
上
海
慰
問
並
歡
宴
全
體
華
僑
討
袁
敢
死
先
鋒
隊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
由
上
海
到
杭
州
、
紹
興
、
寧
波
等
地
，
出
席
歡
迎
會
，
發
表
實
施
民
生
主
義
及
建

設
國
家
等
問
題
的
演
說
。

發
表
規
復
約
法
的
宣
言
。

中
華
革
命
軍
東
北
軍
兩
次
襲
擊
濟
南
。
廖
仲
愷
奉
孫
中
山
委
派
到
青
島
，
慰
問
中

華
革
命
軍
東
北
軍
。

在
上
海
發
表
︽
第
二
次
討
袁
宣
言
︾
。
指
出
：
此
次
鬥
爭
﹁
不
徒
以
去
袁
為
畢
事
﹂
，

要
不
使
﹁
謀
危
民
國
者
，
復
生
於
國
內
﹂
。

偕
廖
仲
愷
、
戴
季
陶
等
由
日
本
啟
程
返
滬
。

偕
宋
慶
齡
出
席
在
日
人
田
中
昂
宅
舉
行
的
小
型
聲
討
袁
世
凱
集
會
，
又
稱
帝
制
取

消
一
笑
會
。

廣
東
中
華
革
命
軍
在
黃
埔
進
襲
肇
和
艦
，
受
挫
。

革
命
黨
人
蔡
濟
民
等
於
武
昌
南
湖
策
動
馬
隊
起
義
，
失
敗
。

中
華
革
命
軍
東
北
軍
在
山
東
起
義
討
袁
。
一
周
內
連
克
昌
樂
、
安
邱
、
高
密
等
六

城
。

朱
執
信
、
陳
炯
明
等
率
中
華
革
命
軍
在
惠
州
淡
水
、
白
芒
花
等
地
起
義
討
袁
。

十
一
日
失
敗
。

袁
世
凱
被
迫
撤
銷
帝
制
。
次
日
下
令
取
消
洪
憲
年
號
。
六
月
六
日
在
眾
叛
親
離
中

憤
恚
死
去
。

唐
繼
堯
、
蔡
鍔
等
通
電
各
省
，
宣
告
雲
南
獨
立
，
並
組
織
護
國
軍
出
兵
討
袁
。
﹁
護

國
戰
爭
﹂
爆
發
。

△
 聞
雲
南
起
義
，
立
即
加
緊
部
署
國
內
起
義
。
此
後
連
續
致
電
舊
金
山
、
上
海
、

火
奴
魯
魯
、
香
港
等
地
革
命
黨
人
速
起
討
袁
。

李
烈
鈞
奉
孫
中
山
命
，
偕
熊
克
武
等
由
香
港
抵
昆
明
，
醞
釀
起
兵
討
袁
。

與
宋
慶
齡
在
東
京
結
婚
。

派
朱
執
信
、
胡
漢
民
、
鄧
鏗
等
分
赴
南
洋
等
地
，
籌
措
討
袁
軍
餉
。

召
集
廖
仲
愷
等
舉
行
本
部
部
長
會
議
，
決
定
組
建
大
地
區
中
華
革
命
軍
。
同
時
，

密
令
陳
其
美
、
居
正
、
胡
漢
民
和
于
右
任
等
，
在
上
海
、
青
島
、
廣
州
和
陝
西
三

原
籌
設
中
華
革
命
軍
東
南
、
東
北
、
西
南
及
西
北
軍
總
司
令
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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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日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九
月

夏
末

黃
興
在
上
海
病
逝
。
十
二
月
中
下
旬
孫
中
山
主
持
黃
興
喪
務
，
並
三
次
致
祭
黃
興
。

在
上
海
慰
問
並
歡
宴
全
體
華
僑
討
袁
敢
死
先
鋒
隊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
由
上
海
到
杭
州
、
紹
興
、
寧
波
等
地
，
出
席
歡
迎
會
，
發
表
實
施
民
生
主
義
及
建

設
國
家
等
問
題
的
演
說
。

發
表
規
復
約
法
的
宣
言
。

中
華
革
命
軍
東
北
軍
兩
次
襲
擊
濟
南
。
廖
仲
愷
奉
孫
中
山
委
派
到
青
島
，
慰
問
中

華
革
命
軍
東
北
軍
。

在
上
海
發
表
︽
第
二
次
討
袁
宣
言
︾
。
指
出
：
此
次
鬥
爭
﹁
不
徒
以
去
袁
為
畢
事
﹂
，

要
不
使
﹁
謀
危
民
國
者
，
復
生
於
國
內
﹂
。

偕
廖
仲
愷
、
戴
季
陶
等
由
日
本
啟
程
返
滬
。

偕
宋
慶
齡
出
席
在
日
人
田
中
昂
宅
舉
行
的
小
型
聲
討
袁
世
凱
集
會
，
又
稱
帝
制
取

消
一
笑
會
。

廣
東
中
華
革
命
軍
在
黃
埔
進
襲
肇
和
艦
，
受
挫
。

革
命
黨
人
蔡
濟
民
等
於
武
昌
南
湖
策
動
馬
隊
起
義
，
失
敗
。

中
華
革
命
軍
東
北
軍
在
山
東
起
義
討
袁
。
一
周
內
連
克
昌
樂
、
安
邱
、
高
密
等
六

城
。

朱
執
信
、
陳
炯
明
等
率
中
華
革
命
軍
在
惠
州
淡
水
、
白
芒
花
等
地
起
義
討
袁
。

十
一
日
失
敗
。

袁
世
凱
被
迫
撤
銷
帝
制
。
次
日
下
令
取
消
洪
憲
年
號
。
六
月
六
日
在
眾
叛
親
離
中

憤
恚
死
去
。

唐
繼
堯
、
蔡
鍔
等
通
電
各
省
，
宣
告
雲
南
獨
立
，
並
組
織
護
國
軍
出
兵
討
袁
。
﹁
護

國
戰
爭
﹂
爆
發
。

△
 聞
雲
南
起
義
，
立
即
加
緊
部
署
國
內
起
義
。
此
後
連
續
致
電
舊
金
山
、
上
海
、

火
奴
魯
魯
、
香
港
等
地
革
命
黨
人
速
起
討
袁
。

李
烈
鈞
奉
孫
中
山
命
，
偕
熊
克
武
等
由
香
港
抵
昆
明
，
醞
釀
起
兵
討
袁
。

與
宋
慶
齡
在
東
京
結
婚
。

派
朱
執
信
、
胡
漢
民
、
鄧
鏗
等
分
赴
南
洋
等
地
，
籌
措
討
袁
軍
餉
。

召
集
廖
仲
愷
等
舉
行
本
部
部
長
會
議
，
決
定
組
建
大
地
區
中
華
革
命
軍
。
同
時
，

密
令
陳
其
美
、
居
正
、
胡
漢
民
和
于
右
任
等
，
在
上
海
、
青
島
、
廣
州
和
陝
西
三

原
籌
設
中
華
革
命
軍
東
南
、
東
北
、
西
南
及
西
北
軍
總
司
令
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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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一
七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丁
巳
︶
五
十
一
歲
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
十
月
六
日

九
月
十
日
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十
七
日

七
月
上
旬

五
月
底—

六
月
初

六
月
十
九
日

五
月

三
月
九
日
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一
日

十
一
月
七
日

三
月
十
二
日

十
一
月
八
日

發
出
對
於
時
局
通
電
和
伸
張
討
逆
護
法
令
。
反
對
南
北
調
和
，
指
出
：
﹁
舍
恢
復

約
法
及
舊
國
會
外
，
斷
無
磋
商
之
餘
地
。
﹂

通
電
否
認
北
京
段
祺
瑞
政
府
，
命
令
各
陸
軍
出
師
北
伐
。
南
北
軍
鏖
戰
於
湖
南
衡

山
、
寶
慶
一
帶
。
是
曰
護
法
戰
爭
開
始
。

軍
政
府
成
立
。
就
任
中
華
民
國
軍
政
府
海
陸
軍
大
元
帥
職
，
發
佈
受
任
宣
言
和
就

職
宣
言
，
表
示
﹁
當
竭
股
肱
之
力
，
攘
除
奸
凶
，
恢
復
約
法
﹂
。
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在
廣
州
開
幕
，
通
過
︽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組
織
大
綱
︾
、
︽
中
華
民
國

軍
政
府
組
織
大
綱
︾
，
決
議
組
織
軍
政
府
。

在
廣
東
全
省
學
界
歡
迎
會
上
發
表
題
為
︽
行
之
非
艱
知
之
維
艱
︾
的
演
說
，
論
述

鞏
固
共
和
與
富
強
之
策
。

抵
廣
州
。
隨
即
發
表
護
法
演
說
，
指
出
這
次
鬥
爭
為
﹁
真
共
和
與
假
共
和
之
爭
﹂
。

就
張
勳
復
辟
發
表
︽
討
逆
宣
言
︾
，
略
謂
：
﹁
此
次
討
逆
之
戰
，
匪
特
為
民
國
爭
生

存
，
且
為
全
民
族
反
抗
武
力
之
奮
鬥
。
﹂
七
月
六
日
，
為
進
行
護
法
活
動
，
由
上

海
乘
軍
艦
赴
廣
州
。
同
行
者
有
朱
執
信
、
何
香
凝
、
章
炳
麟
等
人
。

在
滬
積
極
運
動
海
軍
護
法
。
與
南
下
抵
滬
的
海
軍
總
長
程
璧
光
商
談
護
法
事
宜
。

︽
實
業
計
畫
︾
一
書
的
﹁
第
一
計
畫
﹂
發
表
。
書
中
闡
述
了
開
發
中
國
實
業
的
途
徑
、

原
則
和
計
畫
。

口
授
朱
執
信
撰
成
︽
中
國
存
亡
問
題
︾
一
書
，
並
印
發
各
地
。
書
中
從
國
家
與
戰

爭
的
關
係
等
方
面
，
論
述
中
國
絕
不
能
參
戰
。

分
電
北
京
參
、
眾
兩
院
和
英
國
首
相
勞
合
·
喬
治
︵D

. L. G
eorge

︶
，
反
對
中
國

參
加
歐
戰
。

在
上
海
寫
成
︽
會
議
通
則
︾
︵
又
名
︽
民
權
初
步
︾
︶
。
書
中
闡
述
了
民
主
制
度
有

關
會
議
的
各
項
細
則
。

張
勳
等
在
北
京
擁
戴
溥
儀
復
辟
。
僅
十
二
日
即
告
失
敗
。

俄
國
十
月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爆
發
。
十—

十
一
日
，
上
海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、
︽
申
報
︾
、

︽
時
報
︾
相
繼
登
載
有
關
消
息
。

俄
國
二
月
革
命
，
推
翻
沙
皇
專
制
政
體
。

蔡
鍔
在
日
本
病
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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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一
七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丁
巳
︶
五
十
一
歲
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
十
月
六
日

九
月
十
日
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十
七
日

七
月
上
旬

五
月
底—

六
月
初

六
月
十
九
日

五
月

三
月
九
日
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一
日

十
一
月
七
日

三
月
十
二
日

十
一
月
八
日

發
出
對
於
時
局
通
電
和
伸
張
討
逆
護
法
令
。
反
對
南
北
調
和
，
指
出
：
﹁
舍
恢
復

約
法
及
舊
國
會
外
，
斷
無
磋
商
之
餘
地
。
﹂

通
電
否
認
北
京
段
祺
瑞
政
府
，
命
令
各
陸
軍
出
師
北
伐
。
南
北
軍
鏖
戰
於
湖
南
衡

山
、
寶
慶
一
帶
。
是
曰
護
法
戰
爭
開
始
。

軍
政
府
成
立
。
就
任
中
華
民
國
軍
政
府
海
陸
軍
大
元
帥
職
，
發
佈
受
任
宣
言
和
就

職
宣
言
，
表
示
﹁
當
竭
股
肱
之
力
，
攘
除
奸
凶
，
恢
復
約
法
﹂
。
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在
廣
州
開
幕
，
通
過
︽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組
織
大
綱
︾
、
︽
中
華
民
國

軍
政
府
組
織
大
綱
︾
，
決
議
組
織
軍
政
府
。

在
廣
東
全
省
學
界
歡
迎
會
上
發
表
題
為
︽
行
之
非
艱
知
之
維
艱
︾
的
演
說
，
論
述

鞏
固
共
和
與
富
強
之
策
。

抵
廣
州
。
隨
即
發
表
護
法
演
說
，
指
出
這
次
鬥
爭
為
﹁
真
共
和
與
假
共
和
之
爭
﹂
。

就
張
勳
復
辟
發
表
︽
討
逆
宣
言
︾
，
略
謂
：
﹁
此
次
討
逆
之
戰
，
匪
特
為
民
國
爭
生

存
，
且
為
全
民
族
反
抗
武
力
之
奮
鬥
。
﹂
七
月
六
日
，
為
進
行
護
法
活
動
，
由
上

海
乘
軍
艦
赴
廣
州
。
同
行
者
有
朱
執
信
、
何
香
凝
、
章
炳
麟
等
人
。

在
滬
積
極
運
動
海
軍
護
法
。
與
南
下
抵
滬
的
海
軍
總
長
程
璧
光
商
談
護
法
事
宜
。

︽
實
業
計
畫
︾
一
書
的
﹁
第
一
計
畫
﹂
發
表
。
書
中
闡
述
了
開
發
中
國
實
業
的
途
徑
、

原
則
和
計
畫
。

口
授
朱
執
信
撰
成
︽
中
國
存
亡
問
題
︾
一
書
，
並
印
發
各
地
。
書
中
從
國
家
與
戰

爭
的
關
係
等
方
面
，
論
述
中
國
絕
不
能
參
戰
。

分
電
北
京
參
、
眾
兩
院
和
英
國
首
相
勞
合
·
喬
治
︵D

. L. G
eorge

︶
，
反
對
中
國

參
加
歐
戰
。

在
上
海
寫
成
︽
會
議
通
則
︾
︵
又
名
︽
民
權
初
步
︾
︶
。
書
中
闡
述
了
民
主
制
度
有

關
會
議
的
各
項
細
則
。

張
勳
等
在
北
京
擁
戴
溥
儀
復
辟
。
僅
十
二
日
即
告
失
敗
。

俄
國
十
月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爆
發
。
十—

十
一
日
，
上
海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、
︽
申
報
︾
、

︽
時
報
︾
相
繼
登
載
有
關
消
息
。

俄
國
二
月
革
命
，
推
翻
沙
皇
專
制
政
體
。

蔡
鍔
在
日
本
病
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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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
一
九
一
九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八
年
己
未
︶
五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一
八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七
年
戊
午
︶
五
十
二
歲

三
月
二—

六
日

一
月
十
八
日
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十
一
月

八
月
三
十
日

八
月
一
日

夏 五
月
四
日

四
月

三
月
九
日

二
月

一
月

十
一
月
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
五
月

三
月

二
月

共
產
國
際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在
莫
斯
科
舉
行
，
宣
告
列
寧
領
導
的
第
三
國
際
︵
共

產
國
際
︶
在
莫
斯
科
成
立
。

帝
國
主
義
分
贓
的
巴
黎
和
會
開
幕
。
會
議
只
准
中
國
派
代
表
二
人
出
席
。
和
會
於
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閉
幕
。

撰
成
︽
孫
文
學
說
︾
序
。

就
美
國
政
府
通
過
駐
廣
州
領
事
對
南
方
政
府
施
加
壓
力
，
促
其
與
北
方
妥
協
事
，

致
電
美
國
總
統
威
爾
遜
，
申
明
堅
持
護
法
立
場
，
告
以
中
國
南
北
﹁
唯
一
無
二
之

議
和
條
件
，
即
民
國
國
會
享
有
完
全
自
由
行
使
其
正
當
職
權
是
也
﹂
，
懇
予
支
持
。

通
告
海
外
革
命
黨
人
，
表
示
堅
持
救
國
主
旨
，
﹁
重
訂
黨
章
，
以
促
黨
務
之
發
達
﹂
。

列
寧
委
託
蘇
俄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齊
契
林
覆
函
孫
中
山
，
對
孫
中
山
的
賀
電
表
示
感

謝
，
並
希
望
共
同
進
行
鬥
爭
。

致
電
列
寧
和
蘇
維
埃
政
府
，
祝
賀
十
月
革
命
，
並
表
示
﹁
願
中
俄
兩
黨
團
結
共
同

鬥
爭
﹂
。

因
桂
系
軍
閥
操
縱
國
會
、
決
議
改
組
軍
政
府
，
宣
佈
向
非
常
國
會
辭
大
元
帥
職
並

發
表
通
電
。
二
十
一
日
，
離
粵
赴
滬
，
並
發
佈
臨
行
通
電
。

揭
露
西
南
軍
閥
政
客
為
改
組
軍
政
府
所
進
行
的
種
種
勾
當
，
一
再
致
函
、
電
給
陳

炯
明
、
唐
繼
堯
等
，
促
其
阻
止
非
法
改
組
軍
政
府
的
活
動
。

發
佈
︽
鼓
勵
義
軍
作
戰
電
︾
，
勖
勉
進
討
北
方
非
法
政
府
。

為
力
促
西
南
各
省
繼
續
護
法
和
爭
取
各
方
支
持
，
向
劉
顯
世
、
譚
延
闓
等
迭
發
函

電
。

在
廣
州
一
次
宴
會
上
對
何
某
指
出
：
俄
國
革
命
的
鞏
固
會
給
予
中
國
革
命
以
積
極

影
響
，
應
當
注
意
與
蘇
俄
接
壤
的
西
北
地
方
。

徐
世
昌
發
佈
停
戰
令
。
廣
州
軍
政
府
也
下
令
停
戰
。
雙
方
商
定
在
上
海
進
行
南
北

議
和
談
判
。

協
約
國
與
德
國
簽
訂
停
戰
條
約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。

北
京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二
千
餘
人
遊
行
示
威
，
反
對
中
日
﹁
共
同
防
敵
﹂
協
定
。

日
本
政
府
為
反
對
新
生
的
蘇
維
埃
政
權
，
和
段
祺
瑞
政
府
互
換
︽
中
日
共
同
防
敵

軍
事
協
定
︾
公
文
。

蘇
俄
政
府
公
告
廢
除
中
俄
不
平
等
條
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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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中山年譜簡編

國
際

一
九
一
九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八
年
己
未
︶
五
十
三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一
八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七
年
戊
午
︶
五
十
二
歲

三
月
二—

六
日

一
月
十
八
日
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十
一
月

八
月
三
十
日

八
月
一
日

夏 五
月
四
日

四
月

三
月
九
日

二
月

一
月

十
一
月
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
五
月

三
月

二
月

共
產
國
際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在
莫
斯
科
舉
行
，
宣
告
列
寧
領
導
的
第
三
國
際
︵
共

產
國
際
︶
在
莫
斯
科
成
立
。

帝
國
主
義
分
贓
的
巴
黎
和
會
開
幕
。
會
議
只
准
中
國
派
代
表
二
人
出
席
。
和
會
於
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閉
幕
。

撰
成
︽
孫
文
學
說
︾
序
。

就
美
國
政
府
通
過
駐
廣
州
領
事
對
南
方
政
府
施
加
壓
力
，
促
其
與
北
方
妥
協
事
，

致
電
美
國
總
統
威
爾
遜
，
申
明
堅
持
護
法
立
場
，
告
以
中
國
南
北
﹁
唯
一
無
二
之

議
和
條
件
，
即
民
國
國
會
享
有
完
全
自
由
行
使
其
正
當
職
權
是
也
﹂
，
懇
予
支
持
。

通
告
海
外
革
命
黨
人
，
表
示
堅
持
救
國
主
旨
，
﹁
重
訂
黨
章
，
以
促
黨
務
之
發
達
﹂
。

列
寧
委
託
蘇
俄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齊
契
林
覆
函
孫
中
山
，
對
孫
中
山
的
賀
電
表
示
感

謝
，
並
希
望
共
同
進
行
鬥
爭
。

致
電
列
寧
和
蘇
維
埃
政
府
，
祝
賀
十
月
革
命
，
並
表
示
﹁
願
中
俄
兩
黨
團
結
共
同

鬥
爭
﹂
。

因
桂
系
軍
閥
操
縱
國
會
、
決
議
改
組
軍
政
府
，
宣
佈
向
非
常
國
會
辭
大
元
帥
職
並

發
表
通
電
。
二
十
一
日
，
離
粵
赴
滬
，
並
發
佈
臨
行
通
電
。

揭
露
西
南
軍
閥
政
客
為
改
組
軍
政
府
所
進
行
的
種
種
勾
當
，
一
再
致
函
、
電
給
陳

炯
明
、
唐
繼
堯
等
，
促
其
阻
止
非
法
改
組
軍
政
府
的
活
動
。

發
佈
︽
鼓
勵
義
軍
作
戰
電
︾
，
勖
勉
進
討
北
方
非
法
政
府
。

為
力
促
西
南
各
省
繼
續
護
法
和
爭
取
各
方
支
持
，
向
劉
顯
世
、
譚
延
闓
等
迭
發
函

電
。

在
廣
州
一
次
宴
會
上
對
何
某
指
出
：
俄
國
革
命
的
鞏
固
會
給
予
中
國
革
命
以
積
極

影
響
，
應
當
注
意
與
蘇
俄
接
壤
的
西
北
地
方
。

徐
世
昌
發
佈
停
戰
令
。
廣
州
軍
政
府
也
下
令
停
戰
。
雙
方
商
定
在
上
海
進
行
南
北

議
和
談
判
。

協
約
國
與
德
國
簽
訂
停
戰
條
約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。

北
京
大
專
院
校
學
生
二
千
餘
人
遊
行
示
威
，
反
對
中
日
﹁
共
同
防
敵
﹂
協
定
。

日
本
政
府
為
反
對
新
生
的
蘇
維
埃
政
權
，
和
段
祺
瑞
政
府
互
換
︽
中
日
共
同
防
敵

軍
事
協
定
︾
公
文
。

蘇
俄
政
府
公
告
廢
除
中
俄
不
平
等
條
約
。



孫中山傳

。922。

國
際

一
九
二○
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九
年
庚
申
︶
五
十
四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七
月
十
九
日—

八

月
七
日

十
一
月
十
日

十
月
十
八
日

十
月
十
日

十
月
八
日
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
八
月
底—

九
月
中

旬 八
月
一
日

七
月
十
八
日

六
月
八
日
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
春 三
月
七
日

二
月
四
日

七
月
十
日

六
月
三
日

五
月
四
日
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
共
產
國
際
在
莫
斯
科
舉
行
第
二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確
定
關
於
民
族
和
殖
民
地
問
題
的

方
針
。

全
國
各
界
聯
合
會
在
上
海
成
立
，
派
代
表
出
席
講
話
。
與
會
各
團
體
代
表
共

六
百
九
十
七
人
。

在
上
海
寰
球
中
國
學
生
會
發
表
﹁
救
國
之
急
務
﹂
的
演
說
。

改
組
中
華
革
命
黨
為
中
國
國
民
黨
，
並
公
佈
規
約
三
十
二
條
。

在
上
海
青
年
會
舉
行
的
武
昌
起
義
八
周
年
紀
念
會
上
發
表
演
說
，
指
出
改
造
中
國

的
第
一
步
方
法
﹁
只
有
革
命
﹂
。

接
見
北
方
和
議
總
代
表
王
揖
唐
，
告
以
必
須
恢
復
舊
國
會
，
否
則
和
議
﹁
無
可
商

量
﹂
。

先
後
致
函
廖
鳳
書
、
于
右
任
、
唐
繼
堯
等
，
告
以
閉
門
專
事
著
述
，
﹁
以
學
識
喚
醒

社
會
﹂
，
﹁
以
主
義
普
及
國
民
﹂
。

指
派
胡
漢
民
等
創
辦
的
︽
建
設
︾
雜
誌
在
上
海
出
版
。
並
親
撰
︽
發
刊
詞
︾
，
說
明

創
辦
的
目
的
。
該
刊
為
月
刊
，
共
出
十
三
期
，
一
九
二○

年
十
二
月
停
刊
。

致
電
廣
東
軍
政
府
，
要
求
立
即
釋
放
被
捕
工
、
學
界
代
表
。

指
派
戴
季
陶
、
沈
玄
廬
、
孫
棣
三
創
辦
的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附
刊
︽
星
期
評
論
︾
，
在

上
海
出
版
。
後
於
一
九
二○

年
六
月
四
日
宣
佈
停
刊
，
共
出
五
十
三
期
。

在
滬
發
表
︽
護
法
宣
言
︾
。
認
為
：
﹁
今
日
言
和
平
救
國
之
法
，
惟
有
恢
復
國
會
完

全
自
由
行
使
職
權
一
途
。
﹂

︽
孫
文
學
說
︾
卷
一
﹁
知
難
行
易
﹂
︵
後
編
為
︽
建
國
方
略
︾
之
一
，
題
名
︽
心
理

建
設
︾
︶
定
稿
。
後
於
五
月
二
十
日
付
印
。

在
上
海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發
表
︽
國
際
共
同
發
展
中
國
實
業
計
畫
書
︾
。

覆
函
陳
炯
明
告
知
和
議
難
成
，
粵
軍
應
整
頓
內
部
，
充
實
軍
力
。

廣
東
人
民
舉
行
國
民
大
會
，
並
罷
工
、
罷
市
、
罷
課
，
要
求
廢
除
對
外
秘
約
和
反

對
桂
系
統
治
。

上
海
工
人
開
始
大
罷
工
，
﹁
五
四
﹂
運
動
進
入
新
階
段
。

北
京
大
學
等
校
學
生
舉
行
示
威
遊
行
，
反
帝
反
封
建
的
﹁
五
四
﹂
愛
國
運
動
爆
發
。

蘇
俄
政
府
發
表
第
一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放
棄
在
華
一
切
特
權
。

巴
黎
和
會
非
法
決
定
將
德
國
在
山
東
的
權
利
讓
予
日
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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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中山年譜簡編

國
際

一
九
二○
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九
年
庚
申
︶
五
十
四
歲

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七
月
十
九
日—

八

月
七
日

十
一
月
十
日

十
月
十
八
日

十
月
十
日

十
月
八
日
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
八
月
底—

九
月
中

旬 八
月
一
日

七
月
十
八
日

六
月
八
日
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
春 三
月
七
日

二
月
四
日

七
月
十
日

六
月
三
日

五
月
四
日
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
共
產
國
際
在
莫
斯
科
舉
行
第
二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確
定
關
於
民
族
和
殖
民
地
問
題
的

方
針
。

全
國
各
界
聯
合
會
在
上
海
成
立
，
派
代
表
出
席
講
話
。
與
會
各
團
體
代
表
共

六
百
九
十
七
人
。

在
上
海
寰
球
中
國
學
生
會
發
表
﹁
救
國
之
急
務
﹂
的
演
說
。

改
組
中
華
革
命
黨
為
中
國
國
民
黨
，
並
公
佈
規
約
三
十
二
條
。

在
上
海
青
年
會
舉
行
的
武
昌
起
義
八
周
年
紀
念
會
上
發
表
演
說
，
指
出
改
造
中
國

的
第
一
步
方
法
﹁
只
有
革
命
﹂
。

接
見
北
方
和
議
總
代
表
王
揖
唐
，
告
以
必
須
恢
復
舊
國
會
，
否
則
和
議
﹁
無
可
商

量
﹂
。

先
後
致
函
廖
鳳
書
、
于
右
任
、
唐
繼
堯
等
，
告
以
閉
門
專
事
著
述
，
﹁
以
學
識
喚
醒

社
會
﹂
，
﹁
以
主
義
普
及
國
民
﹂
。

指
派
胡
漢
民
等
創
辦
的
︽
建
設
︾
雜
誌
在
上
海
出
版
。
並
親
撰
︽
發
刊
詞
︾
，
說
明

創
辦
的
目
的
。
該
刊
為
月
刊
，
共
出
十
三
期
，
一
九
二○

年
十
二
月
停
刊
。

致
電
廣
東
軍
政
府
，
要
求
立
即
釋
放
被
捕
工
、
學
界
代
表
。

指
派
戴
季
陶
、
沈
玄
廬
、
孫
棣
三
創
辦
的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附
刊
︽
星
期
評
論
︾
，
在

上
海
出
版
。
後
於
一
九
二○

年
六
月
四
日
宣
佈
停
刊
，
共
出
五
十
三
期
。

在
滬
發
表
︽
護
法
宣
言
︾
。
認
為
：
﹁
今
日
言
和
平
救
國
之
法
，
惟
有
恢
復
國
會
完

全
自
由
行
使
職
權
一
途
。
﹂

︽
孫
文
學
說
︾
卷
一
﹁
知
難
行
易
﹂
︵
後
編
為
︽
建
國
方
略
︾
之
一
，
題
名
︽
心
理

建
設
︾
︶
定
稿
。
後
於
五
月
二
十
日
付
印
。

在
上
海
︽
民
國
日
報
︾
發
表
︽
國
際
共
同
發
展
中
國
實
業
計
畫
書
︾
。

覆
函
陳
炯
明
告
知
和
議
難
成
，
粵
軍
應
整
頓
內
部
，
充
實
軍
力
。

廣
東
人
民
舉
行
國
民
大
會
，
並
罷
工
、
罷
市
、
罷
課
，
要
求
廢
除
對
外
秘
約
和
反

對
桂
系
統
治
。

上
海
工
人
開
始
大
罷
工
，
﹁
五
四
﹂
運
動
進
入
新
階
段
。

北
京
大
學
等
校
學
生
舉
行
示
威
遊
行
，
反
帝
反
封
建
的
﹁
五
四
﹂
愛
國
運
動
爆
發
。

蘇
俄
政
府
發
表
第
一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放
棄
在
華
一
切
特
權
。

巴
黎
和
會
非
法
決
定
將
德
國
在
山
東
的
權
利
讓
予
日
本
。



孫中山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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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一
月
八
日

十
一
月
四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前

後 十
月
三
十
一
日

十
月
五
日
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
六
月
十
一
日

六
月
三
日

五
月
十
六
日

五
月
一
日

三
月
一
日
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七
月
十
一
日

五
月
一
日
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
因
粵
軍
攻
克
廣
州
，
乃
偕
伍
廷
芳
、
唐
紹
儀
、
宋
慶
齡
等
離
開
上
海
往
廣
州
。

二
十
八
日
抵
廣
州
，
翌
日
重
組
軍
政
府
。

與
上
海
通
訊
社
記
者
談
話
，
提
出
取
消
﹁
二
十
一
條
款
﹂
有
關
外
交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
並
表
示
支
持
朝
鮮
獨
立
。

召
集
在
滬
國
民
黨
人
，
說
明
修
改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章
及
海
外
總
支
部
章
程
意
義
。

指
出
：
帝
國
主
義
還
在
﹁
壓
制
﹂
我
們
，
三
民
主
義
尚
未
實
現
，
批
駁
了
﹁
民
族

主
義
可
以
不
要
﹂
的
謬
論
。

在
上
海
會
見
共
產
國
際
遠
東
局
使
者
維
金
斯
基
，
要
求
同
蘇
俄
建
立
電
臺
聯
繫
。

蘇
俄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齊
契
林
致
函
孫
中
山
，
建
議
蘇
俄
和
中
國
恢
復
貿
易
往
來
。

覆
函
日
本
友
人
宮
崎
寅
藏
，
譴
責
日
本
軍
閥
的
侵
華
政
策
。

朱
執
信
為
調
停
虎
門
駐
軍
與
東
莞
民
軍
的
衝
突
，
在
虎
門
遇
難
犧
牲
。

再
度
與
唐
紹
儀
、
伍
廷
芳
、
唐
繼
堯
發
表
宣
言
，
重
申
護
法
救
國
主
張
。

派
朱
執
信
、
廖
仲
愷
到
漳
州
，
敦
促
粵
軍
陳
炯
明
率
師
返
粵
驅
逐
桂
系
軍
閥
。

接
見
︽
字
林
西
報
︾
記
者
，
表
示
反
對
損
害
中
國
主
權
的
英
日
軍
事
政
治
同
盟
續

盟
。

與
唐
紹
儀
、
伍
廷
芳
、
唐
繼
堯
四
總
裁
聯
合
發
表
宣
言
，
指
責
岑
春
煊
、
陸
榮
廷

等
﹁
假
護
法
之
名
，
行
害
民
之
實
﹂
，
私
自
與
北
京
議
和
，
犧
牲
護
法
主
張
，
並
聲

明
將
軍
政
府
及
國
會
移
往
雲
南
。

在
上
海
國
民
黨
本
部
作
﹁
要
造
成
真
正
中
華
民
國
﹂
的
講
演
。
指
出
：
﹁
現
在
的

中
華
民
國
，
只
有
一
塊
假
招
牌
，
以
後
應
再
有
一
番
大
革
命
，
才
能
夠
做
成
一
個

真
中
華
民
國
。
﹂

為
︽
新
青
年
︾
雜
誌
﹁
勞
動
紀
念
專
號
﹂
題
詞
﹁
天
下
為
公
﹂
。

所
著
︽
地
方
自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︾
在
上
海
發
表
。
認
為
地
方
自
治
，
﹁
當
以
實
行
民

權
、
民
生
兩
主
義
為
目
的
﹂
。

致
函
海
外
國
民
黨
人
，
促
請
發
動
華
僑
捐
款
，
以
便
籌
辦
英
文
雜
誌
及
印
刷
機
關
。

直
皖
戰
爭
爆
發
。
皖
系
旋
即
失
敗
。

北
京
、
上
海
、
廣
州
等
地
分
別
慶
祝
國
際
勞
動
節
，
廣
州
有
五
萬
工
人
參
加
集
會
。

蘇
俄
政
府
發
佈
第
二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重
申
了
第
一
次
宣
言
的
原
則
，
表
示
將
竭
力

促
成
中
俄
友
誼
條
約
的
締
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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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一
月
八
日

十
一
月
四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前

後 十
月
三
十
一
日

十
月
五
日
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
六
月
十
一
日

六
月
三
日

五
月
十
六
日

五
月
一
日

三
月
一
日
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七
月
十
一
日

五
月
一
日
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
因
粵
軍
攻
克
廣
州
，
乃
偕
伍
廷
芳
、
唐
紹
儀
、
宋
慶
齡
等
離
開
上
海
往
廣
州
。

二
十
八
日
抵
廣
州
，
翌
日
重
組
軍
政
府
。

與
上
海
通
訊
社
記
者
談
話
，
提
出
取
消
﹁
二
十
一
條
款
﹂
有
關
外
交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
並
表
示
支
持
朝
鮮
獨
立
。

召
集
在
滬
國
民
黨
人
，
說
明
修
改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章
及
海
外
總
支
部
章
程
意
義
。

指
出
：
帝
國
主
義
還
在
﹁
壓
制
﹂
我
們
，
三
民
主
義
尚
未
實
現
，
批
駁
了
﹁
民
族

主
義
可
以
不
要
﹂
的
謬
論
。

在
上
海
會
見
共
產
國
際
遠
東
局
使
者
維
金
斯
基
，
要
求
同
蘇
俄
建
立
電
臺
聯
繫
。

蘇
俄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齊
契
林
致
函
孫
中
山
，
建
議
蘇
俄
和
中
國
恢
復
貿
易
往
來
。

覆
函
日
本
友
人
宮
崎
寅
藏
，
譴
責
日
本
軍
閥
的
侵
華
政
策
。

朱
執
信
為
調
停
虎
門
駐
軍
與
東
莞
民
軍
的
衝
突
，
在
虎
門
遇
難
犧
牲
。

再
度
與
唐
紹
儀
、
伍
廷
芳
、
唐
繼
堯
發
表
宣
言
，
重
申
護
法
救
國
主
張
。

派
朱
執
信
、
廖
仲
愷
到
漳
州
，
敦
促
粵
軍
陳
炯
明
率
師
返
粵
驅
逐
桂
系
軍
閥
。

接
見
︽
字
林
西
報
︾
記
者
，
表
示
反
對
損
害
中
國
主
權
的
英
日
軍
事
政
治
同
盟
續

盟
。

與
唐
紹
儀
、
伍
廷
芳
、
唐
繼
堯
四
總
裁
聯
合
發
表
宣
言
，
指
責
岑
春
煊
、
陸
榮
廷

等
﹁
假
護
法
之
名
，
行
害
民
之
實
﹂
，
私
自
與
北
京
議
和
，
犧
牲
護
法
主
張
，
並
聲

明
將
軍
政
府
及
國
會
移
往
雲
南
。

在
上
海
國
民
黨
本
部
作
﹁
要
造
成
真
正
中
華
民
國
﹂
的
講
演
。
指
出
：
﹁
現
在
的

中
華
民
國
，
只
有
一
塊
假
招
牌
，
以
後
應
再
有
一
番
大
革
命
，
才
能
夠
做
成
一
個

真
中
華
民
國
。
﹂

為
︽
新
青
年
︾
雜
誌
﹁
勞
動
紀
念
專
號
﹂
題
詞
﹁
天
下
為
公
﹂
。

所
著
︽
地
方
自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︾
在
上
海
發
表
。
認
為
地
方
自
治
，
﹁
當
以
實
行
民

權
、
民
生
兩
主
義
為
目
的
﹂
。

致
函
海
外
國
民
黨
人
，
促
請
發
動
華
僑
捐
款
，
以
便
籌
辦
英
文
雜
誌
及
印
刷
機
關
。

直
皖
戰
爭
爆
發
。
皖
系
旋
即
失
敗
。

北
京
、
上
海
、
廣
州
等
地
分
別
慶
祝
國
際
勞
動
節
，
廣
州
有
五
萬
工
人
參
加
集
會
。

蘇
俄
政
府
發
佈
第
二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重
申
了
第
一
次
宣
言
的
原
則
，
表
示
將
竭
力

促
成
中
俄
友
誼
條
約
的
締
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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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二
一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年
辛
酉
︶
五
十
五
歲

十
二
月
四
日

十
一
月

十
月
十
五
日
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
八
月
十
日

七
月
二
十
日

五
月

五
月
十
三
日

五
月
五
日
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四
月
七
日

三
月

三
月
六
日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晚

八
時

七
月
六
日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同
年
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抵
桂
林
，
受
到
群
眾
熱
烈
歡
迎
。
並
立
即
成
立
北
伐
軍
大
本
營
於
桂
王
府
。

在
廣
州
接
見
韓
國
臨
時
政
府
專
使
申
圭
植
，
表
示
支
持
朝
鮮
人
民
爭
取
民
族
獨
立

的
鬥
爭
。

乘
軍
艦
出
巡
廣
西
，
準
備
取
道
湖
南
北
伐
。
北
伐
軍
三
萬
人
於
是
日
啟
程
。

覆
函
蘇
俄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齊
契
林
，
陳
述
中
國
近
情
及
通
商
問
題
。
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通
過
出
師
北
伐
案
。

派
廖
仲
愷
、
何
香
凝
赴
梧
州
勞
軍
。

命
粵
、
贛
、
滇
、
黔
各
軍
準
備
討
伐
桂
系
軍
閥
陸
榮
廷
。
七
月
，
正
式
下
達
討
伐
令
。

廣
州
政
府
外
交
部
就
港
英
當
局
阻
撓
群
眾
集
會
慶
祝
非
常
大
總
統
就
職
和
捐
款
支

援
廣
州
新
政
府
一
事
，
向
英
駐
粵
領
事
提
出
抗
議
。
二
十
六
日
，
港
督
道
歉
。

就
任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非
常
大
總
統
，
並
發
表
就
職
宣
言
，
闡
述
建
設
方
針
。

在
廣
州
接
見
蘇
俄
記
者
斯
達
揚
諾
維
奇
和
霍
多
羅
夫
，
表
述
了
對
蘇
俄
的
所
有
問

題
的
關
注
。

廣
州
非
常
國
會
通
過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正
式
政
府
，
制
定
政
府
組
織
大
綱
。
被
選
為

非
常
大
總
統
。

在
廣
州
會
見
蘇
俄
代
表
阿
列
格
謝
夫
，
交
談
相
互
合
作
關
係
以
及
發
動
革
命
運
動

等
問
題
。
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廣
州
特
設
辦
事
處
演
講
，
論
述
三
民
主
義
的
內
容
。

軍
政
府
發
佈
命
令
，
聲
明
收
回
海
關
管
理
權
。

移
到
浙
江
嘉
興
南
湖
進
行
。
中
國
共
產
黨
宣
告
成
立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在
上
海
法
租
界
開
幕
。

中
國
勞
動
組
合
書
記
部
成
立
，
並
發
表
宣
言
。

美
帝
國
主
義
發
起
的
太
平
洋
會
議
在
華
盛
頓
開
幕
。

撰
寫
︽
中
國
實
業
如
何
發
展
︾
一
文
。

與
客
人
談
關
稅
問
題
，
指
責
帝
國
主
義
控
制
的
中
國
海
關
制
度
和
稅
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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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二
一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年
辛
酉
︶
五
十
五
歲

十
二
月
四
日

十
一
月

十
月
十
五
日
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
八
月
十
日

七
月
二
十
日

五
月

五
月
十
三
日

五
月
五
日
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四
月
七
日

三
月

三
月
六
日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晚

八
時

七
月
六
日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同
年
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
抵
桂
林
，
受
到
群
眾
熱
烈
歡
迎
。
並
立
即
成
立
北
伐
軍
大
本
營
於
桂
王
府
。

在
廣
州
接
見
韓
國
臨
時
政
府
專
使
申
圭
植
，
表
示
支
持
朝
鮮
人
民
爭
取
民
族
獨
立

的
鬥
爭
。

乘
軍
艦
出
巡
廣
西
，
準
備
取
道
湖
南
北
伐
。
北
伐
軍
三
萬
人
於
是
日
啟
程
。

覆
函
蘇
俄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齊
契
林
，
陳
述
中
國
近
情
及
通
商
問
題
。
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通
過
出
師
北
伐
案
。

派
廖
仲
愷
、
何
香
凝
赴
梧
州
勞
軍
。

命
粵
、
贛
、
滇
、
黔
各
軍
準
備
討
伐
桂
系
軍
閥
陸
榮
廷
。
七
月
，
正
式
下
達
討
伐
令
。

廣
州
政
府
外
交
部
就
港
英
當
局
阻
撓
群
眾
集
會
慶
祝
非
常
大
總
統
就
職
和
捐
款
支

援
廣
州
新
政
府
一
事
，
向
英
駐
粵
領
事
提
出
抗
議
。
二
十
六
日
，
港
督
道
歉
。

就
任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非
常
大
總
統
，
並
發
表
就
職
宣
言
，
闡
述
建
設
方
針
。

在
廣
州
接
見
蘇
俄
記
者
斯
達
揚
諾
維
奇
和
霍
多
羅
夫
，
表
述
了
對
蘇
俄
的
所
有
問

題
的
關
注
。

廣
州
非
常
國
會
通
過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正
式
政
府
，
制
定
政
府
組
織
大
綱
。
被
選
為

非
常
大
總
統
。

在
廣
州
會
見
蘇
俄
代
表
阿
列
格
謝
夫
，
交
談
相
互
合
作
關
係
以
及
發
動
革
命
運
動

等
問
題
。
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廣
州
特
設
辦
事
處
演
講
，
論
述
三
民
主
義
的
內
容
。

軍
政
府
發
佈
命
令
，
聲
明
收
回
海
關
管
理
權
。

移
到
浙
江
嘉
興
南
湖
進
行
。
中
國
共
產
黨
宣
告
成
立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在
上
海
法
租
界
開
幕
。

中
國
勞
動
組
合
書
記
部
成
立
，
並
發
表
宣
言
。

美
帝
國
主
義
發
起
的
太
平
洋
會
議
在
華
盛
頓
開
幕
。

撰
寫
︽
中
國
實
業
如
何
發
展
︾
一
文
。

與
客
人
談
關
稅
問
題
，
指
責
帝
國
主
義
控
制
的
中
國
海
關
制
度
和
稅
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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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
二
二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一
年
壬
戌
︶
五
十
六
歲

六
月
十
六
日

六
月
十
四
日

六
月
一
日

五
月
六
日

四
月
二
十
二
日
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四
月
十
八
日

四
月
十
二
日

四
月
八
日

二
月
三
日

一
月
九
日

十
一
月

秋 七
月
十
六—

二
十

三
日

五
月

五
月
一
日

一
月
十
三
日

同
年
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
陳
炯
明
指
使
部
屬
在
廣
州
叛
變
，
炮
擊
總
統
府
及
孫
中
山
住
所
粵
秀
樓
。
孫
中
山

脫
險
後
，
親
率
海
軍
艦
隊
討
伐
叛
軍
。

廖
仲
愷
應
陳
炯
明
電
邀
前
往
惠
州
，
甫
抵
石
龍
即
被
扣
留
。
旋
被
押
送
到
石
井
兵

工
廠
，
囚
禁
達
六
十
二
天
之
久
。

自
韶
關
返
回
廣
州
。
發
表
︽
徐
世
昌
退
職
後
對
外
宣
言
︾
，
警
告
帝
國
主
義
勿
再
扶

植
北
洋
軍
閥
勢
力
，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。

親
赴
韶
關
督
師
北
伐
。
宋
慶
齡
率
領
紅
十
字
會
人
員
隨
行
。
旋
即
在
大
本
營
發
佈

總
攻
擊
令
，
北
伐
軍
分
三
路
向
江
西
進
攻
。

在
廣
州
會
見
少
共
國
際
代
表
、
蘇
俄
全
權
代
表
達
林
。
自
是
日
至
六
月
十
六
日
，

孫
中
山
同
達
林
接
觸
有
五
六
次
之
多
，
每
次
會
談
約
兩
小
時
左
右
。

下
令
免
除
陳
炯
明
廣
東
省
長
兼
粵
軍
總
司
令
及
內
務
部
長
職
，
專
任
陸
軍
部
長
。

伍
朝
樞
、
廖
仲
愷
等
由
梧
回
廣
州
會
晤
陳
炯
明
，
勸
其
赴
梧
州
與
孫
中
山
面
商
北

伐
問
題
。
陳
拒
不
前
往
，
並
電
辭
本
兼
各
職
。

陳
炯
明
調
動
軍
隊
和
軍
艦
回
省
，
圖
阻
北
伐
軍
回
師
廣
州
。

大
本
營
由
桂
遷
粵
，
決
定
改
道
北
伐
。
十
六
日
抵
梧
州
，
召
開
擴
大
軍
事
會
議
。

以
大
元
帥
名
義
頒
發
動
員
令
，
率
各
軍
分
路
出
師
北
伐
。
十
三
日
，
北
伐
軍
前
鋒

部
隊
分
別
進
入
湘
境
，
抵
湘
南
。

以
大
總
統
名
義
發
佈
通
告
，
宣
佈
徐
世
昌
、
梁
士
詒
罪
狀
並
下
令
通
緝
，
號
召
全

國
人
民
﹁
共
誅
危
害
民
國
者
﹂
。

湖
南
全
省
工
團
聯
合
會
成
立
。

安
源
路
礦
工
人
、
粵
漢
鐵
路
工
人
、
長
沙
泥
木
工
人
、
水
口
山
鉛
鋅
礦
工
人
連
續

發
生
十
多
次
罷
工
鬥
爭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在
上
海
召
開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發
表
了
重
要
宣
言
。

第
一
次
直
奉
戰
爭
爆
發
。
五
月
五
日
奉
軍
敗
退
軍
糧
城
。

第
一
次
全
國
勞
動
大
會
在
廣
州
舉
行
。

香
港
中
國
海
員
為
反
對
外
國
資
本
家
的
壓
榨
開
始
舉
行
大
罷
工
。

用
英
文
寫
成
︽
實
業
計
畫
︾
在
紐
約
出
版
。
後
譯
為
中
文
印
行
。

在
桂
林
會
見
經
共
產
黨
人
李
大
釗
介
紹
前
來
的
共
產
國
際
代
表
馬
林
，
雙
方
商
談

多
日
。
馬
林
提
出
關
於
中
國
革
命
問
題
的
兩
項
建
議
：
組
織
一
個
能
聯
合
各
階
層

尤
其
是
工
農
群
眾
的
政
黨
；
建
立
革
命
的
武
裝
核
心
，
應
先
創
辦
軍
官
學
校
以
培

養
革
命
骨
幹
。
孫
中
山
十
分
贊
同
這
些
建
議
。
這
次
會
晤
為
半
年
多
以
後
孫
俄
談

判
合
作
奠
定
了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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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
二
二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一
年
壬
戌
︶
五
十
六
歲

六
月
十
六
日

六
月
十
四
日

六
月
一
日

五
月
六
日

四
月
二
十
二
日
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四
月
十
八
日

四
月
十
二
日

四
月
八
日

二
月
三
日

一
月
九
日

十
一
月

秋 七
月
十
六—

二
十

三
日

五
月

五
月
一
日

一
月
十
三
日

同
年
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
陳
炯
明
指
使
部
屬
在
廣
州
叛
變
，
炮
擊
總
統
府
及
孫
中
山
住
所
粵
秀
樓
。
孫
中
山

脫
險
後
，
親
率
海
軍
艦
隊
討
伐
叛
軍
。

廖
仲
愷
應
陳
炯
明
電
邀
前
往
惠
州
，
甫
抵
石
龍
即
被
扣
留
。
旋
被
押
送
到
石
井
兵

工
廠
，
囚
禁
達
六
十
二
天
之
久
。

自
韶
關
返
回
廣
州
。
發
表
︽
徐
世
昌
退
職
後
對
外
宣
言
︾
，
警
告
帝
國
主
義
勿
再
扶

植
北
洋
軍
閥
勢
力
，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。

親
赴
韶
關
督
師
北
伐
。
宋
慶
齡
率
領
紅
十
字
會
人
員
隨
行
。
旋
即
在
大
本
營
發
佈

總
攻
擊
令
，
北
伐
軍
分
三
路
向
江
西
進
攻
。

在
廣
州
會
見
少
共
國
際
代
表
、
蘇
俄
全
權
代
表
達
林
。
自
是
日
至
六
月
十
六
日
，

孫
中
山
同
達
林
接
觸
有
五
六
次
之
多
，
每
次
會
談
約
兩
小
時
左
右
。

下
令
免
除
陳
炯
明
廣
東
省
長
兼
粵
軍
總
司
令
及
內
務
部
長
職
，
專
任
陸
軍
部
長
。

伍
朝
樞
、
廖
仲
愷
等
由
梧
回
廣
州
會
晤
陳
炯
明
，
勸
其
赴
梧
州
與
孫
中
山
面
商
北

伐
問
題
。
陳
拒
不
前
往
，
並
電
辭
本
兼
各
職
。

陳
炯
明
調
動
軍
隊
和
軍
艦
回
省
，
圖
阻
北
伐
軍
回
師
廣
州
。

大
本
營
由
桂
遷
粵
，
決
定
改
道
北
伐
。
十
六
日
抵
梧
州
，
召
開
擴
大
軍
事
會
議
。

以
大
元
帥
名
義
頒
發
動
員
令
，
率
各
軍
分
路
出
師
北
伐
。
十
三
日
，
北
伐
軍
前
鋒

部
隊
分
別
進
入
湘
境
，
抵
湘
南
。

以
大
總
統
名
義
發
佈
通
告
，
宣
佈
徐
世
昌
、
梁
士
詒
罪
狀
並
下
令
通
緝
，
號
召
全

國
人
民
﹁
共
誅
危
害
民
國
者
﹂
。

湖
南
全
省
工
團
聯
合
會
成
立
。

安
源
路
礦
工
人
、
粵
漢
鐵
路
工
人
、
長
沙
泥
木
工
人
、
水
口
山
鉛
鋅
礦
工
人
連
續

發
生
十
多
次
罷
工
鬥
爭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在
上
海
召
開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發
表
了
重
要
宣
言
。

第
一
次
直
奉
戰
爭
爆
發
。
五
月
五
日
奉
軍
敗
退
軍
糧
城
。

第
一
次
全
國
勞
動
大
會
在
廣
州
舉
行
。

香
港
中
國
海
員
為
反
對
外
國
資
本
家
的
壓
榨
開
始
舉
行
大
罷
工
。

用
英
文
寫
成
︽
實
業
計
畫
︾
在
紐
約
出
版
。
後
譯
為
中
文
印
行
。

在
桂
林
會
見
經
共
產
黨
人
李
大
釗
介
紹
前
來
的
共
產
國
際
代
表
馬
林
，
雙
方
商
談

多
日
。
馬
林
提
出
關
於
中
國
革
命
問
題
的
兩
項
建
議
：
組
織
一
個
能
聯
合
各
階
層

尤
其
是
工
農
群
眾
的
政
黨
；
建
立
革
命
的
武
裝
核
心
，
應
先
創
辦
軍
官
學
校
以
培

養
革
命
骨
幹
。
孫
中
山
十
分
贊
同
這
些
建
議
。
這
次
會
晤
為
半
年
多
以
後
孫
俄
談

判
合
作
奠
定
了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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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二
三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癸
亥
︶
五
十
七
歲

六
月
十
日

二
月
七
日

九
月
二
日

三
月

一
月

一
月
一
日
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十

二

月

十

六—

十
八
日
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
九
月
十
八
日

九
月
十
三
日

九
月
四
日

八
月
底
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
八
月
十
五
日

七
月
十
日

六
月
十
九
日

中
國
共
產
黨
在
廣
州
召
開
第
三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確
定
了
和
國
民
黨
建
立
統
一

戰
線
的
方
針
。

吳
佩
孚
屠
殺
京
漢
鐵
路
工
人
，
釀
成
﹁
二
七
﹂
慘
案
。

蘇
聯
政
府
代
表
加
拉
罕
抵
北
京
。
翌
日
，
發
表
第
三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重
申
前
兩
次

對
華
宣
言
的
原
則
。

全
國
各
地
人
民
舉
行
反
日
集
會
遊
行
，
要
求
取
消
﹁
二
十
一
條
﹂
及
收
回
旅
大
。

共
產
國
際
作
出
關
於
中
國
共
產
黨
和
孫
中
山
領
導
的
中
國
國
民
黨
合
作
的
決
議
。
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盟
正
式
成
立
。
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盟
正
式
成
立
。

在
上
海
再
次
召
集
會
議
，
審
議
國
民
黨
改
進
案
宣
言
，
並
審
核
黨
綱
和
黨
章
。

在
上
海
召
開
會
議
，
審
議
中
國
國
民
黨
改
進
案
。

發
表
致
海
外
同
志
書
，
詳
述
陳
炯
明
叛
變
經
過
，
表
示
決
心
繼
續
鬥
爭
。

李
大
釗
在
北
京
接
受
記
者
訪
問
，
轉
述
孫
中
山
關
於
解
決
時
局
的
主
張
。

在
上
海
召
開
研
究
國
民
黨
改
組
計
畫
的
會
議
。
六
日
，
指
定
了
改
進
案
起
草
委
員

會
委
員
，
內
有
共
產
黨
人
參
加
。

在
上
海
與
李
大
釗
會
晤
，
和
他
進
行
多
次
交
談
，
討
論
﹁
振
興
國
民
黨
以
振
興
中

國
﹂
的
問
題
，
並
介
紹
其
加
入
國
民
黨
。
是
國
民
黨
容
納
共
產
黨
員
之
始
。

在
上
海
寓
所
與
蘇
俄
全
權
大
使
越
飛
的
代
表
會
晤
︵
李
大
釗
、
林
伯
渠
、
宋
慶
齡

等
在
座
︶
，
就
當
時
遠
東
局
勢
和
中
國
革
命
等
問
題
進
行
了
商
討
。
隨
後
，
指
派
廖

仲
愷
和
蘇
俄
代
表
到
日
本
進
一
步
會
談
。

發
表
宣
言
，
宣
佈
陳
炯
明
叛
亂
始
末
及
解
決
國
事
主
張
，
重
申
為
共
和
國
而
鬥
爭

到
底
的
決
心
。

親
率
永
豐
等
艦
隊
攻
擊
車
歪
炮
臺
，
沖
越
叛
軍
炮
火
封
鎖
後
進
駐
白
鵝
潭
。

△
 抗
議
粵
海
關
英
國
稅
務
司
的
干
涉
行
為
，
嚴
詞
駁
斥
其
妄
圖
以
白
鵝
潭
為
通
商

港
口
和
毗
鄰
沙
面
為
藉
口
，
迫
使
討
逆
艦
隊
離
開
白
鵝
潭
。
指
出
：
﹁
此
為
我

之
領
土
，
我
可
往
來
自
由
。
﹂
八
月
九
日
，
北
伐
軍
回
師
失
利
，
孫
中
山
離
粵

經
香
港
赴
上
海
。

電
令
李
烈
鈞
等
入
贛
，
北
伐
軍
迅
速
班
師
回
粵
，
討
平
叛
逆
二
十
七
日
，
北
伐
軍

班
師
回
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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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二
三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癸
亥
︶
五
十
七
歲

六
月
十
日

二
月
七
日

九
月
二
日

三
月

一
月

一
月
一
日
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十

二

月

十

六—

十
八
日
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
九
月
十
八
日

九
月
十
三
日

九
月
四
日

八
月
底
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
八
月
十
五
日

七
月
十
日

六
月
十
九
日

中
國
共
產
黨
在
廣
州
召
開
第
三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確
定
了
和
國
民
黨
建
立
統
一

戰
線
的
方
針
。

吳
佩
孚
屠
殺
京
漢
鐵
路
工
人
，
釀
成
﹁
二
七
﹂
慘
案
。

蘇
聯
政
府
代
表
加
拉
罕
抵
北
京
。
翌
日
，
發
表
第
三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重
申
前
兩
次

對
華
宣
言
的
原
則
。

全
國
各
地
人
民
舉
行
反
日
集
會
遊
行
，
要
求
取
消
﹁
二
十
一
條
﹂
及
收
回
旅
大
。

共
產
國
際
作
出
關
於
中
國
共
產
黨
和
孫
中
山
領
導
的
中
國
國
民
黨
合
作
的
決
議
。
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盟
正
式
成
立
。
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盟
正
式
成
立
。

在
上
海
再
次
召
集
會
議
，
審
議
國
民
黨
改
進
案
宣
言
，
並
審
核
黨
綱
和
黨
章
。

在
上
海
召
開
會
議
，
審
議
中
國
國
民
黨
改
進
案
。

發
表
致
海
外
同
志
書
，
詳
述
陳
炯
明
叛
變
經
過
，
表
示
決
心
繼
續
鬥
爭
。

李
大
釗
在
北
京
接
受
記
者
訪
問
，
轉
述
孫
中
山
關
於
解
決
時
局
的
主
張
。

在
上
海
召
開
研
究
國
民
黨
改
組
計
畫
的
會
議
。
六
日
，
指
定
了
改
進
案
起
草
委
員

會
委
員
，
內
有
共
產
黨
人
參
加
。

在
上
海
與
李
大
釗
會
晤
，
和
他
進
行
多
次
交
談
，
討
論
﹁
振
興
國
民
黨
以
振
興
中

國
﹂
的
問
題
，
並
介
紹
其
加
入
國
民
黨
。
是
國
民
黨
容
納
共
產
黨
員
之
始
。

在
上
海
寓
所
與
蘇
俄
全
權
大
使
越
飛
的
代
表
會
晤
︵
李
大
釗
、
林
伯
渠
、
宋
慶
齡

等
在
座
︶
，
就
當
時
遠
東
局
勢
和
中
國
革
命
等
問
題
進
行
了
商
討
。
隨
後
，
指
派
廖

仲
愷
和
蘇
俄
代
表
到
日
本
進
一
步
會
談
。

發
表
宣
言
，
宣
佈
陳
炯
明
叛
亂
始
末
及
解
決
國
事
主
張
，
重
申
為
共
和
國
而
鬥
爭

到
底
的
決
心
。

親
率
永
豐
等
艦
隊
攻
擊
車
歪
炮
臺
，
沖
越
叛
軍
炮
火
封
鎖
後
進
駐
白
鵝
潭
。

△
 抗
議
粵
海
關
英
國
稅
務
司
的
干
涉
行
為
，
嚴
詞
駁
斥
其
妄
圖
以
白
鵝
潭
為
通
商

港
口
和
毗
鄰
沙
面
為
藉
口
，
迫
使
討
逆
艦
隊
離
開
白
鵝
潭
。
指
出
：
﹁
此
為
我

之
領
土
，
我
可
往
來
自
由
。
﹂
八
月
九
日
，
北
伐
軍
回
師
失
利
，
孫
中
山
離
粵

經
香
港
赴
上
海
。

電
令
李
烈
鈞
等
入
贛
，
北
伐
軍
迅
速
班
師
回
粵
，
討
平
叛
逆
二
十
七
日
，
北
伐
軍

班
師
回
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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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
十
月
十
九
日

十
月
十
一
日

十
月
八
日

十
月
七
日

十
月
六
日

十
月
一
日
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
八
月
十
六
日

七
月

五—

六
月

四
月

二
月
十
五
日

一
月
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一
月
九
日

一
月
一
日

偕
蘇
聯
顧
問
及
宋
慶
齡
等
，
由
廣
州
赴
虎
門
要
塞
巡
視
威
遠
炮
臺
。

致
電
國
民
黨
上
海
事
務
所
，
請
孫
洪
伊
密
電
北
京
李
大
釗
赴
滬
會
商
國
民
黨
改
組

問
題
。

在
國
民
黨
廣
東
支
部
黨
務
討
論
會
上
發
表
演
說
，
總
結
過
去
失
敗
的
原
因
，
強
調

今
後
應
﹁
以
黨
治
國
﹂
，
﹁
效
法
俄
人
﹂
。

△
改
組
中
國
國
民
黨
本
部
。
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會
議
，
決
定
下
令
討
伐
曹
錕
，
通
緝
賄
選
議
員
；
並
通
告
各
國

使
團
，
對
偽
總
統
不
予
承
認
。

中
國
國
民
黨
發
表
申
討
曹
錕
賄
選
竊
位
總
統
的
宣
言
，
號
召
全
國
群
起
討
伐
。

歡
迎
蘇
聯
代
表
鮑
羅
廷
到
達
廣
州
，
詳
細
詢
問
蘇
聯
與
列
寧
的
情
況
。
旋
聘
其
為

國
民
黨
組
織
教
練
員
、
政
治
顧
問
。

在
廣
州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討
論
籌
餉
會
議
，
決
定
設
立
籌
餉
局
。

遷
大
本
營
於
石
龍
，
親
自
督
戰
，
東
征
陳
炯
明
。

所
派
遣
的
﹁
孫
逸
仙
博
士
代
表
團
﹂
啟
程
赴
蘇
聯
考
察
。
在
蘇
聯
活
動
三
個
多
月
，

與
蘇
黨
、
軍
負
責
人
討
論
援
助
中
國
革
命
的
問
題
。

批
准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、
支
部
、
分
部
及
海
外
總
支
部
、
支
部
等
通
則
。

為
討
伐
叛
軍
沈
鴻
英
部
，
先
後
赴
清
遠
縣
源
潭
、
三
水
縣
河
口
、
英
德
博
羅
、
惠
州
、

虎
門
等
地
，
進
行
巡
視
和
勞
軍
。

接
見
廣
州
學
生
反
日
遊
行
代
表
，
勉
勵
學
生
﹁
喚
醒
國
民
精
神
﹂
。

因
滇
桂
聯
軍
驅
逐
了
陳
炯
明
，
乃
偕
陳
友
仁
等
離
開
上
海
返
回
廣
州
。
二
十
一
日

抵
廣
州
後
，
當
天
即
重
建
大
元
帥
府
，
就
陸
海
軍
大
元
帥
職
。

托
越
飛
致
函
蘇
聯
政
府
，
希
望
得
到
聲
援
、
支
持
和
幫
助
。

所
著
︽
中
國
革
命
史
︾
完
稿
。
全
文
共
六
節
，
概
述
三
民
主
義
的
基
本
內
容
、
革

命
方
略
及
從
興
中
會
成
立
到
護
法
運
動
的
鬥
爭
史
。

與
蘇
聯
代
表
越
飛
聯
名
發
表
宣
言—

—

︽
孫
文
越
飛
宣
言
︾
，
奠
定
了
孫
中
山
聯
俄

的
政
治
基
礎
。
隨
即
又
指
派
廖
仲
愷
到
日
本
和
越
飛
進
行
中
蘇
聯
合
的
細
節
商
談
。

以
總
理
名
義
任
命
中
國
國
民
黨
本
部
各
部
部
長
，
旋
又
任
命
廖
仲
愷
等
二
十
一
人

為
參
議
︵
其
中
有
共
產
黨
人
︶
。

通
電
廣
州
、
汕
頭
、
香
港
各
報
館
轉
廣
東
全
省
人
民
，
討
伐
陳
炯
明
，
宣
佈
陳
逆

叛
國
罪
惡
，
痛
辟
逆
軍
散
佈
流
言
。

在
上
海
發
表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宣
言
︾
，
提
出
﹁
國
家
建
設
計
畫
﹂
和
目
前
﹁
採
用
之

政
策
﹂
，
宣
佈
建
國
主
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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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
十
月
十
九
日

十
月
十
一
日

十
月
八
日

十
月
七
日

十
月
六
日

十
月
一
日
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
八
月
十
六
日

七
月

五—

六
月

四
月

二
月
十
五
日

一
月
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一
月
九
日

一
月
一
日

偕
蘇
聯
顧
問
及
宋
慶
齡
等
，
由
廣
州
赴
虎
門
要
塞
巡
視
威
遠
炮
臺
。

致
電
國
民
黨
上
海
事
務
所
，
請
孫
洪
伊
密
電
北
京
李
大
釗
赴
滬
會
商
國
民
黨
改
組

問
題
。

在
國
民
黨
廣
東
支
部
黨
務
討
論
會
上
發
表
演
說
，
總
結
過
去
失
敗
的
原
因
，
強
調

今
後
應
﹁
以
黨
治
國
﹂
，
﹁
效
法
俄
人
﹂
。

△
改
組
中
國
國
民
黨
本
部
。
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會
議
，
決
定
下
令
討
伐
曹
錕
，
通
緝
賄
選
議
員
；
並
通
告
各
國

使
團
，
對
偽
總
統
不
予
承
認
。

中
國
國
民
黨
發
表
申
討
曹
錕
賄
選
竊
位
總
統
的
宣
言
，
號
召
全
國
群
起
討
伐
。

歡
迎
蘇
聯
代
表
鮑
羅
廷
到
達
廣
州
，
詳
細
詢
問
蘇
聯
與
列
寧
的
情
況
。
旋
聘
其
為

國
民
黨
組
織
教
練
員
、
政
治
顧
問
。

在
廣
州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討
論
籌
餉
會
議
，
決
定
設
立
籌
餉
局
。

遷
大
本
營
於
石
龍
，
親
自
督
戰
，
東
征
陳
炯
明
。

所
派
遣
的
﹁
孫
逸
仙
博
士
代
表
團
﹂
啟
程
赴
蘇
聯
考
察
。
在
蘇
聯
活
動
三
個
多
月
，

與
蘇
黨
、
軍
負
責
人
討
論
援
助
中
國
革
命
的
問
題
。

批
准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、
支
部
、
分
部
及
海
外
總
支
部
、
支
部
等
通
則
。

為
討
伐
叛
軍
沈
鴻
英
部
，
先
後
赴
清
遠
縣
源
潭
、
三
水
縣
河
口
、
英
德
博
羅
、
惠
州
、

虎
門
等
地
，
進
行
巡
視
和
勞
軍
。

接
見
廣
州
學
生
反
日
遊
行
代
表
，
勉
勵
學
生
﹁
喚
醒
國
民
精
神
﹂
。

因
滇
桂
聯
軍
驅
逐
了
陳
炯
明
，
乃
偕
陳
友
仁
等
離
開
上
海
返
回
廣
州
。
二
十
一
日

抵
廣
州
後
，
當
天
即
重
建
大
元
帥
府
，
就
陸
海
軍
大
元
帥
職
。

托
越
飛
致
函
蘇
聯
政
府
，
希
望
得
到
聲
援
、
支
持
和
幫
助
。

所
著
︽
中
國
革
命
史
︾
完
稿
。
全
文
共
六
節
，
概
述
三
民
主
義
的
基
本
內
容
、
革

命
方
略
及
從
興
中
會
成
立
到
護
法
運
動
的
鬥
爭
史
。

與
蘇
聯
代
表
越
飛
聯
名
發
表
宣
言—

—

︽
孫
文
越
飛
宣
言
︾
，
奠
定
了
孫
中
山
聯
俄

的
政
治
基
礎
。
隨
即
又
指
派
廖
仲
愷
到
日
本
和
越
飛
進
行
中
蘇
聯
合
的
細
節
商
談
。

以
總
理
名
義
任
命
中
國
國
民
黨
本
部
各
部
部
長
，
旋
又
任
命
廖
仲
愷
等
二
十
一
人

為
參
議
︵
其
中
有
共
產
黨
人
︶
。

通
電
廣
州
、
汕
頭
、
香
港
各
報
館
轉
廣
東
全
省
人
民
，
討
伐
陳
炯
明
，
宣
佈
陳
逆

叛
國
罪
惡
，
痛
辟
逆
軍
散
佈
流
言
。

在
上
海
發
表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宣
言
︾
，
提
出
﹁
國
家
建
設
計
畫
﹂
和
目
前
﹁
採
用
之

政
策
﹂
，
宣
佈
建
國
主
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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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二
四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三
年
甲
子
︶
五
十
八
歲
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
九
月
十
七
日

九
月
十
日

七
月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年
底
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十
二
月
九
日

十
二
月
五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
直
系
將
領
馮
玉
祥
發
動
北
京
政
變
，
囚
禁
總
統
曹
錕
，
推
翻
北
京
直
系
政
府
，
並

發
出
和
平
解
決
國
事
通
電
。

第
二
次
直
奉
戰
爭
爆
發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發
表
第
三
次
對
時
局
主
張
，
號
召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，
推
翻
直
系
軍
閥

統
治
。

廣
州
沙
面
工
人
為
反
對
英
帝
國
主
義
的
新
警
律
，
舉
行
大
罷
工
。

列
寧
逝
世
。

李
大
釗
到
達
廣
州
，
積
極
幫
助
孫
中
山
完
成
國
民
黨
的
改
組
和
召
開
第
一
次
全
國

代
表
大
會
的
準
備
工
作
。

在
廣
州
對
國
民
黨
員
發
表
演
講
，
強
調
此
次
改
組
將
變
更
奮
鬥
方
法
，
注
重
宣
傳
，

要
求
黨
員
﹁
注
重
宣
傳
的
奮
鬥
，
不
要
單
注
重
兵
力
的
奮
鬥
﹂
。

以
中
華
民
國
軍
政
府
名
義
發
表
︽
關
於
粵
海
關
關
餘
問
題
宣
言
︾
，
抗
議
美
、
英
干

涉
中
國
內
政
的
行
動
，
詳
述
交
涉
始
末
，
重
申
收
回
關
餘
之
理
由
。

在
廣
州
大
本
營
對
國
民
黨
員
發
表
演
說
，
指
出
﹁
此
次
改
組
，
乃
以
蘇
俄
為
模

範
﹂
，
﹁
用
黨
員
協
同
軍
隊
來
奮
鬥
﹂
，
要
用
黨
義
戰
勝
，
達
到
﹁
根
本
的
革
命
成

功
﹂
。

命
外
交
部
復
照
北
京
外
交
團
並
駁
斥
其
干
涉
廣
州
政
府
截
用
﹁
關
餘
﹂
的
謬
論
，

指
出
截
留
﹁
關
餘
﹂
乃
是
中
國
內
政
。

指
派
廖
仲
愷
赴
滬
，
與
各
省
支
部
商
討
改
組
問
題
。
同
日
，
批
駁
國
民
黨
右
派
鄧

澤
如
、
林
直
勉
等
十
一
人
反
對
改
組
的
謬
論
。

在
廣
州
大
本
營
對
國
民
黨
員
發
表
演
說
，
說
明
國
民
黨
改
組
原
因
，
指
出
革
命
當

以
人
民
之
心
力
做
基
礎
；
強
調
要
學
習
﹁
俄
國
的
方
法
、
組
織
及
訓
練
，
方
有
成

功
的
希
望
﹂
。

親
自
指
揮
各
軍
奮
勇
抵
禦
陳
炯
明
反
撲
廣
州
省
城
的
叛
軍
，
擊
退
陳
軍
進
攻
，
廣

州
轉
危
為
安
。

致
書
進
入
日
本
內
閣
的
犬
養
毅
，
批
評
日
本
對
華
政
策
，
勸
告
日
本
﹁
當
毅
然
決

然
以
助
中
國
之
革
命
成
功
﹂
，
並
﹁
首
先
承
認
蘇
俄
政
府
﹂
。

發
表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改
組
宣
言
︾
。
同
時
，
公
佈
了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黨
綱
草
案
︾
，

確
立
了
聯
俄
害
共
政
策
。

在
廣
州
召
開
國
民
黨
改
組
特
別
會
議
，
委
任
廖
仲
愷
、
譚
平
山
等
九
人
組
成
新
的

國
民
黨
臨
時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籌
備
改
組
國
民
黨
的
工
作
。
二
十
八
日
，

臨
時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正
式
成
立
，
著
手
辦
理
國
民
黨
改
組
事
宜
。

委
派
廖
仲
愷
、
鄧
澤
如
召
集
國
民
黨
特
別
會
議
討
論
改
組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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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
國
際

一
九
二
四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三
年
甲
子
︶
五
十
八
歲
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
九
月
十
七
日

九
月
十
日

七
月
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年
底
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十
二
月
九
日

十
二
月
五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
直
系
將
領
馮
玉
祥
發
動
北
京
政
變
，
囚
禁
總
統
曹
錕
，
推
翻
北
京
直
系
政
府
，
並

發
出
和
平
解
決
國
事
通
電
。

第
二
次
直
奉
戰
爭
爆
發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發
表
第
三
次
對
時
局
主
張
，
號
召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，
推
翻
直
系
軍
閥

統
治
。

廣
州
沙
面
工
人
為
反
對
英
帝
國
主
義
的
新
警
律
，
舉
行
大
罷
工
。

列
寧
逝
世
。

李
大
釗
到
達
廣
州
，
積
極
幫
助
孫
中
山
完
成
國
民
黨
的
改
組
和
召
開
第
一
次
全
國

代
表
大
會
的
準
備
工
作
。

在
廣
州
對
國
民
黨
員
發
表
演
講
，
強
調
此
次
改
組
將
變
更
奮
鬥
方
法
，
注
重
宣
傳
，

要
求
黨
員
﹁
注
重
宣
傳
的
奮
鬥
，
不
要
單
注
重
兵
力
的
奮
鬥
﹂
。

以
中
華
民
國
軍
政
府
名
義
發
表
︽
關
於
粵
海
關
關
餘
問
題
宣
言
︾
，
抗
議
美
、
英
干

涉
中
國
內
政
的
行
動
，
詳
述
交
涉
始
末
，
重
申
收
回
關
餘
之
理
由
。

在
廣
州
大
本
營
對
國
民
黨
員
發
表
演
說
，
指
出
﹁
此
次
改
組
，
乃
以
蘇
俄
為
模

範
﹂
，
﹁
用
黨
員
協
同
軍
隊
來
奮
鬥
﹂
，
要
用
黨
義
戰
勝
，
達
到
﹁
根
本
的
革
命
成

功
﹂
。

命
外
交
部
復
照
北
京
外
交
團
並
駁
斥
其
干
涉
廣
州
政
府
截
用
﹁
關
餘
﹂
的
謬
論
，

指
出
截
留
﹁
關
餘
﹂
乃
是
中
國
內
政
。

指
派
廖
仲
愷
赴
滬
，
與
各
省
支
部
商
討
改
組
問
題
。
同
日
，
批
駁
國
民
黨
右
派
鄧

澤
如
、
林
直
勉
等
十
一
人
反
對
改
組
的
謬
論
。

在
廣
州
大
本
營
對
國
民
黨
員
發
表
演
說
，
說
明
國
民
黨
改
組
原
因
，
指
出
革
命
當

以
人
民
之
心
力
做
基
礎
；
強
調
要
學
習
﹁
俄
國
的
方
法
、
組
織
及
訓
練
，
方
有
成

功
的
希
望
﹂
。

親
自
指
揮
各
軍
奮
勇
抵
禦
陳
炯
明
反
撲
廣
州
省
城
的
叛
軍
，
擊
退
陳
軍
進
攻
，
廣

州
轉
危
為
安
。

致
書
進
入
日
本
內
閣
的
犬
養
毅
，
批
評
日
本
對
華
政
策
，
勸
告
日
本
﹁
當
毅
然
決

然
以
助
中
國
之
革
命
成
功
﹂
，
並
﹁
首
先
承
認
蘇
俄
政
府
﹂
。

發
表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改
組
宣
言
︾
。
同
時
，
公
佈
了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黨
綱
草
案
︾
，

確
立
了
聯
俄
害
共
政
策
。

在
廣
州
召
開
國
民
黨
改
組
特
別
會
議
，
委
任
廖
仲
愷
、
譚
平
山
等
九
人
組
成
新
的

國
民
黨
臨
時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籌
備
改
組
國
民
黨
的
工
作
。
二
十
八
日
，

臨
時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正
式
成
立
，
著
手
辦
理
國
民
黨
改
組
事
宜
。

委
派
廖
仲
愷
、
鄧
澤
如
召
集
國
民
黨
特
別
會
議
討
論
改
組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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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七
月
七
日

七
月
三
日

六
月

六
月
十
六
日

五
月
一
日

四
月
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
三
月
九
日
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
一
月
二
十—

三
十

日 十
一
月
十
九
日
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委
會
發
表
︽
黨
務
宣
言
︾
，
指
斥
黨
內
右
派
的
反
共
活
動
，
認
為
黨

內
某
些
成
員
對
已
加
入
國
民
黨
的
共
產
黨
員
產
生
懷
疑
及
誤
會
，
是
由
於
﹁
反
對

派
肆
意
挑
撥
﹂
。
重
申
對
黨
員
之
要
求
和
容
納
共
產
黨
人
的
原
則
。

創
辦
的
廣
州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開
學
，
共
產
黨
人
彭
湃
為
主
任
。

對
國
民
黨
右
派
鄧
澤
如
、
張
繼
等
提
出
的
反
對
容
共
案
，
嚴
加
駁
斥
，
堅
持
三
大

政
策
。

主
持
黃
埔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開
學
典
禮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講
述
創
辦
該
軍
校
之
目
的

與
希
望
，
強
調
接
受
俄
國
革
命
的
經
驗
教
訓
，
學
習
蘇
聯
的
榜
樣
，
建
設
革
命
的

軍
隊
。
共
產
黨
人
周
恩
來
擔
任
該
校
政
治
部
主
任
，
惲
代
英
等
擔
任
教
官
。

在
﹁
五
一
﹂
節
廣
州
工
人
代
表
大
會
上
，
發
表
︽
中
國
工
人
所
受
不
平
等
條
約
之
害
︾

的
演
說
，
號
召
工
人
組
織
大
團
體
，
學
習
俄
國
工
人
，
做
國
民
的
先
鋒
。

國
民
黨
中
央
農
民
部
制
定
農
民
運
動
計
畫
，
規
定
組
織
各
種
農
民
團
體
，
積
極
開

展
農
民
運
動
。

△
發
表
︽
建
國
大
綱
︾
，
全
文
二
十
五
條
。

何
香
凝
主
持
國
民
黨
中
央
婦
女
部
召
開
的
婦
女
黨
員
大
會
，
議
定
組
織
貧
民
婦
女

醫
院
和
創
辦
婦
女
勞
工
學
校
。

發
表
告
國
民
黨
員
書
，
指
出
﹁
俄
共
產
黨
六
年
成
功
，
足
為
吾
黨
借
鏡
之
資
﹂
。
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舉
行
的
追
悼
列
寧
大
會
上
，
擔
任
主
祭
並
致
悼
詞
。
壇
上
高
懸
著

親
手
書
寫
的
﹁
國
友
人
師
﹂
祭
帳
。

蔣
介
石
呈
請
辭
去
黃
埔
軍
校
籌
備
委
員
長
職
。
派
廖
仲
愷
代
理
黃
埔
軍
校
籌
備
委
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負
責
建
校
，
並
開
始
辦
理
招
生
事
宜
。
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集
重
要
軍
務
會
議
，
商
定
東
江
作
戰
方
案
，
決
定
限
期
肅
清
東
、

北
江
殘
敵
，
以
便
北
伐
。
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宣
言
︾
正
式
發
表
。

在
廣
東
高
師
開
始
系
統
講
述
三
民
主
義
。
計
民
族
主
義
六
講
，
民
權
主
義
六
講
，

民
生
主
義
四
講
，
講
至
同
年
八
月
止
。

為
哀
悼
列
寧
逝
世
，
建
議
電
唁
蘇
聯
致
哀
，
並
發
表
了
講
話
。
代
表
大
會
決
定
休

會
三
天
，
以
志
哀
悼
。

在
國
民
黨
代
表
大
會
期
間
，
下
令
籌
辦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，
委
派
蔣
介
石
為
陸
軍
軍

官
學
校
籌
備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。
二
十
八
日
，
勘
定
以
黃
埔
島
原
有
廣
東
陸
軍
學
校

及
海
軍
學
校
舊
址
為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校
址
。
後
通
稱
黃
埔
軍
官
學
校
。

在
廣
州
召
開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。
以
總
理
身
分
擔
任
主
席
。
大

會
通
過
著
名
的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宣
言
︾
；
通
過
共
產
黨
員
和
社

會
主
義
青
年
團
員
以
個
人
資
格
加
入
國
民
黨
；
通
過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章
程
草
案
︾
。

選
出
中
央
領
導
機
構
，
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中
有
李
大
釗
、
候
補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中

有
毛
澤
東
和
林
伯
渠
等
共
產
黨
人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發
表
對
於
時
局
宣
言
，
支
持
孫
中
山
關
於
召
開
國
民
會
議
以
解
決
國

事
的
主
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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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七
月
七
日

七
月
三
日

六
月

六
月
十
六
日

五
月
一
日

四
月
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
三
月
九
日
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
一
月
二
十—

三
十

日 十
一
月
十
九
日
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委
會
發
表
︽
黨
務
宣
言
︾
，
指
斥
黨
內
右
派
的
反
共
活
動
，
認
為
黨

內
某
些
成
員
對
已
加
入
國
民
黨
的
共
產
黨
員
產
生
懷
疑
及
誤
會
，
是
由
於
﹁
反
對

派
肆
意
挑
撥
﹂
。
重
申
對
黨
員
之
要
求
和
容
納
共
產
黨
人
的
原
則
。

創
辦
的
廣
州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開
學
，
共
產
黨
人
彭
湃
為
主
任
。

對
國
民
黨
右
派
鄧
澤
如
、
張
繼
等
提
出
的
反
對
容
共
案
，
嚴
加
駁
斥
，
堅
持
三
大

政
策
。

主
持
黃
埔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開
學
典
禮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講
述
創
辦
該
軍
校
之
目
的

與
希
望
，
強
調
接
受
俄
國
革
命
的
經
驗
教
訓
，
學
習
蘇
聯
的
榜
樣
，
建
設
革
命
的

軍
隊
。
共
產
黨
人
周
恩
來
擔
任
該
校
政
治
部
主
任
，
惲
代
英
等
擔
任
教
官
。

在
﹁
五
一
﹂
節
廣
州
工
人
代
表
大
會
上
，
發
表
︽
中
國
工
人
所
受
不
平
等
條
約
之
害
︾

的
演
說
，
號
召
工
人
組
織
大
團
體
，
學
習
俄
國
工
人
，
做
國
民
的
先
鋒
。

國
民
黨
中
央
農
民
部
制
定
農
民
運
動
計
畫
，
規
定
組
織
各
種
農
民
團
體
，
積
極
開

展
農
民
運
動
。

△
發
表
︽
建
國
大
綱
︾
，
全
文
二
十
五
條
。

何
香
凝
主
持
國
民
黨
中
央
婦
女
部
召
開
的
婦
女
黨
員
大
會
，
議
定
組
織
貧
民
婦
女

醫
院
和
創
辦
婦
女
勞
工
學
校
。

發
表
告
國
民
黨
員
書
，
指
出
﹁
俄
共
產
黨
六
年
成
功
，
足
為
吾
黨
借
鏡
之
資
﹂
。
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舉
行
的
追
悼
列
寧
大
會
上
，
擔
任
主
祭
並
致
悼
詞
。
壇
上
高
懸
著

親
手
書
寫
的
﹁
國
友
人
師
﹂
祭
帳
。

蔣
介
石
呈
請
辭
去
黃
埔
軍
校
籌
備
委
員
長
職
。
派
廖
仲
愷
代
理
黃
埔
軍
校
籌
備
委
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負
責
建
校
，
並
開
始
辦
理
招
生
事
宜
。
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集
重
要
軍
務
會
議
，
商
定
東
江
作
戰
方
案
，
決
定
限
期
肅
清
東
、

北
江
殘
敵
，
以
便
北
伐
。
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宣
言
︾
正
式
發
表
。

在
廣
東
高
師
開
始
系
統
講
述
三
民
主
義
。
計
民
族
主
義
六
講
，
民
權
主
義
六
講
，

民
生
主
義
四
講
，
講
至
同
年
八
月
止
。

為
哀
悼
列
寧
逝
世
，
建
議
電
唁
蘇
聯
致
哀
，
並
發
表
了
講
話
。
代
表
大
會
決
定
休

會
三
天
，
以
志
哀
悼
。

在
國
民
黨
代
表
大
會
期
間
，
下
令
籌
辦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，
委
派
蔣
介
石
為
陸
軍
軍

官
學
校
籌
備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。
二
十
八
日
，
勘
定
以
黃
埔
島
原
有
廣
東
陸
軍
學
校

及
海
軍
學
校
舊
址
為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校
址
。
後
通
稱
黃
埔
軍
官
學
校
。

在
廣
州
召
開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。
以
總
理
身
分
擔
任
主
席
。
大

會
通
過
著
名
的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宣
言
︾
；
通
過
共
產
黨
員
和
社

會
主
義
青
年
團
員
以
個
人
資
格
加
入
國
民
黨
；
通
過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章
程
草
案
︾
。

選
出
中
央
領
導
機
構
，
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中
有
李
大
釗
、
候
補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中

有
毛
澤
東
和
林
伯
渠
等
共
產
黨
人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發
表
對
於
時
局
宣
言
，
支
持
孫
中
山
關
於
召
開
國
民
會
議
以
解
決
國

事
的
主
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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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月
十
日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月
十
三
日

十
月
十
一—

十
二

日 十
月
十
日

十
月
九
日

十
月
一
日

九
月
二
十
日

九
月
十
八
日

九
月
四
日

九
月
一
日
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
八
月
二
十
日

八
月
十
日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十
五
日

發
表
︽
北
上
宣
言
︾
。
重
申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和
反
對
軍
閥
的
政
治
立
場
。
認
為
實

現
國
民
革
命
的
關
鍵
在
於
人
民
掌
握
武
裝
，
提
出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和
召
開
國
民

會
，
以
謀
國
家
之
統
一
與
建
設
。

馮
玉
祥
等
在
北
京
政
變
成
功
後
，
舉
行
軍
事
政
治
會
議
，
決
定
電
請
孫
中
山
北
上

主
持
大
計
。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分
別
致
電
馮
玉
祥
和
段
祺
瑞
等
，
告
擬
即
日
北
上

入
京
。

革
命
委
員
會
遵
照
孫
中
山
手
令
，
命
胡
漢
民
將
商
團
機
關
一
律
解
散
。
北
伐
軍
也

回
師
廣
州
戡
亂
。
十
五
日
，
在
工
農
群
眾
積
極
支
援
下
，
經
數
小
時
戰
鬥
，
迅
速

平
定
了
商
團
叛
亂
。

指
示
蔣
介
石
對
商
團
叛
亂
採
取
嚴
厲
鎮
壓
政
策
。

革
命
委
員
會
在
廣
州
成
立
。
自
任
會
長
，
特
派
廖
仲
愷
、
譚
平
山
等
為
全
權
委
員
，

聘
任
鮑
羅
庭
為
顧
問
。

致
函
蔣
介
石
，
告
應
立
即
成
立
革
命
委
員
會
，
並
指
出
中
國
革
命
應
以
俄
為
師
。

︽
嚮
導
︾
週
報
發
表
評
論
，
主
張
對
商
團
採
取
嚴
厲
措
施
，
以
消
除
﹁
政
府
真
正

心
腹
之
患
﹂
。
並
號
召
工
農
群
眾
贊
助
政
府
，
解
除
商
團
軍
的
武
裝
。

移
大
本
營
於
韶
關
，
親
往
督
師
，
並
在
韶
關
舉
行
北
伐
誓
師
典
禮
。
湘
、
贛
、
豫
、

滇
、
粵
北
伐
各
軍
，
隨
即
分
兩
路
向
湘
、
贛
出
發
。

中
國
國
民
黨
發
表
︽
北
伐
宣
言
︾
。
申
明
北
伐
的
目
的
，
﹁
不
僅
在
推
倒
軍
閥
，
尤

在
推
倒
軍
閥
所
賴
以
生
存
之
帝
國
主
義
﹂
。
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籌
備
北
伐
會
議
，
決
定
出
師
北
伐
計
畫
及
後
方
留
守
問
題
。

為
抗
議
英
帝
國
主
義
支
持
商
團
叛
亂
，
發
表
對
外
宣
言
。
同
日
，
又
對
英
國
麥
克

唐
納
政
府
﹁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﹂
提
出
嚴
重
抗
議
。

調
兵
入
省
並
宣
佈
廣
州
戒
嚴
，
以
對
付
商
團
叛
亂
。

出
席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第
一
期
結
業
禮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提
出
﹁
耕
者
有
其
田
﹂

的
口
號
。

主
持
國
民
黨
中
央
政
治
委
員
會
第
六
次
會
議
，
通
過
︽
國
共
合
作
草
案
︾
及
︽
國

民
黨
與
世
界
革
命
運
動
草
案
︾
。

飭
令
黃
埔
軍
校
，
扣
留
滙
豐
銀
行
買
辦
陳
廉
伯
為
武
裝
商
團
陰
謀
叛
亂
秘
運
廣
州

的
槍
械
。

在
國
民
黨
農
民
黨
員
聯
歡
會
上
，
發
表
題
為
︽
農
民
大
聯
合
︾
的
演
說
。
勉
勵
農

民
組
織
起
來
同
革
命
政
府
合
作
，
做
國
家
的
主
人
翁
。
對
赤
腳
農
民
參
加
聯
歡
會
，

視
為
﹁
革
命
成
功
的
起
點
﹂
。

廣
州
工
人
團
體
為
實
行
自
衛
籌
組
工
團
軍
。

下
令
設
立
軍
事
訓
練
委
員
會
，
加
強
部
隊
軍
事
和
政
治
訓
練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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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月
十
日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月
十
三
日

十
月
十
一—

十
二

日 十
月
十
日

十
月
九
日

十
月
一
日

九
月
二
十
日

九
月
十
八
日

九
月
四
日

九
月
一
日
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
八
月
二
十
日

八
月
十
日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
七
月
十
五
日

發
表
︽
北
上
宣
言
︾
。
重
申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和
反
對
軍
閥
的
政
治
立
場
。
認
為
實

現
國
民
革
命
的
關
鍵
在
於
人
民
掌
握
武
裝
，
提
出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和
召
開
國
民

會
，
以
謀
國
家
之
統
一
與
建
設
。

馮
玉
祥
等
在
北
京
政
變
成
功
後
，
舉
行
軍
事
政
治
會
議
，
決
定
電
請
孫
中
山
北
上

主
持
大
計
。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分
別
致
電
馮
玉
祥
和
段
祺
瑞
等
，
告
擬
即
日
北
上

入
京
。

革
命
委
員
會
遵
照
孫
中
山
手
令
，
命
胡
漢
民
將
商
團
機
關
一
律
解
散
。
北
伐
軍
也

回
師
廣
州
戡
亂
。
十
五
日
，
在
工
農
群
眾
積
極
支
援
下
，
經
數
小
時
戰
鬥
，
迅
速

平
定
了
商
團
叛
亂
。

指
示
蔣
介
石
對
商
團
叛
亂
採
取
嚴
厲
鎮
壓
政
策
。

革
命
委
員
會
在
廣
州
成
立
。
自
任
會
長
，
特
派
廖
仲
愷
、
譚
平
山
等
為
全
權
委
員
，

聘
任
鮑
羅
庭
為
顧
問
。

致
函
蔣
介
石
，
告
應
立
即
成
立
革
命
委
員
會
，
並
指
出
中
國
革
命
應
以
俄
為
師
。

︽
嚮
導
︾
週
報
發
表
評
論
，
主
張
對
商
團
採
取
嚴
厲
措
施
，
以
消
除
﹁
政
府
真
正

心
腹
之
患
﹂
。
並
號
召
工
農
群
眾
贊
助
政
府
，
解
除
商
團
軍
的
武
裝
。

移
大
本
營
於
韶
關
，
親
往
督
師
，
並
在
韶
關
舉
行
北
伐
誓
師
典
禮
。
湘
、
贛
、
豫
、

滇
、
粵
北
伐
各
軍
，
隨
即
分
兩
路
向
湘
、
贛
出
發
。

中
國
國
民
黨
發
表
︽
北
伐
宣
言
︾
。
申
明
北
伐
的
目
的
，
﹁
不
僅
在
推
倒
軍
閥
，
尤

在
推
倒
軍
閥
所
賴
以
生
存
之
帝
國
主
義
﹂
。

在
大
元
帥
府
召
開
籌
備
北
伐
會
議
，
決
定
出
師
北
伐
計
畫
及
後
方
留
守
問
題
。

為
抗
議
英
帝
國
主
義
支
持
商
團
叛
亂
，
發
表
對
外
宣
言
。
同
日
，
又
對
英
國
麥
克

唐
納
政
府
﹁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﹂
提
出
嚴
重
抗
議
。

調
兵
入
省
並
宣
佈
廣
州
戒
嚴
，
以
對
付
商
團
叛
亂
。

出
席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所
第
一
期
結
業
禮
，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提
出
﹁
耕
者
有
其
田
﹂

的
口
號
。

主
持
國
民
黨
中
央
政
治
委
員
會
第
六
次
會
議
，
通
過
︽
國
共
合
作
草
案
︾
及
︽
國

民
黨
與
世
界
革
命
運
動
草
案
︾
。

飭
令
黃
埔
軍
校
，
扣
留
滙
豐
銀
行
買
辦
陳
廉
伯
為
武
裝
商
團
陰
謀
叛
亂
秘
運
廣
州

的
槍
械
。

在
國
民
黨
農
民
黨
員
聯
歡
會
上
，
發
表
題
為
︽
農
民
大
聯
合
︾
的
演
說
。
勉
勵
農

民
組
織
起
來
同
革
命
政
府
合
作
，
做
國
家
的
主
人
翁
。
對
赤
腳
農
民
參
加
聯
歡
會
，

視
為
﹁
革
命
成
功
的
起
點
﹂
。

廣
州
工
人
團
體
為
實
行
自
衛
籌
組
工
團
軍
。

下
令
設
立
軍
事
訓
練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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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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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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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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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中
山
相
關

國
內

一
九
二
五
年
︵
中
華
民
國
十
四
年
乙
丑
︶
五
十
九
歲

三
月
七
日

三
月
一
日
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二
月
一
日

一
月
三
十
日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
一
月
二
十
日

一
月
十
七
日

一
月
上
旬

二
月
一
日

一
月
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
十
二
月
上
、
中
旬
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
十
二
月
四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東
征
軍
克
復
潮
安
、
汕
頭
。
陳
炯
明
逃
往
香
港
。

國
民
會
議
促
成
會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在
北
京
開
幕
，
對
抗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。

病
危
，
與
汪
精
衛
等
談
話
。
遺
囑
定
稿
。

廣
東
革
命
政
府
發
佈
總
動
員
令
，
並
作
東
征
陳
炯
明
的
部
署
。
各
軍
相
繼
出
發
，

第
一
次
東
征
開
始
。

指
示
國
民
黨
員
拒
絕
參
加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。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立
即
根
據
指

示
，
向
全
黨
下
達
抵
制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的
宣
言
。

病
勢
加
重
，
入
協
和
醫
院
施
行
手
術
。
確
診
為
肝
癌
︵
後
經
過
複
查
病
歷
，
所
患

之
病
系
膽
囊
腺
癌
︶
。

廣
東
國
民
會
議
促
成
會
組
織
十
萬
人
遊
行
，
反
對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。

在
病
榻
上
覆
電
段
祺
瑞
，
指
出
其
包
辦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的
謬
誤
，
並
提
出
補
救
方

案
。

延
醫
診
治
。
病
中
仍
考
慮
如
何
應
對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的
問
題
。

段
祺
瑞
包
辦
的
﹁
善
後
會
議
﹂
在
北
京
開
場
。

中
國
共
產
黨
在
上
海
舉
行
第
四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確
定
關
於
開
展
和
領
導
各
項

群
眾
運
動
的
方
針
，
並
決
定
加
強
宣
傳
、
組
織
工
作
。

由
津
扶
病
入
京
，
受
到
北
京
各
界
群
眾
三
萬
餘
人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發
表
書
面
談
話

和
︽
入
京
宣
言
︾
。

全
國
各
大
城
市
掀
起
促
成
國
民
會
議
運
動
高
潮
。

在
天
津
病
榻
上
接
見
段
祺
瑞
代
表
，
怒
斥
段
祺
瑞
政
府
承
認
賣
國
條
約
的
行
徑
。

是
日
，
病
情
加
劇
。

抵
天
津
，
受
到
群
眾
兩
萬
人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當
晚
，
膽
囊
腺
病
發
作
。

出
席
神
戶
各
商
業
團
體
和
旅
日
華
僑
歡
迎
宴
會
併
發
表
演
說
。
指
出
﹁
日
本
真
有

誠
意
來
和
中
國
親
善
，
便
先
要
幫
助
中
國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﹂
。
同
日
，
宋
慶
齡
應

神
戶
縣
立
高
等
女
校
的
邀
請
，
發
表
關
於
婦
女
解
放
問
題
的
演
說
。

抵
日
本
長
崎
，
接
見
新
聞
記
者
時
指
出
：
帝
國
主
義
﹁
共
管
中
國
之
說
，
是
外
國

人
做
夢
﹂
！
堅
信
中
國
人
民
﹁
有
能
力
來
解
決
全
國
一
切
大
事
﹂
。
並
指
出
中
俄
革

命
是
一
家
。

抵
上
海
，
受
到
群
眾
萬
餘
人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旋
接
見
各
界
人
士
，
宣
傳
召
集
國
民

會
議
及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的
主
張
，
回
擊
帝
國
主
義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。

出
席
廣
州
各
界
歡
迎
會
，
發
表
演
說
。
表
示
決
意
到
北
京
去
，
﹁
拿
革
命
主
義
去
宣

傳
﹂
。
翌
日
，
偕
宋
慶
齡
乘
永
豐
艦
離
粵
北
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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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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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。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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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逃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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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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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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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會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在
北
京
開
幕
，
對
抗
﹁
善
後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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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病
危
，
與
汪
精
衛
等
談
話
。
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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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稿
。

廣
東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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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發
佈
總
動
員
令
，
並
作
東
征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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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的
部
署
。
各
軍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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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發
，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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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東
征
開
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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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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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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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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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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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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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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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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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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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向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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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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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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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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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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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重
，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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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醫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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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手
術
。
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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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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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經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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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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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所
患

之
病
系
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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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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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會
議
促
成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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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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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
行
，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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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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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。

在
病
榻
上
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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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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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指
出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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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善
後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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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的
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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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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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
案
。

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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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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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對
﹁
善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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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﹂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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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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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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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善
後
會
議
﹂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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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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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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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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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第
四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確
定
關
於
開
展
和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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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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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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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針
，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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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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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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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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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萬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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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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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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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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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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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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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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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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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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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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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，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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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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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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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受
到
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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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人
的
熱
烈
歡
迎
。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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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膽
囊
腺
病
發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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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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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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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日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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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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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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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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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。
指
出
﹁
日
本
真
有

誠
意
來
和
中
國
親
善
，
便
先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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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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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﹂
。
同
日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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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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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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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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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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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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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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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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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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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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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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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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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，
回
擊
帝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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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涉
中
國
內
政
。

出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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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歡
迎
會
，
發
表
演
說
。
表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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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到
北
京
去
，
﹁
拿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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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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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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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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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偕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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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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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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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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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十
二
日

三
月
十
一
日

三
月
十
日
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病
逝
於
北
京
鐵
獅
子
胡
同
行
轅
。
終
年
五
十
九
歲
。
海
內
共
泣
，

寰
宇
內
悲
。
︵
一
九
二
九
年
遺
體
葬
於
南
京
東
郊
紫
金
山
，
衣
冠
葬
於
北
京
香
山
碧

雲
寺
。
︶

簽
署
國
事
、
家
事
遺
囑
及
致
蘇
聯
政
府
遺
書
。

病
狀
危
殆
，
猶
念
念
不
忘
革
命
工
作
。
在
獲
悉
東
征
軍
克
復
潮
、
汕
後
，
指
示
電

告
胡
漢
民
﹁
不
可
擾
亂
百
姓
﹂
。


